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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科〔2023〕48 号

关于调整华南农业大学

第四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章程》（华南党发〔2022〕55 号）、《华

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华南农办〔2020〕73 号）的有关

规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调整为薛红卫教授。

特此通知。

华南农业大学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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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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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81 号

关于调整华南农业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成员

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章程》(华南农办〔2017〕

130 号)，经学校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审议通

过，学校决定对华南农业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调

整后的人员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仇荣亮

副主任委员:谢青梅 王长明

其他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克俭 王海林 冯耀宇 兰玉彬 庄楚雄

刘 锋 杨乃良 罗必良 赵 凤 钟国华

唐 斌 雷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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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科学研究院，人员组成如

下:

主 任：谢青梅

秘 书：张惠良

以上委员因职务当选的,依据其职务人选变更自然更替。原

《关于调整华南农业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成员的通知》（华南农

办〔2016〕136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华南农业大学

2021 年 7 月 6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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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79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学术业绩评价体系 

（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业绩评价体系（试行）》已经学校 2021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议和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56 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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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学术业绩评价体系（试行） 

 

根据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

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 号）等

有关文件精神，为适应学校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和改革需要，对

各类科研业绩进行合理的评价与认定，以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和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并以质量为导向，鼓励我校教师和科研人员

多出高水平成果，提高我校科研的整体竞争力，特制定本体系。  

本体系包含科研项目业绩评价体系、科研平台业绩评价体

系、科研成果业绩评价体系和艺术、设计、体育类成果评价体系

等 4 个部分，每部分按照 T0、T1、T2、A、B 和 C 等 6 个级别

进行划分。 

第一部分  科研项目业绩评价体系 

一、纵向科技项目评价体系 

（一）T0 类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重大项目、重大

研究计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联合基

金集成项目； 

3.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项目； 

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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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 

7.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8. 单个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1000 万元（人文社科 500 万元）

以上的纵向项目。 

（二）T1 类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重点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课题； 

2.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冷门绝学学术团队项目； 

3.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青年科

学家项目； 

4. 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

划中青年创新领军人才； 

5.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 

6. 广东省“特支计划”本土创新团队、广东省“珠江人才

计划”引进创新团队； 

7. 单个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500 万～1000 万元的纵向项目

（人文社科 300 万～500 万元）。 

（三）T2 类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2.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和试验站站长； 

3. 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4.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 

5. 人文社科类其他部级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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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 

7.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8. 广东省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9. 单个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300 万～500 万元的纵向项目（人

文社科类 150 万～300 万元）。 

（四）A 类 

1.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下达的科研项目；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等（非研究类及

一年期项目除外）； 

3.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青项目； 

4. 国家社科基金（含单列学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 

5.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级项目； 

6.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子项目; 

8.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的子项目; 

9. 教育部创新团队的子项目（人文社科）; 

10. 人文社科类其他省级重大项目; 

11. 单个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100 万～300 万元的纵向项目

（人文社科类 60 万～150 万元）； 

12.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进入项目主合同并签订具

体任务书（合同书），且个人到位经费为 5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 

（五）B 类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年期以内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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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部委下达的科技计划项目； 

3. 广东省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岗位专家； 

4.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部级项目； 

5. 广东省重大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6. 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 

7.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8. 广州市社科基金项目； 

9. 单个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45 万～100 万元的纵向项目（人

文社科类 30 万～60 万元）； 

10. 通过省科技厅下达专项资金到各地市、县（区）设立的

科技特派员或“大专项+任务清单”项目； 

11.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设立的农业科技合作共建项目； 

12.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广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进入项目主合同并签订具体任务书（合同书），且个人到位

经费为 30 万以上的项目。 

（六）C 类 

1. 各厅局下达的科技计划项目，广州市、深圳市及其他地

级以上地市政府设立的科研项目； 

2. 单个项目实际到校经费 15 万～45 万的纵向项目（人文

社科类 15 万～30 万元）； 

3.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广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进入项目主合同并签订具体任务书（合同书），且个人有到位经

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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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向、非政府组织国际合作科技项目评价体系 

（一）T0 类 

1. 单个合同个人实际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 

1000 万元（人文社科 500 万元）及以上； 

2. 近 4 年横向科技项目个人累计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

发经费达到 1500 万元（人文社科 1000 万元）及以上（累计的项

目数和经费数不得重复计算，下同）。 

（二）T1 类 

1. 单个合同个人实际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在

500 万～1000 万元（人文社科 300 万～500 万元）之间； 

2. 近 4 年横向科技项目个人累计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

发经费在 1000 万～1500 万元（人文社科 800 万～1000 万元）之

间。 

（三）T2 类 

1. 单个合同个人实际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在

300 万～500 万元（人文社科 200 万～300 万元）之间； 

2. 近 4 年横向科技项目个人累计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

发经费在 800 万～1000 万元（人文社科 500 万～800 万元）之间。 

（四）A 类 

1. 单个合同个人实际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在

150 万～300 万元（人文社科 90 万～200 万元）之间； 

2. 近 4 年横向科技项目个人累计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

发经费在 500 万～800 万元（人文社科 300 万～500 万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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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 类 

1. 单个合同个人实际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在

100 万～150 万元（人文社科 45 万～90 万元）之间； 

2. 近 4 年横向科技项目个人累计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

发经费在 300 万～500 万元（人文社科 150 万～300 万元）之间。 

（六）C 类 

1. 单个合同个人实际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发经费在 30

万～100 万元（人文社科 20 万～45 万元）之间； 

2. 近 4 年横向科技项目个人累计到校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开

发经费在 200 万～300 万元（人文社科 100 万～150 万元）之间。 

第二部分  科研平台业绩评价体系 

（一）T0 类 

1. 科技部批准建设的国家实验室及其分室、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及其分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 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 

（二）T1 类 

1. 科技部批准建设的国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国家科技资源库等其他科研平台； 

2. 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的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其他科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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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等； 

4. 其他类别的国家级科研平台。 

（三）T2 类 

1. 农业农村部批准建设的各类科研平台； 

2. 教育部批准建设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等科研平台； 

3. 自然资源部批准建设的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

台； 

4. 除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以外的国家其他部委批准建设的

部级科研平台； 

5. 广东省科技厅批准建设的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粤

港澳联合实验室； 

6. 广东省发改委批准建设的广东省工程实验室、广东省工

程研究中心； 

7. 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建设的科研平台； 

8. 广东省委宣传部批准建设的重点智库。 

（四）A 类 

1. 广东省科技厅批准建设的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

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省科技资源库等其他省级科研平台； 

2. 广东省发改委批准建设的其他省级科研平台； 

3. 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建设的高校特色新型智库及重点实验

室、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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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东省社科联批准建设的科研平台。 

（五）B 类 

1. 广州市科技局批准建设的广州市重点实验室等市级科研

平台； 

2. 除广东省科技厅和广东省发改委以外的广东省其他厅局

批准建设的市厅局级科研平台； 

3. 广州市社科联批准建设的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及其他厅局级批准建设的科研平台。 

（六）C 类 

校级科研机构。 

第三部分  科研成果业绩评价体系 

一、科技奖励 

（一）T0 类 

1. 国家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2. 国家自然科学奖； 

3.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4.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5.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特等奖

或一等奖； 

6. 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二）T1 类 

1.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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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3. 中国专利奖金奖； 

4.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5. 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6. 全国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含评论、专著等）。 

（三）T2 类 

1.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一等奖； 

3. 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 

4. 其他奖励证书上加盖国家部委国徽章的科技类奖励最高

等级奖； 

5. 中国专利奖银奖； 

6. 广东专利奖金奖； 

7. 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8. 国家其他部委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9. 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四）A 类 

1.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二等奖； 

3. 中华农业科技奖二等奖； 

4. 其他奖励证书上加盖国家部委国徽章的科技类奖励次高

等级奖； 

5. 中国专利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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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专利奖银奖； 

7. 具有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资格的社会力量奖励最高等级

奖； 

8.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9. 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0. 国家其他部委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1. 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2. 广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五）B 类 

1. 中华农业科技奖三等奖； 

2. 其他奖励证书上加盖国家部委国徽章的科技类奖励第三

等级奖； 

3. 广东专利优秀奖； 

4.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二等奖； 

5. 国家其他部委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6. 省级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7. 广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8. 具有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资格的社会力量奖励次高等级

奖； 

9. 全国性的各类人文社科知名基金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陶行知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奖、安子介国家贸易研究奖、钱端升

法学研究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中国农村发展奖等）。 

 

15



- 12 - 

（六）C 类 

1. 其他奖励证书加盖国家部委国徽章科技类奖励的其他等

级奖； 

2. 具有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资格的社会力量奖励的其他等

级奖； 

3. 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 

4. 广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5. 厅局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6. 人文社科类社会力量奖励三等奖。 

二、决策咨询报告 

（一）T0 类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决

策咨询报告。 

（二）T1 类 

获得其他正国级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 

（三）T2 类 

获得副国级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  

（四）A 类 

获得正省部级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 

（五）B 类 

获得副省部级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  

（六）C 类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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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和标准 

（一）T0 类 

暂无 

（二）T1 类 

1. 一类新兽药； 

2. 强制性国家标准。 

（三）T2 类 

1. 二类新兽药； 

2. 新农药； 

3. 国家审定（认定）畜禽、水产新品种； 

4. 国家审定（认定）农作物新品种； 

5.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英国专利局(UKIPO)、欧

洲专利局（EPO）和日本特许厅（JPO）授权发明专利； 

6. 推荐性国家标准。 

（四）A 类 

1. 三类新兽药； 

2. 国家授权植物新品种权； 

3. 中国授权发明专利； 

4. 肥料、饲料或饲料添加剂； 

5. 行业标准。 

（五）B 类 

1. 四类新兽药； 

2. 省级审定（认定）畜禽、水产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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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部级审定（认定）农作物新品种； 

4. 审定的热带作物品种； 

5. 新食品原料； 

6. 新饲料原料； 

7. 地方标准。 

（六）C 类 

1. 五类新兽药； 

2. 中国授权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 其他国家授权专利； 

5. 团体标准。 

四、科技成果转化 

（一）T0 类 

暂无 

（二）T1 类 

单个转化合同（包括专利、植物新品种权、新兽药、软件著

作权等，以下同）实际到校收益在 500 万元及以上。 

（三）T2 类 

单个转化合同实际到校收益在 300 万～500 万元之间。 

（四）A 类 

单个转化合同实际到校收益在 100 万～300 万元之间。 

（五）B 类 

单个转化合同实际到校收益在 50 万～100 万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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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C 类 

单个转化合同实际到校收益在 5 万～50 万元之间。 

第四部分  艺术、设计、体育类成果评价体系 

一、艺术、设计类成果评价体系 

（一）T0 类 

1. 世博会上展出的作品；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性机构举办的、在国际上有较

大影响的常设性学科竞赛最高奖（参赛国家、地区超过 10 个（含）

或分属三大洲以上）； 

3. 奥委会采用的作品； 

4. 文化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组织的国家级大赛最高奖。 

（二）T1 类 

1. 亚组委采用的作品；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性机构举办的、在国际上有较

大影响的常设性学科竞赛次高奖（参赛国家、地区超过 10 个（含）

或分属三大洲以上）； 

3. 获得国际级相关设计、艺术的专业学会、协会等权威机

构及国际组织设立的最高奖； 

4. 文化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组织的国家级大赛次高奖。 

（三）T2 类 

1. 全运会采用的作品； 

2. 获得国际级相关设计、艺术的专业学会、协会等权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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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及国际组织设立的次高奖； 

3. 文化部、中央电视台等单位组织的国家级大赛其他奖； 

4. 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认可竞赛的最高奖； 

5. 国家级协会、学会主办竞赛的最高奖； 

6. 获省级高水平大赛最高奖并因此获“广东省劳动模范” 

称号。 

（四）A 类 

1. 获得国际级相关设计、艺术的专业学会、协会等权威机

构及国际组织设立的其他奖； 

2. 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认可竞赛的次高奖；国家

级协会、学会主办竞赛的次高奖； 

3. 获省级高水平大赛次高奖； 

4. 由行业协会举办的国家批准的专业协会、学会设立的各

类奖项的最高奖； 

5. 受国家级协会(学会)邀请举办的个人画展、个人演唱会、

个人舞台作品； 

6. 教育部教指委主办的各项比赛并获奖； 

7. 受国家级公立美术馆邀请举办的个人作品展览； 

8. 受邀参加国际专业机构举办的个人作品展览（包括博物

馆、美术馆、高等专业院校和艺术基金会等）。 

（五）B 类 

1. 入选国家各部委主办的全国性展览或比赛并获奖； 

2. 国家级协会、学会主办竞赛的其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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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国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认可竞赛的其他奖； 

4. 由行业协会举办的国家批准的国家级专业协会、学会设

立的各类奖项的次高奖； 

5. 省级专业协会、学会设立的政府部门主办的各类奖项的

最高奖； 

6. 参演省级政府单位主办的音乐会或演出; 

7. 受省级政府邀请举办的个人画展（演唱会、舞台作品）； 

8. 省级教指委主办的各项比赛并获奖； 

9. 受省级公立美术馆邀请举办的个人作品展览。 

（六）C 类 

1. 由行业协会举办的国家批准的国家级专业协会、学会设

立的各类奖项的其他奖； 

2. 省级专业协会、学会设立的政府部门主办的各类奖项的

其他奖； 

3. 市级专业协会、学会设立的各类奖项的最高奖； 

4. 公开出版的个人专题 CD、个人作品集或画集，获外观

设计、实用新型专利； 

5. 参加省级及国家级公立美术馆举办的作品联展； 

6. 参加省级政府部门主办的艺术类项目作品展览。 

二、体育类成果评价体系 

（一）T0 类 

体育教师或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获得奥运会、世锦赛、世

界杯、亚运会等国际级竞赛奖励及配套的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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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 

（二）T1 类 

1. 体育教师或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获得全国运动会、其

他洲际级体育竞赛奖励及配套的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奖励； 

2. 体育教师获得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等国际

级赛事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荣誉称号。 

（三）T2 类 

1. 体育教师或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获得全国学生运动会

竞赛奖励、及配套的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奖励； 

2. 体育教师获得全国运动会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荣誉

称号。 

（四）A 类 

1. 体育教师或作为指导老师获得全国体育竞赛奖励及配套

的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奖励； 

2. 体育教师获得全国学生运动会、其他洲际级体育赛事优

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荣誉称号； 

3. 体育教师或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获得广东省大学生运

动会竞 赛奖励及配套的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奖励； 

4. 体育教师获得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奖励； 

5. 体育教师参加国家级体育技能大赛获得奖励。 

（五）B 类 

1. 体育教师或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获得省级体育竞赛奖

励及配套的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奖励； 

22



- 19 - 

2. 体育教师获得全国体育竞赛或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优秀

教练员、优秀裁判员荣誉称号； 

3. 体育教师参加省级体育技能大赛获得奖励。 

（六）C 类 

体育教师获得省级体育赛事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荣誉、

体育教师或作为指导老师指导学生获得地市级体育竞赛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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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973 计划项目、863 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相当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各类以经费折算级别的项目，每人限选一个项目进行

折算，累计的项目数和经费数不得重复计算。 

（3）累计的横向科技项目数和经费数不能与单项项目重复

计算。 

（4）知识产权类别中类似于新兽药、新农药、水产新品种、

新食品原料等没有穷举的成果形式，在实践中遇到时可临时补

充，其级别根据情况一事一议确定。 

（5）成果均指第一完成人或第一作者；同一件作品被不同

系统收录或获奖，按最高档次核定，不重复计算。 

（6）不设等级的奖项以优秀奖为标准；获奖或入选证书盖

章如超过两个以上的，以最高级别的盖章为准。（人文社科类） 

（7）国家级奖项优秀奖视同省部级一等奖，入选视同为省

部二等奖，以此类推。（人文社科类） 

（8）中央编列群团组织视为省部级，各省编列群团组织视

为厅局级。（人文社科类） 

（9）全国性行业协会或学会奖视同省部级奖，全省性行业

协会或学会奖视同厅局级奖。（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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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厅级以上单位或各专业协会分支（或所属）机构举行

的评奖或比赛成果按次一等级计算。（人文社科类） 

（11）全国性行业以及全省性协会或学会认定以国家民政部

和各省民政厅查询为准。（人文社科类） 

（12）国外各政府部门或其他国际性协会举办的赛事参照国

内政府部门或全国性协会举办的赛事认定，但须提供相关证明材

料。（人文社科类） 

（13）以大赛组委会名义主办的大赛，需有组委会组成单位

的公章。（人文社科类） 

（14）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有认定的，以学校职能部门认定为

准。 

（15）未满 4 年的，按任现职以来的时间计算。 

（16）所有数值范围均包含起始的数值。 

 

 

 

 

 

 

 

 

25



- 22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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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31 号

关于成立华南农业大学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华南农办〔2020〕

73 号）的规定，由学院（部）学术分委员会推荐及民主选举、

校长提名等程序确定，成立华南农业大学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同

时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与副主任委

员、校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名单已经学校 2021

年第 4 次校长办公会议和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将名单公布如下：

主 任：刘雅红

副主任：仇荣亮 刘耀光 罗锡文

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仇荣亮 邓诣群 冯耀宇 刘向东 刘雅红

刘耀光 罗必良 罗锡文 胡桂兵 秦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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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青梅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海林 王福昌 仇荣亮 邓诣群 邓懿祯

田 江 兰玉彬 冯耀宇 刘向东 刘健华

刘雅红 刘耀光 李庚英 张丰清 张永亮

陆旺金 陈 旸 陈乐天 罗必良 罗锡文

金 惠 胡桂兵 钟国华 秦启伟 聂庆华

唐 斌 黄 松 黄 琼 葛良法 谢青梅

雷红涛 雷炳富

秘书长：谢青梅

原《关于成立华南农业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的通知》（华

南农办〔2015〕80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华南农业大学

2021 年 3 月 24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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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27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

评价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评价方案（试行）》已经学校第四

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2021 年第 4 次校长办公会

议和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4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

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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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评价方案

（试行）

根据国务院、教育部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发展需要和

改革目标，为合理评价和科学认定教职工发表的学术论文，进一

步调动广大教职工开展学术研究、发表高水平高质量学术论文的

积极性，提高我校学术水平的整体竞争力，特制定本方案。

本方案将学术论文由高到低分为 T1、T2、A、B、C共 5个
等级，具体如下：

一、T1类
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学

术论文。

二、T2类
1. 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上的学术论

文；

2. 发表在被 SCI/SSCI一区收录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3. 发表在《科学通报》《管理世界》《经济研究》《历史研究》

《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哲学研究》《文学评论》上的学术

论文。

三、A类

1. 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重点期刊上的学术论

文；

2. 发表在被 SCI/SSCI二区收录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3. 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自然科学类学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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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 1（综合性科学技术排名前 3，第 1或前 3的期刊已列入

T1、T2类的，按排名顺延）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4. 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

分类排名第 1（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排名前 3，第 1或前 3的
期刊已列入 T1、T2 类的，按排名顺延），且同时为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上的学术论文；

5. 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新华文摘》转载的学术论

文（主体转载，3000字以上）；

6. 发表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上

的理论文章；

7. 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装饰》

上的学术论文。

四、B类

1. 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上的学术论

文；

2. 发表在被 SCI/SSCI三区、四区收录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3. 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自然科学类学科分类

排名前 25%期刊上的学术论文；

4. 发表在北大中心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

分类排名前 25%，且同时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

源期刊（不含扩展版）上的学术论文；

5. 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新华文摘》论点摘编的学

术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学术论文；

6. 发表在被 A&HCI 收录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仅限体育、

外语、艺术类学科），发表在被 EI收录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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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程、林业工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学科，检索类型为

JA）；
7. 发表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美术与设计》上的学术论

文。

五、C类

1. 发表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上的学术

论文；

2. 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上、未列入以上 T1、T2、A、B类的学术论

文；

3. 发表在《日语学习与研究》上的学术论文。

六、有关说明

1. SCI分区以发表当年的中科院大类分区为准；SSCI分区，

2019年以前发表的以 2019年中科院大类分区升级版为准，2019
年 1月 1日及以后发表的以发表当年中科院大类分区为准；中科

院大类分区过渡期以升级版为准。

2. 非 SCI/SSCI 论文按发表当年的索引目录和排名确定论

文级别。

3. 同一学术论文同时符合多个级别的，按最高等级计算。

4.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计算前 25%时，如不为整数，按取整

计算。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3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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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0〕73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

章程》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全体委

员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学校 2020年第 14次校长办公会议和第十

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13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0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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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学

术委员会规程》（教育部令第 35号）和《华南农业大学章程》

等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

术事务的审议、决定、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学校尊重并支持学术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学

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

的重要作用，完善学术管理的体制、机制、制度和规范，积极探

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并为学术委员会正常开展工作提供必要

的条件保障。

第三条 学校实行校、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管理体制。各级学

术委员会应当遵循学术规律，尊重学术自由、学术平等，鼓励学

术创新，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高学术质量；应当公平、

公正、公开地履行职责，保障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在教学、科

研和学术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促进学校科学发展。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校学术委员会由不同学院、学科、专业的教授及具

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组成，并应当有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数为 29-39人的单数，由职务委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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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部）学术分委员会推选委员、校长提名委员构成，与学校的

学科、专业设置相匹配；其中，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

务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 1/4；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学

院主要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少于委员总人数的 1/2。
职务委员包括校长、分管校领导和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成员

单位的正职负责人，依据其职务自然当选与更替；学院（部）学

术分委员会推选委员由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推选、经相关程序选举

产生；校长提名委员由校长根据学术工作需要从校内知名学者中

提名产生。

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聘请校外专家及有关方面代表，担任专门

学术事项的特邀委员。

第五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宪法法律，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公道正派；

（二）学术造诣高，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良好的学

术声誉和公认的学术成果；

（三）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有参与学术议事的意愿和能

力，能够正常履行职责；

（四）具有教授或其他正高级职称。

第六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产生，应当经自下而上的民主

推荐、提名、公开公正的遴选等方式产生候选人，由民主选举等

程序确定，充分反映基层学术组织和广大教师的意见；校学术委

员会委员由校长聘任。

特邀委员由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 1/3以上（含

1/3，下同）学术委员会委员提名，经校学术委员会同意后确定。

第七条 校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2-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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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校长提名，全体委员选举产生，或直接由全体委员选举产生。

第八条 校学术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数量为不超

过 13名的单数，由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

会负责编制学术委员会工作计划、总结及议事规则等，以及处理

临时性的重大事项。

第九条 校学术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设立学术道德委员会等

专门委员会，承担相关职责和处理专业性的学术事务。

各专门委员会应依据本章程制定专门委员会章程，明确委员

会组成、职责，以及委员的产生程序、增补办法，会议制度和议

事规则及其他本章程未尽事宜。

各专门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校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及其章程

开展工作，完善运行机制，向校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接受校学

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条 校学术委员会设秘书处，秘书处成员单位包括科学

技术处和人文社会科学处，分别负责自然科学领域和人文社科领

域的学术事务。

第十一条 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科学技术处，专设秘书

处办公室，设秘书长 1名（由科技处处长兼任）、专职副秘书长

1名、秘书 1名，列入学校编制计划，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设校

学术委员会专项运行经费，纳入学校预算管理。

第十二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任期为 4年，可

连选连任，但一般不超过 2届（院士和职务委员除外）。校学术

委员会每次换届，连任的委员人数应不高于上一届委员总数的

2/3。
第十三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经校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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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可免除或同意其辞去委员职务：

（一）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的；

（二）因身体、年龄、职务或单位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

责的；

（三）怠于履行职责或者违反委员义务的，一年内未正常

履职次数比例超过 1/2的；

（四）有违法、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者学术不端行为的；

（五）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职务的。

空缺委员由原推荐单位或推荐渠道提出替换人选，校学术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同意后，由校长聘任。

第十四条 在学院（部）设置学术分委员会，一般由 7-15
人组成，设主任、副主任委员各 1名，由学术分委员会选举产生。

学院（部）学术分委员会组成名单报校学术委员会审批通过后生

效。

各学院（部）应当结合实际，依据本章程制定学院（部）学

术分委员会章程，明确学术委员会组成、职责，以及委员的产生

程序、增补办法，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及其他本章程未尽事宜。

各学术分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校学术委员会的授权及各自

章程开展工作，完善运行机制，向校学术委员会报告工作，接受

校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五条 学院（部）学术分委员会任期原则上与校学术委

员会任期同步，委员可连选连任，届内委员因故需要替换或增补

的，由学院（部）学术分委员会主任提出，并经学院（部）学术

分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报校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批。

第三章 职责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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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学校在下列事务决策前，应当提交校学术委员会

审议，或者交由校学术委员会审议并直接做出决定：

（一）学科、专业及教师队伍建设规划；

（二）自主设置或者申请设置学科专业；

（三）学术机构设置方案，交叉学科、跨学科协同创新机

制的建设方案、学科资源的配置方案；

（四）科学研究、对外学术交流合作等重大学术规划；

（五）教学科研成果、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标准及考核办法；

（六）学位授予标准及细则，学历教育的培养标准、教学

计划方案、招生的标准与办法；

（七）学校教师职务聘任的学术标准与办法；

（八）学术评价、争议处理规则，学术道德规范；

（九）学术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章程，学术分委员会章程；

（十）学校认为需要提交审议的其他学术事务。

第十七条 学校实施以下事项，涉及对学术水平做出评价

的，应当由校学术委员会或其授权的学术组织（机构或部门）进

行评定：

（一）学校教学、科学研究成果和奖励，对外推荐教学、

科研成果奖；

（二）高层次人才引进岗位人选、名誉（客座）教授聘任

人选；

（三）推荐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的任职人选、人才选拔培

养计划人选；

（四）自主设立各类学术、科研基金、科研项目以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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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奖项；

（五）需要评价学术水平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学校在做出下列决策前，应当通报校学术委员

会，由校学术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一）制订与学术事务相关的全局性、重大发展规划和发

展战略；

（二）学校预算决算中教学、科研经费的安排和分配及使用；

（三）教学、科研重大项目的申报及资金的分配使用；

（四）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赴境外办学，对外开展重大项

目合作；

（五）学校认为需要听取学术委员会意见的其他事项。

如校学术委员会对上述事项提出明确不同意见的，学校应当

做出说明、重新协商研究或者暂缓执行。

第十九条 校学术委员会授权学术道德委员会，专门受理有

关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并进行调查，裁决学术纠纷。学术道德委

员会应制定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规范实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

调查和处理程序。

对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校学术委员会可以依职权直接撤销

或者建议相关部门撤销当事人相应的学术称号、学术待遇，并可

以同时向学校、相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十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知悉与学术事务相关的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信息等；

（二）就学术事务向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咨询或质询；

（三）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中自由、独立地发表意见，讨论、

审议和表决各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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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学校学术事务及学术委员会工作提出建议、实施

监督；

（五）学校章程或者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特邀委员根据学校的规定，享有相应权利。

第二十一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须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学术规范，恪守

学术道德；

（二）遵守学术委员会章程，坚守学术专业判断，公正履

行职责；

（三）勤勉尽职，积极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及有关活动；

（四）学校章程或者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运行制度

第二十二条 校学术委员会议事程序：专业性较强的学术事

务由相关专门委员会或学术分委员会讨论；临时性重大事项由常

务委员会讨论；涉及全局性的重大事务提交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

讨论。

第二十三条 校学术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学期至少召开

1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经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或者校长

提议、或者 1/3以上委员联名提议，可以临时召开学术委员会全

体会议，商讨、决定相关事项。

校学术委员会可以授权专门委员会、学术分委员会、其他学

术组织、机构或部门处理专项学术事务，履行相应职责。

第二十四条 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召集和主持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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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可以委托副主任委员召集和主持会议。学

术委员会委员全体会议应有 2/3以上委员出席方可举行。

第二十五条 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题及有关上会材

料应在会议召开 4个工作日前报秘书处，由秘书处在会议召开 2
个工作日前将会议议程和有关审议材料送达参会委员。经与会

1/3以上委员同意，可以临时增加议题。

第二十六条 校学术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

学术分委员会决议事项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重大事项应有

2/3以上与会委员同意，方可通过。一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做出

决定，也可根据事项性质，采取实名投票方式。

学术委员会审议或者评定的事项与委员本人及其配偶和直

系亲属有关，或者具有利益关联的，相关委员应当回避。

第二十七条 校学术委员会会议可以根据议题，设立旁听

席，允许相关学校职能部门、教师及学生代表列席旁听。

校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并设置异议期。在

异议期内如有异议，经 1/3以上委员同意，可召开全体会议复议。

经复议的决定为终局结论。

第二十八条 校学术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学院（部）学

术分委员会实行年度报告制度，每年度对学校和学院（部）整体

的学术水平、学科发展、人才培养质量、教学情况等进行全面评

价，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学术委员会的运行及履行职责的情况进

行总结。

各专门委员会和学院（部）学术分委员会年度报告应于次年

1月份前提交校学术委员会审议；校学术委员会年度报告应于次

年 3月份前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有关意见、建议的采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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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校长应当做出说明。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经校学术委员会审议、并报学校校长办

公会议和党委常委会议审议通过，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华南

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华南农办〔2015〕18 号）同时废

止。

第三十条 本章程由校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6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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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17〕130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

学术道德委员会章程》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章程》已经学校第三届学术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2017 年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议和第

十二届党委常委会第 167 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

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17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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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是学校学术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负

责学校学术道德宣传、教育、监督和学术不端行为的受理、调查、

初步研判、提出处理建议等工作。

学术道德委员会的工作对象包含学校在册教职工、博士后流

动站研究人员、正式注册的学生，以及以“华南农业大学”名义

从事学术等相关活动的聘用人员、兼职人员、访问学者等。

第二章 人员组成

第二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由十五名委员组成，设主任委员一

名、副主任委员两名。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分管科学技术

处的校领导担任，其它委员由主任委员提名，校学术委员会或校

长办公会讨论确定。委员每届任期四年，连任原则不超过两届。

任期内因各种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委员，其替换人选按前述方法

产生。学术道德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科学技术处，具体负责

受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以及协助学术道德委员会开展相关

工作。

学术道德委员会专家库的专家名单由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各

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委员组成，与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各学院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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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委员会委员的调整同步调整。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三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负责维护学术规范并履行下列职

责：

（一）倡导学术规范，贯彻落实国家、教育部和广东省学术

道德建设的有关精神，制订我校学术道德建设的有关文件；

（二）在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或接到相关举报后，决定是否启

动调查程序；

（三）通过组织调查或专家鉴定或召开听证会等方式，审查

并认定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实，仲裁有关学术不端的争议，并

向学校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四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在接到有关学术道德问题

的举报后，应予以形式审查和初步查询，并由主任委员根据审

查结果决定是否受理。学术道德委员会一般只受理有关学术道

德问题的实名举报。以匿名方式举报，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应当视情况予以受理。

第五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决定受理有关学术道

德问题的举报后，应召开学术道德委员会会议，就举报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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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并形成决定。对于举报的学术道德问题，学术道德委员会中

需超过半数应到委员同意后方可开展调查。对于不开展调查的举

报应告知举报人，并说明不予开展调查的理由。

第六条 调查组的组成人员与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有合作

研究、亲属或者导师学生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

组成员、学术道德委员的回避由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

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回避由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决

定。

第七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在确定开展调查后，由学术道德委

员会委员及被举报人所涉及学科领域专家不少于 3 人组成调查

组开展调查，或者由学术道德委员会委托相关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或学科部）开展调查。调查组的专家按学科领域从专家库随机

抽取。必要时应当包括学校监察部门指派的工作人员，可以邀请

校外同行专家参与调查或者以咨询等方式提供学术判断。

第八条 调查可通过查询资料、现场查看、实验检验、询问

证人、询问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等方式进行。调查组认为有必要

的，可以委托无利害关系的专家或者第三方专业机构就有关事

项进行独立调查或者验证。

第九条 调查组在对学术道德问题展开讨论和调查时，必须

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调查结束后应及时向学术道德委员会

提交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的确认、

调查过程、事实认定及理由、调查结论等。

学术不端行为由多人集体做出的，调查报告中应当区别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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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在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十条 接触举报材料和参与调查处理的人员，在调查未结

束和学校未正式作出处理决定之前，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举报

人、被举报人个人信息及调查情况。

第十一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收到调查报告后，应按照议事

程序对相关学术道德问题作出调查结论和提出处理建议。调查

结论和处理建议由全体成员的半数以上通过有效。

学术道德委员会作出基本结论和提出处理建议后，将相关材

料报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恶意诬陷的举报，经调查核实后，学术道德

委员会应向学校或有关单位提出对举报人的相应处理建议。

第十三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学术道德委员和调

查组成员承担的工作情况核定工作量，参照学校有关规定支付相

应劳务报酬。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由学术道德委员会另行议定。

第十五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学

术道德委员会章程（暂行）》（华南农办〔2014〕35 号）同时

废止。

第十六条 本章程由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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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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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17〕129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

行为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已经学

校 2017年第 21次校长办公会议和第十二届党委常委会第 167次

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17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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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和严肃查处学术不端行为，维护学术诚

信，促进学术创新和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

的学术氛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预

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第 40号）、《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监察部令

第 18号）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学术研究及

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我校在册教职工、博士后流动站

研究人员、正式注册的学生，以及以“华南农业大学”名义从事

学术等相关活动的聘用人员、兼职人员、访问学者等。

第四条 学校倡导严谨学风和学术诚信，坚持学术自由，鼓

励学术创新，宽容失败，尊重事实，反对一切学术不端行为。

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坚持预防为主、教育与惩戒结合的

原则。

第五条 学校支持和保障学术委员会及学术道德委员会依

法履行职责，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充分发挥其在学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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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作用。

第二章 教育与预防

第六条 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建立科学公正的学术评价和学

术发展制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骄不躁、风清气正的

学术环境。

第七条 建立学术规范教育制度，将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

育内容，作为教职工培训和学生教育的必要内容，以多种形式开

展教育、培训。

教师对其指导的学生应当进行学术规范、学术诚信教育和指

导，对学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是否符合学

术规范、学术诚信要求，进行必要的检查与审核。

第八条 积极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建立对学术成果、学位

论文所涉及内容的知识产权查询制度，健全学术规范监督机制。

第九条 健全科研管理制度，在合理期限内保存研究的原始

数据和资料，保证科研档案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完善科研

项目评审、学术成果鉴定程序，结合学科特点，对非涉密的科研

项目申报材料、学术成果的基本信息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开。

第十条 遵循学术研究规律，建立科学的学术水平考核评价

标准、办法，引导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潜心研究，形成具有创新

性、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第十一条 建立教学科研人员学术诚信记录，在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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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课题立项、人才计划、评优奖励中强化学

术诚信考核。

第三章 受理与调查

第十二条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一般应当以书面方式

实名提出，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举报对象；

（二）有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事实；

（三）有客观的证据材料或者查证线索。

以匿名方式举报，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学术道德委

员会应当视情况予以受理。

不提供有效联系方式或者缺乏必要的证据材料，经告知，仍

无法提供相关资料的举报不予受理。

第十三条 对媒体公开报道、其他学术机构或者社会组织

主动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术道德委员会应

当依据职权，主动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四条 接到举报后，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应根据举报

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初步查询，由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

委员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后，学术道德委员会可委托有关专

家就举报内容的合理性、调查的可能性等进行初步审查，必要时

可听取相关单位和人员的意见。

主任委员在决定受理后，应召开学术道德委员会会议作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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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进入正式调查的决定。对于举报的学术道德问题，学术道德委

员会中需超过半数应到委员同意后方可开展调查。

决定不进入正式调查的，应当告知举报人。举报人如有新的

证据，可以提出异议。异议成立的，应当进入正式调查。

决定进入正式调查的，应当通知被举报人。

第十五条 决定开展调查后，由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及被举

报人所涉及学科领域专家不少于 3人组成调查组开展调查，或者

由学术道德委员会委托相关学院学术分委员会（或学科部）组织

开展调查。调查组的专家按学科领域从专家库随机抽取。必要时

应当包括学校监察部门指派的工作人员，可以邀请校外同行专家

参与调查或者以咨询等方式提供学术判断。

第十六条 调查组的组成人员与举报人或者被举报人有合

作研究、亲属或者导师学生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

查组成员、学术道德委员的回避由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决

定；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回避由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决定。

第十七条 调查可通过查询资料、现场查看、实验检验、

询问证人、询问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等方式进行。调查组认为有

必要的，可以委托无利害关系的专家或者第三方专业机构就有

关事项进行独立调查或者验证。

第十八条 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应当认真听取被举报人的

陈述、申辩，对有关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核实；认为必要的，

可以采取听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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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在调查过程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为调查组开

展工作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协助。

举报人、被举报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

配合调查，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不得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第二十条 调查过程中，出现知识产权等争议引发的法律纠

纷的，且该争议可能影响行为定性的，应当中止调查，待争议解

决后重启调查。

第二十一条 调查组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调查报

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的确认、调查过程、

事实认定及理由、调查结论等。

学术不端行为由多人集体做出的，调查报告中应当区别各责

任人在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十二条 接触举报材料和参与调查处理的人员，在调查

未结束和学校未正式作出处理决定之前，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举

报人、被举报人个人信息及调查情况。

第四章 认 定

第二十三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应当对调查组提交的调查报

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应当听取调查组的汇报。

学术道德委员会应当召开全体会议对被调查行为是否构成

学术不端行为以及行为的性质、情节等作出认定结论，并向学

校提出处理建议。必要时可邀请纪委监察部门和人事部门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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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列席。调查结论和处理建议由学术道德委员会全体成员的

半数以上通过有效。

第二十四条 经调查，确认被举报人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

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一）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

（二）篡改他人研究成果；

（三）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

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四）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

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或

者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注明他人工作、贡献；

（五）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申请学

位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

（六）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

（七）论文或论著一稿多投、重复发表；

（八）违反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或学校有关保密的

规定，将应保密学术事项对外泄露；

（九）故意夸大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经济与社会效益且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十）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有学术不端行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造成恶劣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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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利益输送或者利益交换的；

（三）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四）有组织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

（五）多次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

（六）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五章 处 理

第二十六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作出认定结论和处理建议

后，将相关材料报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学校根据学术道德委员会的认定结论和处理

建议，结合学术不端行为的性质和情节轻重，依职权和规定程

序对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一）在册教职工、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1. 训诫谈话、通报批评；

2. 暂停当年的研究生招收资格、终止导师岗位聘任且三年

内不得申请；

3. 暂停科研项目、终止科研项目并追缴已拨付的项目经

费、取消当年或三年内申请科研项目的资格；

4. 撤销相关学术奖励或荣誉称号等、取消当年或三年内申

请学术奖励或荣誉称号等的资格；

5. 暂缓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或岗位等级、撤销已获得的相关

专业技术职务或岗位等级、取消当年或三年内申请晋升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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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职务或岗位等级的资格；

6. 调离工作岗位或者撤销教师职务；

7. 辞退或解聘；

8. 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其他处理措施。

同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给予警

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给予行

政处分的，应当自决定调查之日起 6个月内作出决定；特殊情

况可以延长，但一般不得超过 12个月。

（二）正式注册学生

1. 训诫谈话、通报批评；

2. 暂缓学位论文答辩；

3. 取消学位论文答辩资格；

4. 暂缓授予学位；

5. 不授予学位；

6. 撤销学位。

同时，还应当按照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警告、

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处分。

（三）访问、进修或兼职人员

在我校学习工作期间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的，取消其学习工

作资格，并将有关情况通报其所在工作单位。

触犯国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上述各类人员的处理方式，可以单独作出，也可以并用。

第二十八条 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获得有关部门、机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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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科研项目、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等利益的，学校应当同

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第二十九条 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一）过失且未造成重大影响的；

（二）主动承认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的；

（三）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

发生的。

第三十条 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或

加重处理：

（一）藏匿、伪造、销毁证据的；

（二）干扰、妨碍或者不配合调查核实的；

（三）涉及多种学术不端行为；

（四）打击、报复举报人、证人等相关人员的；

（五）存在其他恶劣影响行为的。

第三十一条 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作出处理决定，应当制作

处理决定书，载明以下内容：

（一）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二）经查证的学术不端行为事实；

（三）处理意见和依据；

（四）救济途径和期限；

（五）其他必要内容。

第三十二条 处理决定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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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签收或无法送达的，学校可委托当事人所在单位代为送达，

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或者在学风建设

专栏上公告处理决定书，公告期为 15日，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第三十三条 经调查认定，不构成学术不端行为的，根据被

举报人申请，学校应当通过一定方式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调查处理过程中，发现举报人存在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等行

为的，应当认定为举报不实或者虚假举报，举报人应当承担相应

责任。属于本单位人员的，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理；不

属于本单位人员的，通报其所在单位，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三十四条 参与举报受理、调查和处理的人员违反保密等

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分或其他处理。

第三十五条 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人员受解聘以外的处

分，在受处分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并且未再发生违反学术道德

规范行为的，处分期满后，应当解除处分。解除处分后，晋升

职务或相关待遇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

处分的，并不视为恢复原职务和相关待遇。

第六章 复 核

第三十六条 举报人或者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对处理决定

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3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校

学术委员会提出异议或者复核申请。

异议和复核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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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校学术委员会收到异议或者复核申请后，应

当组织讨论，并于 1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决定受理的，由校学术委员会组织复议或者另行组织调查

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

知当事人。

当事人对复核决定不服，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异议或

者申请复核的，不予受理。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诉的，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学术道德委员会应当按年度在学校学风建设

专栏上发布学风建设工作报告，接受公众监督。

第三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学校此前发布

的有关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按本实施细则执行。原《华

南农业大学教职工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华南农办〔2014〕

33号）同时废止。

第四十条 本实施细则由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

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10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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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学习贯彻教育部预防

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加强学风建设

有关精神的实施方案

华南农办〔2017〕4 号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学习贯彻教育部预防与处理学

术不端行为加强学风建设有关精神的通知》（粤教科函〔2016〕

84 号）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目的意义

学风是高校的立校之本，学术诚信是学术创新的基石，

学术不端行为是对学术诚信的严重背离和对学风的重大伤

害。长期以来，我校都高度重视学风建设，积极推进学术诚

信宣传教育，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仍不同程度存在，败坏了高校学术风气。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育部令

第 40 号，以下简称《办法》）是教育部第一次以部门规章

的形式对高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做出规定。通过学习

贯彻教育部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加强学风建设的有关

文件精神，对于我校进一步提高师生员工预防和抵制学术不

端行为的自觉性、完善校内学术治理体系、健全预防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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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行为的体制机制、推动学风建设和优化学术环境具

有重要意义。

二、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办法》实施领导小组，负责本方案的组织实

施和监督管理。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负责党群工

作、纪检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负责科研工作、研究生工作、

本科教学工作、人事工作的副校长任副组长，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纪委办、监察处、党委宣传部、

学生工作部（处）、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院（部）、科

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创新创业学院、现代教育技术

中心、校工会等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挂靠科学技术处，负责日常工作。

三、实施方式和内容

（一）认真抓好学习宣传

1. 转发文件。以学校名义向全校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和

教育部有关文件，要求各单位组织师生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牵头部门：党委办公室

参与部门：校长办公室

2. 组织学习。安排一次集中专题学习，校党政班子成

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参加，并印

发有关文件学习。

牵头部门：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参与部门：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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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签署承诺书。组织全校教职员工和在读研究生学习

相关文件，并签署《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承诺书》，引

导其承诺严守科学道德规范，严守学术道德底线。

牵头部门：研究生院、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参与部门：人事处、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二）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1. 贯彻落实学风建设主体责任。学风建设是学校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重要内容，必须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

来认识和落实。各二级单位党政主要领导是本单位学风建设

的第一责任人，必须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切实加强学风建

设，配合做好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学校应把学风建设成效纳

入二级单位班子考核指标，督促各单位持续不断加强学风建

设。

牵头部门：党委办公室

参与部门：纪委办、监察处、党委组织部、各学院

2. 完善学风建设专栏。按照《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

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教技〔2011〕1 号）

提出的“三落实三公开”要求，进一步完善校园网主页上的

学风建设专栏，公布学风建设年度报告，公开学术不端行为

调查处理结果。

牵头部门：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参与部门：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3. 实行通报问责制度。对于学风建设工作不严不实、

学术不端行为查处配合不力的单位，由学校相关领导约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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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每年年底在学校学风建设专栏网通报学

风建设不良记录。

牵头部门：纪委办、监察处

参与部门：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校学术委员会秘

书处

（三）切实健全工作机制

1. 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办法》实施领导小组

和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既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调查、

认定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定作用，更要强调各成员单位在学风

建设中行政职能的落实。对于出现的学术不端事件要迅速响

应，学术道德委员会应立即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查实的不

端行为依学校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学术处理、人事处理和行政

处理等。

牵头部门：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参与部门：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纪

委办、监察处、人事处、科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研

究生院、教务处、学生工作处

2. 修订《华南农业大学学术道德委员会章程》。根据

《办法》精神，结合我校实际，修订完善《华南农业大学学

术道德委员会章程》。

牵头部门：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参与部门：监察处、人事处、研究生院、教务处、学生

工作处、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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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订《华南农业大学教职工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根据《办法》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学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

规则及处理办法，做到查处覆盖全面，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查处细则应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在学校网站公开。

牵头部门：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参与部门：监察处、人事处、研究生院、教务处、学生

工作处、校工会、各学院

4. 开展师德建设月活动。坚持开展师德师风建设主题

教育月活动，提高广大教职员工职业道德修养和廉洁自律意

识，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高水平教师队伍。

牵头部门：人事处

参与部门：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纪委办、监察处、

党委宣传部、科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教务处、校工

会

5. 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坚持开展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建立完善开展宣讲教育

活动的长效机制，努力探索宣讲教育活动有效推进的方式方

法，扩大宣讲教育的覆盖面和活动成效。

牵头部门：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参与部门：校长办公室、党委宣传部、监察处、科学技

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研究生院、教务处、学生工作处、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四）改进和完善评价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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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科研评价考核办法。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遵

循学术研究规律，进一步深化评价改革，根据学校实际建立

完善科学的分类评价考核办法，引导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潜

心研究，形成具有创新性、独创性的研究成果。

牵头部门：科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

参与部门：人事处、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生院、教

务处、学生工作处、创新创业学院、各学院

2. 建立健全科研管理制度。完善科研项目评审、学术

成果鉴定程序，结合学科特点，对非涉密的科研项目申报材

料、学术成果的基本信息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公开。在合理期

限内保存研究的原始数据和资料，保证科研档案和数据的真

实性、完整性。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建立对学术成果、学

位论文所涉及内容的知识产权查询制度，健全学术规范监督

机制。

牵头部门：科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

参与部门：研究生院、各学院

3. 建立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制度。组建学术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团，将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教育作为教师培

训和学生教育的必要内容，以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培训。教

师对其指导的学生应当进行学术规范、学术诚信教育和指导，

对学生公开发表的论文、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是否符合学术

规范、学术诚信要求，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审核。

牵头部门：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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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部门：党委宣传部、人事处、研究生院、教务处、

学生工作处、各学院

4. 建立个人学术诚信记录。建立教学科研人员学术诚

信记录，在年度考核、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课题立项、人

才计划、评优奖励中强化学术诚信考核。

牵头部门：校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参与部门：人事处、科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研

究生院、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创新创业学院、校工会、各

学院

附件：1.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学习贯彻教育部预防与处

理学术不端行为加强学风建设有关精神的通

知（粤教科函〔2016〕84 号）

2.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强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

通报问责机制的通知（教党函〔2016〕24 号）

3.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教

育部令第 40 号）

附件 1-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学习贯彻教育部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加强学风建

设有关精神的通知.doc

附件 2-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强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通报问责机制的通知.doc

附件 3-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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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0〕122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纵向科研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20年

第 25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0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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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纵向科研项目管理，保障科研项目实

施，推动科研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

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粤府〔2019〕1 号）、《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审计

厅关于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办法》（粤财规〔2019〕

5号）和国家、省、市各类科技计划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纵向科研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是指经费来源

于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由国家、部门、地方政府下达的各类基

金项目、科技计划类或专项项目。

第二章 管理体制与职责权限

第三条 项目管理实行法人管理下的项目负责人制，分为学

校、学院（含中心等二级单位，下同）和项目负责人三级管理。

第四条 科学研究院是学校纵向科研项目的主管职能部门，

代表学校负责项目的组织、申报、遴选、考评、结题验收等全过

程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包括财务、资产、采购、后勤、审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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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等分工协作；学院、项目负责人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建立

健全协同管理监督机制，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各部门的主要职责

如下：

（一）科学研究院

1. 负责组织学校科研规划、计划的编制，科研管理制度的

制定和完善。

2. 负责组织项目的申请、立项、实施、考评、结题验收和

档案移交等全过程管理和培训。

3. 协助开展跨单位、跨学科的重大重点项目的过程管理。

4. 督促和监督学院、项目负责人按期按质完成项目任务，

建立科研诚信体系。

（二）相关职能部门

财务处主要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主要负责使用项目资金购置的批量低

值易耗品和固定资产的管理，大型精密贵重仪器的配置论证和共

享等工作。

采购招标中心主要负责使用项目资金开展的工程、货物和服

务的采购招标管理等工作。

总务部负责协助项目实施所需后勤条件保障等工作。

审计处主要负责项目资金的审计。

文博馆主要负责项目档案移交后的管理工作。

（三）学院

1. 负责组织本单位项目的申请、立项、实施、考评及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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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等全过程管理。

2. 及时组织项目负责人在学校科研管理系统中录入项目信

息，并审核项目相关信息。

3. 协助建立完整的项目档案。

4. 根据学科特点和实际需要，协助学校做好其他科研管理

工作。

5. 加强对科研人员从业行为的培训和监督。

（四）项目负责人

1.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的直接责任人，对项目申报、实施、

考评、结题验收等过程环节全面负责。

2. 确保项目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项目材料、科研成

果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并自觉接受项目主管部门和学校的监

督检查。

3. 负责科研活动细节和原始数据的保管，供有关部门核查。

4. 及时将项目信息录入学校科研管理系统。

5. 负责项目档案资料的收集，及时整理提交。

第三章 项目申请与立项

第五条 科学研究院根据各类项目的申请通知和其他相关

信息，向有关学院发布项目申请通知，相关学院应及时将有关信

息和要求传达到科研人员或团队，并积极动员、组织符合条件的

科研人员或团队申报项目。对于重点、重大项目及跨学院、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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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项目的申报，科学研究院加强组织协调，会同相关学院做好项

目的遴选和推荐工作。

第六条 限项申报的项目，由各学院初审推荐，科学研究院

组织专家评审，择优推荐申报。

第七条 申请人应根据相关申报通知要求，按照项目申请指

南，认真选题，按规定的格式，实事求是地填写项目申请书和准

备相关附件材料，并严格按照科学研究院下发通知的要求报送申

请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申请人应当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项目负责人必须是与学校签订了正式聘任合同或相关协议

的科研人员。我校已离退休的科研人员、全日制在读研究生、本

科生、外单位在我校兼职科研人员，原则上不能作为我校科研项

目的负责人，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研究。

各类科研项目负责人应充分考虑项目组人员梯队结构，积极

吸纳本科生、研究生参与项目研究工作，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创

新意识。

第八条 申请人所在学院应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进行审核，对项目可行性、是否重复申报等进行审查，确认无误

后汇总报送科学研究院。

第九条 与外单位合作申请的项目，申请时应签订合作协

议，明确合作单位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经费分配、知识产权

的归属、成果分享办法及利益相关性等内容。

凡我校作为参加单位的申请项目，需由所在学院提出具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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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并按照科学研究院下发通知的时间要求，将申请材料和合作

协议报科学研究院审批同意后方可报出。

第十条 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涉密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

在申请或立项时与涉及秘密技术的人员签订保密合同，建立可行

的保密措施，并报相关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项目立项通知下达后，项目负责人应在规定时间

内填报项目合同书（任务书）。合同书签订后，登陆学校科研管

理系统填报项目信息，并提交项目合同书、立项文件原件各 1份

至科学研究院建档。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签订合同者视为自动放

弃立项。项目立项后，纳入学校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对于未经科学研究院审核、备案的项目，不作为

考核、聘任和职称评定等依据。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十三条 项目合同书（任务书）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

力, 任务目标原则上不予调整。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应严格

执行项目合同书（任务书）中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及时开展研究

工作；按计划进度执行项目研究任务，做好项目实施情况的原始

记录，建立完整、科学的项目档案，并及时做好项目总结。

第十四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鼓励对研究工作进行创新，可

在研究方向不变、申报指标不降低的前提下调整研究方案和技术

路线，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执行期满前 3 个月以前提交书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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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经所在学院确认，经科学研究院报项目主管部门或专业机构

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十五条 由于客观原因，项目无法实施或达到预期目标，

项目负责人应及时提出终止申请，经所在学院同意和科学研究院

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批；对研究计划执行不力，

或难以取得研究结果的项目，科学研究院在征求所在学院意见

后，可提议申请终止，并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各学院应当及时提出项目负责人变更或委托的申请，报科学

研究院审核，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变更或委托。

（一）不再是学校的科学技术人员或出国半年以上（含半

年）；

（二）不能继续开展研究工作的；

（三）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四）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情况。

出现上述情形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把所负责项目的经费、项

目进展情况、图纸、资料等全部移交给变更后或委托的项目负责

人。

第十七条 加强中试及以上规模的实验、试验研究等工作的

管理。需要开展中试及以上规模的实验、试验研究工作的项目，

必须将项目文件、中（扩）试方案、安全预案等相关材料报所在

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小组进行安全评估，经学院同意后报资产与

实验室管理处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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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财政经费进行中（扩）试的，项目组应登记中试投入原

料、中试产品数量、最终去向等实物统计台账或移交资料。

中（扩）试的产品，不得进入市场销售。

第五章 项目结题验收与成果管理

第十八条 科学研究院根据项目主管部门的要求，负责组织

项目的结题验收工作，各有关学院及项目组应积极配合。

第十九条 项目负责人应按照项目主管部门的要求，按时提

交各种项目总结材料，按要求提交项目结题验收（申请）材料。

确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结题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执行期

满前 3个月（或项目主管部门要求期限）及时提交延期申请，经

所在学院和科学研究院签署意见，报项目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

延期结题。延期结题时间按项目主管部门的批复或有关管理办法

执行。

项目主管部门没有明确结题要求的，项目负责人应于项目执

行期满后 6个月内将总结报告和经费决算表报科学研究院备案。

第二十条 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按档案管理

要求，配合科学研究院完成项目档案整理和移交。

第二十一条 我校作为参加单位的项目，由项目主持单位负

责项目的具体管理，我校参加人员应将立项文件、项目合同书（任

务书）、协议和结题验收材料报科学研究院备案。

第二十二条 无故逾期一年未结题的项目，将不作为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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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和职称评定等依据。

第二十三条 项目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其知识产权归学

校所有，论文、论著等须标注项目资助来源和项目编号；另有约

定者，按约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项目研究形成的科研成果，除经项目主管部门

审定需要保密的外，应采取有效措施，促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不断完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机制和责任体系，

将科研诚信贯彻落实到项目申报、立项评审、过程管理、结题验

收和监督评估等全过程，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责任者，在

职称评聘、评优等方面实行“一票否决”。

第二十六条 自觉接受国家、省、市和学校各级审计、财政、

科技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加大项目立项、验收、资金安排和专家遴选等

环节信息公开力度。在学院（单位）内部适当范围内公开项目立

项、主要研究人员、科研资金使用、项目合作单位、大型仪器设

备购置以及重大研究成果等情况。

第二十八条 对违背科研诚信的项目负责人，区分不同情况

对责任人给予通报批评、暂停资金使用、终止项目执行、取消一

定期限内项目申报资格、取消相关的荣誉和资格等措施。涉及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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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

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规定若与项目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

一致，按项目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与学校其他规定不一致

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自

然科学类纵向科研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华南农办

〔2017〕23 号）、《华南农业大学人文社科类纵向科研项目与

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华南农办〔2017〕19 号）同时废除。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另行制订。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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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19〕122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横向科技项目

及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横向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19 年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

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19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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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横向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横向科技项目管理，调动学校科技人

员承担横向科技项目的积极性，提升学校科技服务能力，促进科

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

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和《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

意见》等国家和广东省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横向科技项目是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

单位或个人通过签订科技合同，委托我校承担或与我校合作开展

的科技项目；或国家、省政府以及上级部门认定可按横向项目管

理的科技项目。

本办法所指的横向科技项目按内容和标的分为技术开发类、

技术服务类和技术咨询类项目。

第三条 横向科技项目实行校院二级管理。科学技术处和人

文社会科学处（以下统称“科技管理部门”）是学校横向科技项

目的管理机构，负责横向科技项目的合同审批、签订、合同管理、

项目结题等。

科学技术处负责自然科学类学院（单位）的横向科技项目的

管理；人文社会科学处负责人文科学类学院（单位）的横向科技

项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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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以下简称“所在单位”）负责本单位

承担的横向科技项目的合同预审、执行协调和督促以及日常管理

等工作。

第四条 横向科技项目实行唯一负责人制。项目负责人是横

向科技项目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横向科技合同的初步洽谈、项目

组组建、项目执行、经费预算及使用、项目结题、项目材料归档

以及协调并处理项目合作中的问题和纠纷等工作。

横向科技项目的负责人必须是学校在岗教职工，或者与学校

存在延（返）聘关系的退休科技人员，且具备承担所申报横向科

技项目的工作基础、时间条件和业务能力。

鼓励项目负责人在组建团队时和项目执行过程中吸纳相关

专业的本科生作为项目组成员，践行科研育人，为本科生深入了

解专业知识提供实践机会。

第二章 合同签订

第五条 承担横向科技项目须签订横向科技合同或协议书

（以下简称“横向科技合同”），横向科技合同必须有明确工作任

务或者合同标的，同时应提交项目经费支出预算。

横向科技合同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且合作各

方责权利要对等。未经学校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允许

或许诺合作方在其产品、包装、宣传材料和商业活动等使用华南

农业大学校名（含中英文及其简称）、校徽、商标、专有标记等

无形资产。

第六条 所有横向科技合同必须经审批，以华南农业大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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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签订，华南农业大学的所属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签订横

向科技合同。

第七条 横向科技合同必须同时加盖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合

同专用章和学校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以下简称“代

表人”）签章。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合同专用章不用于签订无明确和实质合

作内容的框架合作、战略合作和产学研合作等协议。

第八条 横向科技合同经项目负责人与拟委托方（合作方）

洽谈并形成合同草案后，按规定程序、要求和管理权限逐级报送

审核审批。其中属于涉外的横向科技合同还需按照学校有关涉外

管理规定办理审查和审批；属于需经过招投标程序承担的横向科

技项目，合同审查环节可前置到投标之前，由项目负责人按照招

标文件的要求准备好相关投标文件报送审批。

由校长授权委托，横向科技合同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含）

的由科技管理部门领导审批；合同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由分管

校领导审批。

第九条 横向科技合同执行需要特殊工作环境平台的，需同

时提交平台许可使用证明。横向科技合同执行涉及科学伦理的，

必须完成伦理审查并提交审查证明。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在提交横向科技合同审批申请时，需同

时对以下事项做出承诺：合同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严格

按照合同约定和国家、学校有关规定，按质、按量、按期执行项

目；遵守学术规范、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规范。

第十一条 横向科技合同每级审查一般应在 3 个工作日内

完成。合同生效后，项目组应及时将合同原件交科技管理部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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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存档。

第三章 项目执行

第十二条 横向科技项目实行合同优先的原则，项目组要严

格履行所签订的横向科技合同。

对于有明确保密条款的合同，项目负责人需切实按照保密约

定做好保密措施，与相关人员签订保密约定，明确保密的义务和

责任。

第十三条 横向科技合同经合作各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横

向科技项目相关信息按要求录入学校科研管理系统并通过科技

管理部门审核后，即为项目正式立项。

第十四条 横向科技项目立项后，原则上不得将项目任务或

标的转签至第三方。确需转签第三方的，在不违反项目合同保密

规定前提下，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报经所在单位审核和科技

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办理相关手续，所产生新的合同按学校有关

规定办理。

横向科技合同生效后，项目组不得将合同任务返签至合作

方。

第十五条 横向科技项目立项后，原则上不允许更换项目负

责人。确需更换的，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经项目组所有成员

签名同意，并征得原合作方的书面同意后，报所在单位审批，同

时抄报科技管理部门和财务处备案；项目执行期间如需变更项目

组成员，由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项目组全体人员签名同

意，并经所在单位审批同意后，报科技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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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成员只能变更一次，且必须在项目结题

前提出申请，并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延期项目不得变更项目负

责人或项目组成员。

第十六条 横向科技项目执行期间，如需变更项目内容或终

止项目的，由项目负责人与合作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起草项

目变更或终止的书面合同，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科技管理部门

审批。

第十七条 横向科技项目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时限执行。如需

变更项目执行时间的，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核

同意，并征得原合作方的书面同意后，报科技管理部门审批并备

案。

第十八条 横向科技项目执行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

学校有关实验室安全管理、实验材料进出库管理，涉及试验产品

中试的必须做好中试登记及备案手续，中试产品涉及收益的按照

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横向科技项目任务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办

理结题（结项）手续。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办理结题、延期或终止

手续，逾期一年（含）以上的项目，将不作为考核、聘任、职称

评定和硕博导评定等依据，且原则上不受理项目负责人签订新的

横向科技合同；逾期两年（含）以上的横向科技项目，原则上停

止经费使用，结余经费收回学校统筹。

第二十条 项目执行期间出现的问题、纠纷和变动，项目负

责人负有查明原因和收集证据的义务，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单

位和学校科技管理部门说明情况，并提出处理纠纷和解决问题的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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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及学校相关部门应积极配合、协调解决横向科技项

目执行期间出现的问题。

第四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一条 横向科技项目经费必须按照合同书规定全额

划拨至学校基本账户，再由学校设立专卡管理。

第二十二条 学校和项目组按横向科技项目实到经费提取

科研管理费和绩效奖励，其中学校提取 5%科研管理费、所在单位

提取 1%科研管理费、项目组可提取不超过 30%绩效奖励，绩效奖

励在经费入账时依据项目组的申请一次性提取计入项目负责人

绩效支出经费卡。

第二十三条 所在单位可根据项目实施期间对本单位教学

科研等资源的使用情况收取适当的资源损耗费用，具体标准和额

度由所在单位与项目组协商确定。

各单位收取的资源耗损费纳入单位科技发展基金统一管理。

第二十四条 横向科技项目经费须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缴纳

相关税费，税费从项目经费中支出。符合免税条件的横向科技项

目可以向国家税务机关申请免征税费。科技管理部门负责横向科

技合同的登记认定工作，财务处负责横向科技合同的免税申报等

工作。

第二十五条 横向科技项目经费扣除管理费、各项税费和资

源损耗费后，其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按照合同预算自主支配使用。

项目负责人可根据项目研究需要，提交预算调整申请（附调整说

明），报经所在单位审核审批通过后进行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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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横向科技项目经费支出应按照项目预算执行，

不得违反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同时必须符合财务规章制度。

第二十七条 横向科技项目经费不得列支以下支出：

（一）罚款、捐赠、赞助、投资等；

（二）装饰品、家庭生活日用品、美容化妆品等；

（三）休闲娱乐和旅游运动等场所发生的费用；

（四）其他与科研工作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支出；

（五）不符合财务规章制度和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的支出。

第二十八条 横向科技项目完成合同任务且办理项目结题

手续后,结余经费保留在原经费卡继续使用 4 年，用于科研活动

支出,也可以科研绩效的形式直接奖励项目组成员。

第二十九条 项目完成并结题后,结余经费拟以科研绩效的

形式奖励项目组成员的，由项目负责人填写《横向科技项目结余

经费提取绩效奖励申请表》，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报科技管理

部门审批后，到财务处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为执行横向科技项目而产生的工程、货物和服务

购买业务，按照学校有关采购管理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由于项目组的原因而导致横向科技项目未能

正常执行，所发生的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费用，由项目负

责人承担。

第三十二条 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后，明确需要我

校赔偿的款项，应从项目经费余额或项目组已提取的劳务费和绩

效奖励中支付。若仍不足，其不足部分由学校、所在单位和项目

组共同承担，其中学校和所在单位承担部分不超过从该项目收取

的管理费和资源损耗费数额。

91



- 9 -

第五章 结题及档案管理

第三十三条 横向科技项目到期后，应在 6 个月内办理项目

结题（结项）手续。项目负责人填报《华南农业大学横向科技项

目结题（结项）表》，并提交以下任一材料：

（一）委托方（合作方）出具的同意结题的证明；

（二）通过专家验收的材料；

（三）符合合同约定结题条件的证明材料。

上述结题结项材料由所在单位审核后，报科技管理部门办理

结题（结项）手续。

第三十四条 横向科技项目取得的科技成果，其知识产权归

属优先执行合同约定；如项目合同没有约定的，其知识产权按照

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上述科技成果的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论文、著作、专利、动植

物新品种权、动植物审（认）定品（良）种、软件著作权、商标、

政策建议书和技术秘密等。

第三十五条 横向科技项目成果发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第三十六条 横向科技项目档案实行分段管理，项目执行期

间由科技管理部门负责保管，项目结题或执行终止（中止）后移

交档案馆保管。项目负责人应做好项目实施过程的科研档案、实

验材料和数据的保存工作，对实验过程和结果的真实性、合法性

负责。

第三十七条 横向科技项目档案包括以下材料：

（一）华南农业大学签订横向科技合同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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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横向科技项目合同书或协议书；

（三）《华南农业大学横向科技项目结题（结项）表》或相

关结题（结项）材料。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和人文社会科学处负责

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他未涉及事项按

相关文件执行。本办法与上级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上级规定执

行，学校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原《华

南农业大学横向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华南农办〔2017〕
151 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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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涉外交流
合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涉外交流合作管理办法》已经学校党委常委

会和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2016年 6月 1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 6月 20日印发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件

华农党发〔2016〕3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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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涉外交流合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涉外交流合作的管理，推动涉外交

流合作的有序开展，提高涉外交流合作的成效，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涉外交流合作是指各学院、部处、各单位、社团、科

研机构、师生、行政人员以学校或在学校内开展的各类涉外交流

合作，主要包括：按照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单位和机构已签订

协议（备忘录）开展的各类项目或活动；与境外单位、机构或个

人合作开展科研项目、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接待境外人士来访；

因公出访；开展中外（含港澳台）合作办学；举办国际会议（论

坛）；与境外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外国驻华使领馆开展合作；

邀请境外人士来校举办讲座（论坛）或学术交流；外籍教师和外

国留学生招录和管理等。

第三条 涉外交流合作应严守政治纪律和外事工作纪律，符

合国家有关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发展的部署和要求，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及相关管理规定，符合学校建设发展的需要，不得

危害校园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利

益，不得损害师生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学校建立由党委统一领导、相关部门牵头协调、多部

门联动共管的管理机制。设立涉外交流合作领导小组，负责谋划

学校涉外交流合作工作、处理有关涉外交流合作管理工作的重大

问题。涉外交流合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学校主要负责人、分管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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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及有关单位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日常事务由国际交流处（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承担。

第五条 涉外交流合作坚持学校党委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归口

管理以及“谁开展、谁负责”的原则，实行申报、审批、备案、

监管等管理制度。

第六条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按归口管理的原则，对拟开展的涉

外交流合作事项进行审批，重点对拟开展的涉外交流合作的内容、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组织者、境外合作方（组织、机构、单位

和个人）、参与人员、资金来源、成果运用等关键环节和要素进

行把关，未经批准不得开展相关活动。

第七条 明确归口审批和管理部门。与境外教学、科研机构或

个人合作开展科研项目、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等科研活动归口科

学技术处或人文社会科学处审批管理。与境外政府机构、部门开

展的科研项目、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等科研活动归口科学技术处

或人文社会科学处审批，并报国际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备案；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的科研项目、课题研究和社会

调查等科研活动由其负责人提供境外合作方的详细背景资料，先

经国际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审核，科学技术处或人文社

会科学处审批，签订合作合同后报国际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备案。重大涉外交流合作问题须提交学校审议决定。

第八条 落实好已有管理制度。接待境外人士来访、因公出访、

开展中外（含港澳台）合作办学、举办国际会议（论坛）、与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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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与外国驻华使领馆开展合作、邀请境外人

士来校举办讲座（论坛）或学术交流、外籍教师管理等，依照《华

南农业大学外事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华南农办〔2015〕144

号）和《华南农业大学外事接待管理办法（试行）》（华南农办

〔2015〕138号）执行。外国留学生的管理依照《华南农业大学外

国留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试行）》（华南农办〔2015〕106号）执

行。

第九条 加强事前管理。开展涉外交流合作应做到目的明确、

内容清晰、效果可预期。在开展有关涉外交流合作前，应全面了

解合作方的资质水平和背景情况等，确保合作机构和参与人员守

法、诚信、可靠；对境外提供资金支持的，应全面了解资金的来

源与背景，确保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第十条 加强过程管理。涉外交流合作应按经审批的内容和范

围进行，若合作内容、参与人员、合作方式、涉及范围等出现较

大变动的，应及时报归口管理部门审批或备案；如发现敏感议题

或影响政治安全和校园稳定的行为和动机，应及时将情况向相关

部门报告并及时作出妥善处理。

第十一条 加强信息管理。各部门、各学院应建立健全涉外交

流合作信息采集与管理机制，建立涉外交流合作内容、合作机构、

合作人员、资金来源、合作过程和成果运用的数据资料库，并定

期对数据资料进行跟踪分析研究，及时对每项涉外交流活动进行

总结，不断提高涉外交流合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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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加强执纪问责。对不按照规定报批（报备）、未如

实申报相关信息、擅自开展涉外交流与合作并产生不良影响和后

果、不遵守国家保密工作规定造成失密泄密、不认真履行监管责

任等行为，学校将根据有关制度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国际交流处（港澳

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解释，有关涉外科技交流合作事宜由科学技

术处（或人文社会科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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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2〕73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包干制”纵向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包干制”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

行）》已经学校 2022年第 13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2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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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包干制”纵向科研项目

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

关于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改革精神，推进项目经费使用“包干

制”改革工作，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

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

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财教〔2021〕

177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财教〔2021〕

237 号）、《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

（财教〔2021〕285号）、《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深入推进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经费使用“负面清单+

包干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粤科规范字〔2022〕2号）、《广

东省省级财政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费管理监督办法》（粤财规

〔2020〕1号）等规定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以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为目标，本

着“能放则放、该简则简，科学合理、规范高效”的原则，使改革

红利真正用于优化科研环境，进一步激励科研人员多出高质量科

研成果。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项目范围。

（一）2021 年度以来立项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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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青年科学基金。

（二）2019～2021 年度立项资助的省基金面上项目、青年

基金项目，以及粤桂联合基金面上项目。

（三）2022 年度及以后立项资助的全部省基金项目（包括

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市联合基金、省企联合基金项目等）。

（四）上级主管部门适时推行实施经费“包干制”管理的其他

类型纵向科研经费。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四条 “包干制”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实行“统一领导、分

级管理、责任到人”的管理体制，学校是项目经费使用和过程管

理的责任主体，履行法人责任。

学校财务处、科学研究院、审计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总务部、采购招标中心等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学院（包括学院、

中心、研究院/部、实验室，以下简称“学院”）密切配合，共同

做好科研经费管理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一）财务处

1. 指导、协助项目负责人编制、审核经费预算和决算；

2. 制订会议费、差旅费、专家费等支出标准，做好科研经

费日常报销等各项会计核算，监督、协助项目负责人按照合同约

定以及有关财经法规使用经费；

3. 做好科研经费外拨、绩效提取、结余经费的财务管理；

4. 协助项目负责人做好科研经费的财务审计、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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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协助项目负责人使用“网上审批系统”，为广大师生提供审

批便捷服务；

5. 建立健全科研财务助理制度，做好科研财务助理备案及

培训等工作。

（二）科学研究院

1. 负责科研合同（任务书）审核，配合财务处、项目负责

人做好科研经费预算；

2. 负责做好科研经费外拨、绩效提取的审批，会同财务处

做好科研结余经费的管理；

3. 配合财务处做好科研经费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

4. 协助财务处做好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的执行；

5. 会同财务处，协助项目负责人做好项目主管部门对科研

经费的检查、审计等工作。

（三）审计处

负责对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审计，加强对

科研经费收支的审计监督，防止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科

研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四）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主要负责使用项目经费购置科研材料、低值易耗品、固定资

产和无形资产管理等工作。

（五）总务部

负责协助项目实施所需后勤条件保障，配合相关学院开展项

目研究产生的水、电费用的计量与收取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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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采购招标中心

主要负责使用项目经费开展的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招标

管理等工作。

（七）学院负责监督管理本单位项目经费使用、绩效评价等

工作。根据学院特点和项目实际需要，督促项目负责人合理、合

规使用科研经费；负责落实项目经费执行情况公开工作。

第五条 学校实行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制。

（一）项目负责人应当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代表研究团队

承诺尊重科研规律，弘扬科学家精神，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风

学风诚信要求，认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二）项目负责人应当承诺项目经费全部用于本项目研究工

作相关的支出，不发生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以及套取、挪用

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项目负责人违反科研诚信承诺的，将按照上级主管部

门和学校科研不端行为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四）经费使用诚信承诺书于项目经费办理开卡入账时签

订，一式三份，分别由项目负责人、科学研究院和财务处保存。

第三章 经费管理

第六条 “包干制”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必须纳入学校财务统

一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截留、挪用、

侵占。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无需编制项目预算。项目经费开支不区

109



- 6 -

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决定使

用，学校实行预算总额控制。

第八条 经费使用范围包括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管理

费、绩效支出和其他合理支出。除管理费、绩效支出之外的其余

各科目不设比例，其中，包干制自然科学类纵向科研项目业务费

主要包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

易耗品的采购、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

燃料动力、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会议/差旅/国际

合作交流等费用；包干制人文社科类纵向科研项目业务费主要包

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图书、收集资料、复印翻拍、检索文

献、采集数据、翻译资料、印刷出版、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与交

流等费用。

第九条 管理费按照总经费的 6%收取，其中学校管理费

4%、所在单位管理费 2%，项目主管部门对管理费有明确规定的，

按上级主管部门规定执行。按合同规定，转拨给参与单位的经费

学校不再提取管理费。

第十条 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自主确

定，总额不超过项目可支配经费的 30%（人文社科类 40%），其

中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可提高至不超过项目可支配经费

的 60%。

绩效支出发放应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

并向创新绩效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在科研工作绩效考核的基

础上，发放给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体现科研人员价值，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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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作用。由项目负责人填写绩效支出申请表，

经项目组成员签名确认后，报学院、科学研究院审批，财务处根

据审批的绩效支出申请表予以发放。项目组不得在核定的绩效支

出以外再以任何名义在项目经费中提取、列支相关费用。绩效费

发放均纳入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由财务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十一条 项目经费使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具体清单如

下：

（一）不得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不相关的支出。

（二）不得通过虚构经济业务（如测试、材料、租车、会

议、差旅、餐费、交通、印刷等业务）、编造虚假合同、使用虚

假票据套取经费。

（三）不得通过虚列、伪造人员名单等方式虚报冒领劳务

费、专家咨询费。

（四）不得通过虚构合作、协作等方式违规转拨、转移项

目经费。

（五）不得截留、挪用、侵占科研项目经费。

（六）不得列支个人或家庭费用。

（七）不得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偿还债务

等。

（八）不得全部列支设备费。

（九）不得列支基建费。

（十）不得用于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背科学共同体

公认道德等行为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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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项目结题时，项目负责人需要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编制项目经费决算，完成项目结题报告，经学校审核后，上报项

目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验收通过的项目结余经费统筹安排用于学校科

研活动直接支出，优先考虑原项目团队科研需求，并加强结余经

费管理，健全结余经费盘活机制，加快经费使用进度。验收未通

过的项目结余经费按照项目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调离、辞职、身故、被学校辞退、解

除聘用或开除的，应及时办理项目变更或交接手续，在研项目应

转给项目组中本校在岗人员继续执行；对无法在校内执行的项

目，可向项目主管部门申请变更承担单位；使用项目经费购置的

固定资产应移交给原所在单位统筹，否则将不给予其办理离校手

续。

第四章 经费监管

第十五条 学校强化项目经费监督检查。加强审计监督、财

会监督与日常监督的贯通协调，增强监督合力。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减少过程检查，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监督

检查效率。

第十六条 项目结题时，在学校内部公开项目经费决算和项

目结题（成果）报告，接受监督。

第十七条 对不履行科研经费管理责任、违规使用科研经费

的项目负责人，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惩戒、冻结科研经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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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终止或者撤销项目、取消负责人一定期限内项目申报资格等

处理措施；对于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项目经费，存在截留、挪用、

侵占、浪费项目经费等违规违法行为的相关人员，按照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院、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规定若与项目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一

致的，按项目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与学校其他规定不一致

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在本办法施行前立项，项目执行期已结束、进入

结题验收环节的项目，按照纵向科研资金管理文件执行。

在本办法施行前立项，尚在执行期内的项目，可按本办法执

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华南农业大学“包干制”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诚信

承诺书

2. 课题组绩效考核支出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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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年 6月 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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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南农业大学“包干制”纵向科研项目

经费使用诚信承诺书

本人承担项目 ，名称为

批准号为 ，项目经费总额为 万元，经费卡号为 ，

在充分知悉项目经费包干使用有关政策前提下，做如下说明：

一、 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充分发挥经费支持效用，项目经费根据科

研需要据实支出，绩效支出按要求比例范围内开支，绩效支出预算总额为

万元。遵守学校科研经费使用报销标准和规范，对经费使用的真实性、相

关性、合理性、合规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

二、 坚持科学精神，坚守学术规范，坚决杜绝以下行为，自觉接受

上级部门和校内外监督：

（一）挪用、侵占、骗取科研经费；将科研经费违规转拨、转移到利

益相关的单位或个人；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个人家庭消费支出；借科研协作

之名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

（二）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的设备、材料；用科研经费从事投资、办

企业等违规经营活动；隐匿、私自转让、非法占有使用科研经费形成的固

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各种形式将科研经费转出，设立“小金库”。

（三）编造虚假合同；虚构经济业务、利用虚假票据套取科研经费；

通过虚列、伪造人员名单等方式冒领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通过虚构测试

化验内容、提高测试化验支出标准等方式违规开支测试化验加工费；

（四）其他违反科研学术道德诚信或伦理的行为。

承诺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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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负责人签字： 学院盖章：

备注：此表应在项目开卡入账时提供，绩效预算总额不能调增。绩效预算总额不

超过项目可支配经费的 30%（人文社科类 40%），其中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可

提高至不超过项目可支配经费的 60%。（项目可支配经费=项目到位经费－项目外拨经

费）。

此表一式三份，科学研究院、财务处、项目负责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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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题组绩效考核支出申请表
经办人：

课题名称

经费卡号 课题起止时间

项目可支配

经费总额
万元 绩效支出总额 万元

课题完成

情况

课题组成员 科研实绩
绩效支出

金额（元）
签名

课题负责人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科学研究院

审核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项目可支配经费总额=项目到位经费－项目外拨经费；

2、绩效支出总额请按华南农业大学“包干制”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承诺书

中的相关数据填写，不能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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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0〕123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纵向科研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纵向科研资金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20年

第 25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0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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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纵向科研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纵向科研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推动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优化

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

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8〕127号）、《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审计厅关于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的管理监督

办法》（粤财规〔2019〕5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省级财政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金的管理办法》（粤财规〔2018〕1号）和

国家、省、市各类科技计划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纵向科研资金是指来源于中央或地方财政，由国

家、部门、地方政府下达的各类基金项目、科技计划类或专项项

目资金。

第二章 职责与权限

第三条 纵向科研资金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任到

人”的管理体制。凡以华南农业大学为法人单位取得的纵向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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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必须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第四条 学校财务处、科学研究院、审计处、资产与实验室

管理处、总务部、采购招标中心等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学院（含

中心等二级单位，下同）、项目负责人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

同做好科研资金管理工作。各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财务处

1. 指导、协助项目负责人编制、审核资金预算和决算；

2. 制订会议费、差旅费、专家费等支出标准，做好科研资

金日常报销等各项会计核算，监督、协助项目负责人按照合同约

定以及有关财经法规使用资金；

3. 做好科研资金外拨、绩效提取、结余资金的财务管理；

4. 协助项目负责人做好科研资金的财务审计、监督、检查；

指导、协助项目负责人使用“网上审批系统”，为广大师生提供

审批便捷服务；

5. 建立健全科研财务助理制度，做好科研财务助理备案及

培训等工作。

（二）科学研究院

1. 负责科研合同（任务书）审核，配合财务处、项目负责

人做好科研资金预算；

2. 负责做好科研资金外拨、绩效提取的审批，会同财务处

做好科研经费结余资金的管理；

3. 配合财务处做好科研资金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

4. 协助财务处做好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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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会同财务处，协助项目负责人做好项目主管部门对科研

资金的检查、审计等工作。

（三）审计处

负责对科研资金管理和使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审计，加强对

科研资金收支的审计监督，防止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科

研资金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四）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主要负责使用项目资金购置科研材料、低值易耗品、固定资

产和无形资产管理等工作。

（五）总务部

负责协助项目实施所需后勤条件保障，配合相关学院开展项

目研究产生的水、电费用的计量与收取等工作。

（六）采购招标中心

主要负责使用项目资金开展的工程、货物和服务的采购招标

管理等工作。

第五条 学院是科研活动的基层管理单位，对本单位科研资

金使用承担监管责任。根据学科特点和项目实际需要，督促项目

负责人合理、合规使用科研资金；协助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审核科

研合同书（任务书）、经费预算、预算调整、绩效支出等。

第六条 项目负责人是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和资金使用的直

接责任人，对科研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合理性、真实性和相关

性承担法律责任。项目负责人应熟悉并遵守各级财经法律法规，

依法据实编制项目资金预算和决算，按照合同书（任务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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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主管部门批复使用资金；根据项目需要选聘科研财务助理，

参与资金预算编制、调剂、支出、决算和验收考评等专业工作；

建立并落实科研项目日志管理制度，据实记录科研项目研究方

向和技术路线调整、研究团队人员变动、预算调整、资金使用、

设备和耗材使用情况等内容，真实反映科研项目研究过程及资

金开支情况；接受学校和上级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章 项目资金开支范围

第七条 项目资金支出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与科研

活动相关的、由项目资金支付的各项费用支出。一般分为直接费

用和间接费用。

第八条 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与之

直接相关的费用。

（一）自然科学类纵向项目

1. 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

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

发生的费用。

2. 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

助材料、低值易耗品等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3. 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

或学校内部检测机构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学校非

独立核算的内部检测机构应按规定明确检测费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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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直接使用的相关大

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

气、燃料消耗费用等。

5.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差旅费是指在项目

研究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

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用等；会议费是指在项

目研究过程中为了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项目研究工

作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

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国及赴港澳台、外国专家来华及港澳台专

家来内地工作的费用。

6.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

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

索费、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7. 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

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

员、科研辅助人员的劳务费用及其社会保险补助费用。项目聘用

的研究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依法与学校签订合同（协议）；参与

项目研究并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的编制外人员的工资性支出在

劳务费中列支，确不具备签订合同（协议）条件的，可按规定提

供相关佐证材料。

8. 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

咨询专家的费用。不得支付给参与本项目及所属课题研究和管理

的相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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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支出：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

他直接支出。

（二）人文社科类纵向项目

1. 设备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购置设备和设备耗材、升

级维护现有设备以及租用外单位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2. 资料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图书(包括外文

图书)购置费，资料收集、整理、复印、翻拍、翻译、邮递费，

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等。

3.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

中开展学术研讨、咨询交流、考察调研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交

通、食宿等费用，以及项目研究人员出国及赴港澳台、外国专家

来华及港澳台专家来内地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的费用。

4. 数据采集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调查、访谈、

数据购买、数据分析及相应技术服务购买等支出的费用。

5. 印刷出版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的打印费、印刷

费、论文版面费及阶段性成果出版费等。

6. 劳务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在

校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

科研辅助人员等的劳务费用及其社会保险补助费用。项目聘用的

研究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依法与学校签订合同（协议）；参与项

目研究并与学校签订劳动合同的编制外人员的工资性支出在劳

务费中列支，确不具备签订合同（协议）条件的，可按规定提供

相关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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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家咨询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

询专家的费用。不得支付给参与本项目及所属课题研究和管理的

相关工作人员。

8. 其他支出：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

他支出，应当在编制预算时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第九条 间接费用是指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

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承担单位为项

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

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

第十条 “包干制”项目资金：项目主管部门明确以“包干

制”使用的项目资金，不再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一）经费使用范围仅限于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科目。

（二）除管理费、绩效支出之外的其余各科目不设比例及

额度限制，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决定使用。绩效支出

预算应在项目立项时向财务处和科学研究院备案。

（三）绩效支出安排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

挂钩。在科研工作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发放给项目负责人及团队

成员，体现科研人员价值，充分发挥绩效支出的激励作用，由项

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学校薪酬标准自主确定数额，报学

校科学研究院备案后，财务处依据绩效预算备案表及经审批的绩

效支出申请表予以发放，纳入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由财务处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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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预算编制

第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根据政策相符性、目标相关性和经济

合理性原则，结合科研特点和实际需要，按照资金开支范围，科

学、合理、真实地编制项目预算。

第十二条 直接费用预算编制应说明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

（一）设备费预算编制中应严格控制设备购置，鼓励共享、

试制、租赁专用仪器设备以及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确

有必要购买的，应编制设备购置明细预算。

（二）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由科研人员结

合科研活动实际需要合并编制预算，其中不超过直接费用

10%(社科类 20%)的，不需要提供预算测算依据。

（三）劳务费预算不设比例限制，应当结合当地实际以及

相关人员参与项目的全时工作时间等因素，由项目负责人据实合

理编制。

（四）专家咨询费标准按项目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规定编

制。

（五）其他费用应当单独编制预算并说明。

第十三条 对于实行间接费用管理的项目，应按政策允许上

限编制间接费预算，其中管理费按总经费的 6%预算。

（一）自然科学类科研项目

间接费用预算按照不超过项目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

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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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研究类项目

5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不超过 20%；

超过 500万元至 1000万元的部分为不超过 15%；

超过 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不超过 13%。

2. 试验设备依赖程度低和实验材料耗费少的基础研究、软

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等智力密集型项目

5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不超过 30%；

超过 500万元至 1000万元的部分为不超过 25%；

超过 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不超过 20%。

（二）人文社科类研究项目

1. 间接费用预算按照不超过项目资助总额的一定比例核定

5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 30%；

50万元至 500万元的部分为 20%；

5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 13%。

2. 省级财政软科学研究项目

间接费用预算按照不超过项目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

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

5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为不超过 30%；

超过 500万元至 1000万元的部分为不超过 25%；

超过 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不超过 20%。

对不实行间接费管理的项目，管理费预算按总经费 6%编制；

项目主管部门对管理费有明确规定的，按上级主管部门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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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由多个单位共同承担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和合作

研究单位参与者应当根据各自承担的研究任务分别编报资金预

算，经所在单位科研、财务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由项目负责

人汇总编制。

第五章 预算执行与决算

第十五条 项目资金到校后，由项目负责人登录学校科研管

理系统，根据合同书填写项目立项信息，学院、科学研究院对项

目立项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项目负责人持上级主管部门

批复的项目资金预算或项目合同书到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办理项

目立项、资金入账手续。项目负责人按照设立的经费卡号进行账

务查询和资金使用管理。

第十六条 由我校主持、多个单位共同承担的项目，外拨到

合作单位的项目资金必须依据合同书的资金预算划拨。项目负责

人应会同参与单位，明确双方研究任务，列明双方的经费预算明

细，做好外拨经费的预算科目额度控制，严格控制间接费用比例，

纳入各自单位财务统一管理。按合同规定，转拨给参与单位的资

金学校不再提取间接费用或管理费。

申请转拨经费时，由项目负责人提供项目合同书、项目资金

批复、外拨资金预算和其他必要材料，报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共

同审批。单笔外拨资金 100万元及以上的须经分管科研校领导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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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项目资金必须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严格执行

国家和学校有关科研资金管理制度，根据项目合同书和预算批复

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截留、挪用。

科研资金支出原则上应当通过银行转账、公务卡、支票等非

现金方式结算。

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照资金开支范围和标准开支项目经费。

不得擅自调整外拨资金，不得购买与科研项目无关的设备、材料，

不得虚构经济业务、利用虚假票据套取资金，不得通过编造虚假

劳务合同、虚构人员名单等方式虚报冒领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

不得通过虚构测试化验内容、提高测试化验支出标准等方式违规

开支测试化验加工费。严禁使用项目资金支付应当由个人负担的

有关费用和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等。

第十八条 项目预算如需调整，应按规定程序履行相关调整

手续。

（一）自然科学类科研项目

1.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1）项目预算总额调剂，项目预算总额不变、参与单位之

间预算调剂，由项目牵头单位向项目管理专业机构提出申请，项

目管理专业机构审核评估后，按有关规定批准。

（2）直接费用中设备费一般不予调增，确需调增的应报专

业机构审批。设备费调减、设备费内部预算结构调整、拟购置设

备明细发生变化的，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报科学研究院、财

务处审批，调减后可用于项目其他方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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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除设备费外，

其他科目预算调整可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

出申请，报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审批。

（4）间接费用一般不予调增。

2. 省级财政科研项目

（1）项目预算总额调剂，原项目预算未列支外拨资金、增

列外拨资金的，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经科学研究院、财务处

同意，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批。

（2）项目预算总额不变、合作单位之间预算调剂，应协商

一致并重新签订合作协议，经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同意后，报项

目主管部门备案。

（3）项目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各项科目预

算调整可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报科

学研究院、财务处审批。

（4）间接费用一般不予调增。

3. 其他财政科研项目

其他财政科研项目的预算调整，按照其管理办法执行。如无

管理办法，参照省级财政科研项目执行。

（二）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

1. 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1）项目预算总额调剂，项目预算总额不变、参与单位之

间预算调剂，原项目预算未列支外拨资金、增列外拨资金的，由

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经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同意后，报项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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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审批。

（2）项目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直接费用中各项科目预

算调整可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报科

学研究院、财务处审批。

（3）间接费用预算不得调剂。

2. 省级财政科研项目

（1）项目预算总额调剂，项目预算总额不变、参与单位之

间预算调剂，原项目预算未列支外拨资金、增列外拨资金的，由

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报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共同审核后，报项

目主管部门和资金主管部门审批。

（2）项目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资料费、数据采集费、

设备费、印刷出版费和其他支出预算需要调整，由项目负责人提

出申请，报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审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

与交流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预算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用

于项目其他方面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报科学研究院、

财务处审批；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调增的，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

科学研究院、财务处审核后，报项目主管部门和资金主管部门审

批。

（3）间接费用预算不得调剂。

3. 其他财政科研项目

其他财政科研项目的预算调整，按照其管理办法执行。如无

管理办法，参照省级财政科研项目执行。

第十九条 直接费用支出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预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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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的预算开支，据实报账。

第二十条 间接费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使

用。

（一）间接费用的分配

1. 对于实行间接费用管理的项目。按总经费 6%扣除管理

费，其中学校管理费 4%、所在单位管理费 2%；其余由项目组

支配。

2. 对于不实行间接费用管理的项目。按总经费 6%扣除管理

费，其中学校管理费 4%、所在单位管理费 2%；项目主管部门

对管理费有明确规定的，按上级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二）间接费用的支出

1. 管理费。学校管理费统筹用于学校科研活动成本和管理

费用的补偿，所在单位管理费统筹用于学院（单位）科研管理的

相关支出。

2. 项目组支配的间接费用主要用于课题组在组织实施项目

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日常办公消耗等费用，支

付学校为项目研究提供的水、电、办公或实验用房、温室、土地

及其他设施等公共资源费用的支出，现有仪器设备的维护等相关

费用，以及绩效支出等。

绩效支出不设比例限制，如项目绩效支出有预算约定的，应

按预算开支。

绩效支出原则上只能发放给项目组成员。由项目负责人填写

绩效支出申请表，经项目组成员签名确认后，报学院、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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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审批，财务处根据审批的绩效支出申请表予以发放。项目组不

得在核定的绩效支出以外再以任何名义在项目资金中提取、列支

相关费用。绩效费发放均纳入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由财务处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一条 项目间接费用不得列支以下支出：

（一）装饰品、家庭生活日用品、美容化妆品等；

（二）罚款、捐赠、赞助、投资等；

（三）休闲娱乐和旅游运动等场所发生的费用；

（四）科研业务接待费；

（五）其他与科研工作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支出；

（六）不符合财务规章制度和项目管理规定的支出。

第二十二条 项目执行期间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发放

绩效支出：

（一）未按要求及时报送项目相关材料，包括计划任务书

（合同书）、预算书、年度进展报告、中期总结报告、验收材料

及其他相关文件等。

（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项目负责人、参加人员、项

目预算、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等重要事项的调整未按要求提前报

批。

（三）无正当理由，项目未按合同进度执行，或未按期落

实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等。

（四）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等以及其他

影响学校声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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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上述各项情形，绩效支出如已发放的，学校有权追

回。

第二十三条 为执行项目而产生的工程、货物和服务购买业

务，按照学校有关采购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

的人员聘用、出国审批、修缮工程监管、招标采购、现金银行结

算、国库支付等有关的管理制度，并办理必要的人员聘用、出国

审批、招投标、修缮工程决算审计、资金支付审批等手续。

第二十五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根据国家相关部门

的要求和规定，配合做好财务审计、财务验收等工作，并按规定

编制财务决算。决算必须账实相符，账表一致。项目结余资金的

管理按项目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项目负责人调离、辞职、身故、被学校辞退、

解除聘用或开除的，应及时办理项目负责人交接手续，或由学院

指定人员办理。在研项目应转给项目组中本校在岗人员继续执

行；对无法在校内执行的项目，可向项目主管部门申请变更承担

单位；使用项目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应移交给原所在单位统筹，

否则将不给予其办理离校手续。

第六章 绩效评价管理

第二十七条 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对科研项目实行分类

绩效评价，严格按照任务书开展综合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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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作为项目调整、后

续支持的重要依据，以及主要研发人员、项目承担单位、管理人

员业绩考核的参考依据。

第七章 监督检查与责任追究

第二十九条 项目负责人自觉接受各级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对违规使用资金的行为，视情节轻重，采取通报

批评、冻结资金使用、终止项目执行、取消项目承担者一定期限

内项目申报资格等措施。

涉及违纪违规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涉

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规定若与项目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不

一致的，按项目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与学校其他规定不一

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

自然科学类纵向科研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华南农办

〔2017〕23 号）、《华南农业大学人文社科类纵向科研项目与资

金管理办法（试行）》（华南农办〔2017〕19号）同时废除。

135



- 19 -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附件：1. 包干制项目绩效预算备案表

2. 课题组绩效考核支出申请表

3. 华南农业大学自然科学类纵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

调整申请及审批表

4.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社科类纵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

调整申请及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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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包干制项目绩效预算备案表

课题名称

经费卡号

课题负责人 课题起止时间

预算绩效

总额
（万元）

课题负责人

签字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

意见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此表应在项目立项时提出，中途不得变更。

包干制项目绩效支出上限为间接费用（参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扣除管理费后的余额。

此表一式三份，科学研究院、财务部门、项目负责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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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题组绩效考核支出申请表
经办人：

课题名称

经费卡号 课题起止时间

课题完成

情况

课题组成员 科研实绩
绩效支出

金额(元)
签名

课题负责人

签字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学院审核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科学研究院

审核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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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华南农业大学自然科学类纵向科研项目

经费预算调整申请及审批表
项目名称（立项编号）：

项目来源（经费卡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执行期：

序

号
预算科目名称（以合同任务书为准）

合同任务书预

算经费(万元)

调整金额

（万元）

调整后预

算经费

（万元）

1 经费支出预算合计

2 （一）直接费用

3 1. 设备费

4 （1）购置设备费

5 （2）试制设备费

6 （3）设备改造和租赁费

7 2. 材料费

8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9 4. 燃料动力费

10 5. 差旅费

11 6. 会议费

12 7.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3
8.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

事务费

14 9. 劳务费

15 10. 专家咨询费

16 1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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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间接费用

18 1. 管理费

19 2. 绩效支出

20 3. 其他

预算调整申请理由：（可附页）

项目负责人承诺以上所填数据真实无误。

项目负责人： 学院（部）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科学研究院审核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财务处审核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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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社科类纵向科研项目经费

预算调整申请及审批表
项目名称（立项编号）：

项目来源（经费卡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执行期：

序

号
预算科目名称（以合同任务

书为准）

合同任务书预算

经费(元)

调整金额

（元）

调整后预算

经费（元）

1 经费支出预算合计

2 （一）直接费用

3 1. 设备费

4 2. 资料费

5
3. 差旅费/ 会议费/国际

合作与交流费

6 4. 数据采集费

7 5. 印刷出版费

8 6. 劳务费

9 7. 专家咨询费

10 8. 其他

11 （二）间接费用

12 1. 管理费

141



- 25 -

13 2. 绩效支出

14 3. 其他

预算调整申请理由：（可附页）

项目负责人承诺以上所填数据真实无误。

项目负责人： 学院（部）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科学研究院审核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财务处审核意见：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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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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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0〕49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奖励性绩效工资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学

校第七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020 年第 9 次校长办公

会议和第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8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

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0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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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深化校内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学校高水平大学建

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奖励性绩效工

资的激励导向作用，特制订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学校在综合考虑人员结构、岗位设置、事业发展、经费来源

以及年度目标考核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总

量，按照“分类指导、多劳多得”原则，突出教职工的产出和对

学校的贡献进行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

二、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实施范围

1. 本办法的实施范围为我校在编在岗的教职工和人才租赁

人员（薪酬返纳单位人员除外）。

2. 享受年薪制人员按学校有关年薪制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执

行，年薪制人员工作量计入所在单位总工作量基数。

三、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总量

奖励性绩效工资包括反映教师主要工作量的人才培养绩效、

科研服务绩效和管理绩效，根据学校发展状态确定奖励性绩效工

资总量，并随着国家和省绩效工资政策调整而相应调整。

四、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构成

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构成及比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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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奖励性绩效工资计算方法*

学院及教学单位（不含马克思主义学院,下同）

机关教辅

单位及马

克思主义

学院

人才培养（62%） 科研服务（30%） 学院管理（按实际人员核拨约8%）

按实际

人员核拨

学生管理

（20%）

教学工作

（80%）

自然科学

（80%）

人文社科

（18%）

社会服

务（2%）

教职工管

理（15%）

院长及

非管理

岗副院

长

（20%）

管理和

工勤人

员（65%）

(*此表作为学校核拨经费的计算方法，而非各单位分配的依

据)

（一）学院及教学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

学院及教学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由人才培养绩效、科研服务

绩效、学院管理绩效三部分构成：

1. 人才培养绩效

人才培养绩效由学生管理绩效和教学工作绩效两部分组成：

（1）学生管理绩效

学校根据当年可分配的学生管理绩效总经费和全校学生当

量数（按当年 10月末全日制正常学制内的在校学生人数计算：

本科生计 1，硕士研究生计 1.5，博士研究生计 2，留学生计 2），

核算每标准学生管理绩效后，下拨给学院及教学单位。

教务处负责核定本科生人数，研究生院负责核定研究生人

数，国际教育学院负责核定留学生人数。

（2）教学工作绩效

学校根据当年可分配的教学课时量总经费和全校课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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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核算每标准课时课酬费后，下拨给授课学院及教学单位。

教务处负责核定当年本科生教学课时量(见附件 1)、研究生

院负责核定当年研究生教学课时量（见附件 2）。其中由学校直

接负责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机关教辅单位人员、学院及教学单位的

管理人员不含辅导员）兼职上课的，其课时工作量按 20%计算入

总量，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的工作量不计入总量。

2. 科研服务绩效

科研服务绩效由科研绩效和社会服务绩效两部分组成：

（1）科研绩效

学校根据当年可分配的科研绩效经费和到位的科研经费额，

核算下拨各学院及教学单位的科研绩效。科学技术处和人文社会

科学处负责核定各单位当年到位的科研经费额。计算公式如下：

自然科学类：学院或教学单位的年科研绩效=（该单位当年

到位科研经费÷全校“学院及教学单位”当年到位自然科学类科

研经费总量）×当年学校可分配的自然科学类科研绩效总量

人文社科类：学院或教学单位的年科研绩效=（该单位当年

到位科研经费÷全校“学院及教学单位”当年到位人文社科类科

研经费总量）×当年学校可分配的人文社科类科研绩效总量

（2）社会服务绩效

学校根据当年可分配的社会服务总经费和社会服务总工作

量，核算每个工作量的水平值后，核算下拨给参加社会服务的学

院及教学单位。社会服务办公室负责核定当年各学院及教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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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社会服务的工作量（见附件 3）。计算公式如下：

学院及教学单位的社会服务绩效=（该单位当年社会服务工

作量÷全校“学院及教学单位”当年社会服务工作总量）×当年学

校可分配的社会服务绩效总量

3. 学院管理绩效

学院管理绩效由教职工管理绩效、院长（主任）和非管理岗

副院长（副主任）绩效、管理及工勤人员绩效三部分组成：

（1）教职工管理绩效

人事处负责核定各学院及教学单位的每年 10月末在编在岗

教职工和人才租赁人员总数，学校根据这个总数和当年可分配的

教职工管理绩效总经费，核算下拨各学院及教学单位的教职工管

理绩效。

（2）院长（主任）和非管理岗的副院长（副主任）绩效

学校根据各学院及教学单位院长（主任）和非管理岗的副院

长（副主任）人数，按照机关同级别管理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水

平的 50%，核算下拨各学院及教学单位的院长（主任）和非管理

岗的副院长（副主任）绩效。

（3）管理和工勤人员绩效

学校根据各学院及教学单位的管理人员（包括学院党委正副

书记、管理岗副院长、办公室主任、教务员、办事员等，不含辅

导员）和工勤人员的数量及系数，按照机关及教辅单位人员奖励

性绩效工资水平，核算下拨各学院及教学单位的管理和工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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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专职辅导员可参照机关教辅单位管理人员或专业技术人员

奖励性绩效工资水平，在学院人才培养绩效工资中进行分配。

（二）机关教辅单位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

机关教辅单位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与岗位

类别和岗位级别相对应（见附件 4），由基础水平值乘以相应的

系数确定。基础水平值由学校根据当年财务状况等因素确定。

“双肩挑”人员按照组织部门认定的主要岗位确定岗位系

数。

管理岗位人员在入职本校后在同一职级工作每满 4 年且年

度考核合格的，其系数增加一档（每档系数：厅级 2，处级 1.5，

科级 1，科员和办事员 0.5），其中实职岗系数最高可达上一级的

非实质岗系数，非实职岗系数最高可达同一级的实职岗系数（注：

正厅实职最高系数为 35，正科非实职最高系数为 14）。

五、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发放原则

按照二级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核结果与奖励性绩效工资挂

钩的原则，学校预留各二级单位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的

10%，根据目标考核结果给予补发和奖励。其中，考核优秀的补

发该单位预留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并给予该单位年度奖励性绩效

工资总额的 10%作为奖励；考核达标的补发该单位预留的奖励性

绩效工资；考核不达标的，该单位预留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不再补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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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关教辅单位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校根据所聘岗位半

年核算一次奖励性绩效工资，然后下拨到各单位酬金卡，由各单

位统筹发放给个人。

2．学院及教学单位：学校参照上一年各学院及教学单位奖

励性绩效工资总量情况分两次预拨当年经费，待各类绩效核算确

定及学校考核之后结算。各学院及教学单位(含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根据学校下拨的经费情况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二级单位分配

办法（办法中须规定本单位教学科研人员最低工作量标准），经

本单位教代会讨论通过，报学校分管（联系）校领导、人事处、

财务处备案后执行。

六、本试行办法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原《华南农业

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华南农办〔2017〕10号）同时废止。

七、本试行办法由人事处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今后，本

试行办法将根据执行情况予以完善。

附件：1. 华南农业大学本科教学工作量核算方法

2. 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核算方法

3. 华南农业大学社会服务工作量核算方法

4. 华南农业大学机关教辅单位及马克思主义学院奖

励性绩效工资标准系数表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4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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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南农业大学本科教学工作量核算方法

一、计算原则

本科教学工作主要包括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实验课程教学、

实践教学、课外指导、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和教学公益工作

共 6部分组成。

计算的基本原则：

1. 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和实践教学工作量以教务部门下达

的教学任务为计算依据。

2. 计划学时是指由教务部门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下达教学任

务书规定的学时。

3. 理论和实验课程的教学班均以 30人为 1个标准班，人数

不足 30人的，按 1个标准班计算。

二、计算办法

教学工作总量（T）计算公式为：T=T1+T2+T3+T4+T5+T6

其中：T1为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工作量；

T2为实验课程教学工作量；

T3为实践教学工作量，包括指导课程设计、课程实

习、毕业实习、社会调查和指导毕业论文（设计）；

T4为课外指导工作量，包括指导创新项目和指导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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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队训练参赛；

T5为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工作量，包括教材编

写、教学项目和研究课题；

T6为教学公益工作量。

（一）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工作量（T1）

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工作包括按课程教学大纲要求进行的备

课、授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考查或考试命题及阅卷等环节。

1. 理论课程课堂教学

工作量=课程计划学时×〔1+(教学班人数-30)×1.0%〕×课程

系数

2. 参加课程监考

工作量=监考次数×2

说明：

（1）课程系数：全英教学（英语专业除外）课程系数为 2.0；

其它课程为 1.0。

（2）农事、工程、管理等三大训练中心开出的全校性通识

教育训练课程一周按 35个工作量计算。

（二）实验课程教学工作量（T2）

实验课程教学工作包括讲授、指导实验、批改实验报告、辅

导答疑和考核等环节。

工作量=实验课程计划学时×〔1+(教学班人数-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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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工作量（T3）

实践教学工作包括指导课程设计、课程实习、毕业实习、社

会调查和指导毕业论文（设计）。

1. 指导课程设计、课程实习、毕业实习、社会调查

课程设计（论文）工作包括选题、指导、评阅等环节；实习

工作包括实习准备、实习指导、批改实习报告、考核、教学总结

等环节。

工作量＝计划天数×3×班级数（若分组，每组≥15人的组按

一个班级计算）

2. 指导毕业论文（设计）

指导毕业论文（设计）包括开题、调查、研究、论文撰写、

答疑、审阅、答辩等环节。以毕业论文答辩年度计算。

工作量＝指导学生数×15

（四）课外指导（T4）

课外指导工作包括指导创新项目、指导校运动队参加训练比

赛。

1. 指导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指导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包括申报、研究、撰写结题报告和结

题论文等环节。以项目结题年度计算，每个项目只计算一次，多

人指导同一项目不重复计算。

工作量＝项目数×项目系数

项目系数：国家级 50；省部级 30；校级 15

153



- 11 -

2. 指导校运动队参加训练比赛

工作量=运动员人数×15

说明：

（1）指导校运动队参加训练比赛工作量是指教练员指导校

队运动员集训和参加各类竞赛工作量。每个项目只计算一次，多

人指导同一项目不重复计算。

（2）人数按各运动项目竞赛规则规定报名人数的 1.5倍计

算。

（五）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T5）

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工作包括教材编写、教学项目和研

究课题。重复立项的按最高级别计算；教材编写以出版教材年度

计算；教学项目和研究课题以完成、结题年度计算。

1. 教材编写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方法

教材编写工作量是指完成了编写各级（国家、省部、一般）

规划立项教材（含实验、实习、习题集）的工作量。
级别 主编 副主编 参编

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 120 60（主编为外校） 30（主编、副主编均为外校）

编写省部级规划教材 60 30（主编为外校）

编写一般教材 30

（注：只给每种教材额定工作量，主编根据参与人实际工作

情况统筹分配工作量）

2. 教学项目、研究课题工作量的计算办法

教学项目和研究课题工作量是指参加各级（国家、省部、学

校）立项教学项目、研究课题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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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主持人

国家级教学项目、研究课题 80
省部级教学项目、研究课题 40
校级教学项目、研究课题 20

（注：只给每个项目额定工作量，项目主持人根据参与人实

际工作情况统筹分配工作量）

（六）教学公益工作量（T6）

占各教学单位总工作量的 5%；参与学分制改革试点学院的

公益工作量为 10%。由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师参与本科教学研讨、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各类教学类评估等工作的投入情况进行分

配。

三、本方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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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核算方法

一、计算原则

研究生教学工作主要包括研究生课堂教学（含理论和实验课

程）、指导研究生工作量、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和其他研究生教

学工作等 4部分组成，教学工作量由该 4部分相应的工作量合计

构成，即教学工作总量（T）：

教学工作总量（T）计算公式为：T=T1+T2+T3+T4

其中：T1为课堂教学工作量，T2为指导研究生工作量，T3

为指导研究生科技创新竞赛工作量，T4为其他研究生教学工作

量。

工作量计算的基本原则为：

1. 教学工作量以研究生院下达的教学任务为计算依据。

2. 计划学时是指由研究生院下达教学任务书规定的学时。

3. 教学班以 20 人为 1 个标准班，人数不足 20人的，按 1

个标准班计算。

二、课堂教学工作量（T1）

课堂教学工作量包括理论和实验课程教学。理论课程课堂教

学工作包括按课程教学大纲要求进行的授课、课堂讨论、辅导答

疑、考查或考试命题、监考及阅卷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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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程课堂教学包括讲授、指导实验、辅导答疑、考核等

环节。

（一）理论课程（如果理论课程中包含实验，其实验工作量

可参考实验课程计算，然后与理论部分的工作量相加）

课堂教学工作量=课程计划学时×〔1+(选课人数-20)×1.5%〕

×课程系数

（二）实验课程

课堂教学工作量=课程计划学时×〔1+(选课人数-20)×4%〕×

课程系数

（三）课程系数的说明

1. 硕士研究生课程系数为 1.5，博士研究生课程系数为 2；

2. 研究生全英课程、研究生“金课”系数为硕士或博士课

程系数×2.0。研究生全英课程及研究生“金课”需要经过研究生

院审核认定。

三、指导研究生工作量（T2）

指导研究生工作量＝学生数×学生类型系数

其中，学生类型系数：全日制硕士生为 30；全日制博士生

为 45。

说明：

1. 四年级博士生列入工作量计算，延期半年的按半年工作

量计算，硕士生按正常学制计算；

2. 如有双导师的，由导师间协商分配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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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导研究生科技创新竞赛工作量（T3）

指导研究生参加学科竞赛（包括教育部有关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办的常设性大学生学科竞赛、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

全国农林院校研究生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省级以上（含省级）

创新创业竞赛。以参赛项目数计算。

工作量=项目数×15

（注：只给每种项目额定工作量，项目第一指导老师根据参

与人实际工作情况统筹分配工作量）

五、其他研究生教学工作量（T4）

其他研究生教学工作量主要由教材编写修订、研究生教育创

新计划项目、教学督导、监考及研究生教育公益等工作量组成。

（一）教材编写工作量是指完成了编写或修订国家级、省级

规划立项教材或教育部推荐教材的工作量。教材编写按出版当年

计算，重复立项的按最高级别计算。
级别 主编 副主编 参编

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 120 60（主编为外校） 30（主编、副主编均为外校）

编写省部级规划教材 60 30（主编为外校）

编写一般教材 30

（注：只给每种教材额定工作量，主编根据参与人实际工作

情况统筹分配工作量）

（二）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工作量，是指主持各级（国

家、省部、学校）立项的研究生学术论坛、研究生暑期学校、研

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教学案例（库）、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

基地、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有关意见和方案要求开展的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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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目。按结项当年计算，重复立项的按最高级别计算。
级别 主持人

国家级教学项目、研究课题 80
省部级教学项目、研究课题 40
校级教学项目、研究课题 20

（注：只给每种项目额定工作量，项目主持根据参与人实际

工作情况统筹分配工作量）

（三）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量

工作量=督导学时×2

督导学时计算方法参照研究生督导有关文件。

（四）课程监考工作量。

工作量=监考次数×2

（五）研究生教育公益工作量

根据当年各教学单位的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总量，按 5%划拨

给各教学单位，由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师或其他相关人员参与研究

生教学研讨、培养方案修订及其他培养专项任务、学科评估、学

位点评估、研究生招生宣传等工作的投入进行分配。

六、本方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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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华南农业大学社会服务工作量核算方法

一、社会服务是指开展技术推广、技术指导、专家咨询、科

技培训、成果示范、成果展示、校地（企）合作、基地建设、科

技扶贫、科学普及、专题调研、评估论证、智库服务、公共服务

等工作。

二、社会服务工作绩效考核认定范围

1. 学校（学院）组织与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开展的社会服务

工作；

2. 教职工个人参与的社会服务工作（须经学院审核批准）；

3. 服务校地（企）共建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驻点驻村

等社会服务工作；

4.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等参政议政工作；

5. 其他有利于提高学校社会知名度的社会服务工作。

所有社会服务工作须经社会服务办公室（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认可备案。

三、社会服务工作绩效考核计算标准

1. 由学校（学院）组织的社会服务工作按每人每天 3个工

作量计算。

2. 教职工个人参与的社会服务工作（须经学院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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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每人每天 1个工作量计算。

3. 服务校地（企）共建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驻点驻村

等社会服务工作按每人每天 3个工作量计算。

4. 国家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督学、教指委

按每年 40 个工作量；省级按每年 20 个工作量；市区级按每年

10个工作量计算。

5. 教职工参与招生工作宣传（含研究生招生宣传）按每人

每天 8个工作量计算。

6. 编印科普读物、技术手册、装备手册每万字按 5个工作

量计算；制作科普电视片、动画片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按每分钟

10个工作量计算，在省级电视台播放按每分钟 5个工作量计算，

以校级宣传片形式播放按每分钟 2 个工作量计算；编撰农识科

普、成果推广、三农政策资讯类新媒体推文按单篇阅读量每千次

2个工作量计算。

7. 主持推广科研成果向学校缴纳利润，按每缴纳 1万元 20

个工作量计算；对外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向学校缴纳利润，按

每缴纳 1万元 10个工作量计算。

8. 在国家级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电

视台）正面宣传报道我校的社会服务工作，按 30个工作量计算；

在其它国家级媒体（科技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教

育报等）正面宣传报道我校的社会服务工作，按 20个工作量计

算；在省部级媒体（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正面宣传报道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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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服务工作，按 15个工作量计算；在其它省部级媒体（广

州日报、羊城晚报等）正面宣传报道我校的社会服务工作，按

10个工作量计算；在地厅级（地方日报、地市电视台）媒体正

面宣传报道我校的社会服务工作，按 5个工作量计算；在县级媒

体上正面宣传报道我校的社会服务工作，按 3个工作量计算。

9. 经学校认定的社会服务品牌和亮点，按 50 个工作量计

算。

10. 成果、报告、建议获得领导正式批示或采纳。国家级按

20个工作量计算、省部级按 10个工作量计算、厅局级按 2个工

作量计算。

四、社会服务工作量计算与教学工作量或科研绩点不得重复

计算。

五、本方法由社会服务办公室（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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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华南农业大学机关教辅单位及马克思主义学院

奖励性绩效工资标准系数表
（不含年薪制人员）

1. 专业技术岗位标准系数表
职务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

岗位级别 二级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六
级

七
级

八
级

九
级 十级

十
一
级

十
二
级

十
三
级

岗位系数 30 25 20 17 16 15 13 12 11 9 8 7

2. 工勤技能岗位标准系数表

职务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岗位级别 二级岗 三级岗 四级岗 五级岗

岗位系数 11 8 7 6

3. 管理岗位标准系数表

职务 岗位级别 岗位系数

厅级

正厅实职 30
正厅非实职 29
副厅实职 26
副厅非实职 25

处级

正处实职 21
正处非实职 20
副处实职 17
副处非实职 16

科级

正科实职 13
正科非实职 12
副科实职 11
副科非实职 10

科员 九级职员 9
办事员 十级职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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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19〕33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科研经费审计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科研经费审计实施办法》已经学校 2019 年

第 1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19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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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科研经费审计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我校科研经费的监督约束机制，加强科研

经费管理和使用的规范性、合法性、合理性，提高科研经费的使

用效益，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

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加强高校

科研经费管理的通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

理的意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广东

省教育系统科研经费审计办法》以及国家、省有关科研项目、科

研经费管理的其他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研经费，是指纳入学校财务管理和科

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管理的全部科研经费。包括纵向科研

经费、横向科研经费、国际合作项目科研经费和其他科研经费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科研经费审计，是指审计处依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各类科研经费预算的有关使用规定，以及学校关于

科研经费管理的各项制度等对学校各类科研经费的内部控制、预

决算情况和使用效益等进行审查和评价。

第四条 审计处依规履行职能，结合部门预算收支、经济责

任、专项资金、资金绩效等审计工作，对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随

机抽取一定比例就经费的管理使用等进行专项审计，促进科研经

费的规范管理和使用，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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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审计类型

第五条 学校自主安排的科研经费审计。审计处根据国家、

地方、行业有关政策规定和学校有关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规定，对

相关项目、经费的管理使用、财务收支、效益情况等开展审计。

学校自主安排的科研经费审计如需要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实施，原

则上由审计处负责委托。

第六条 科研经费决算审签。是指按照科研经费管理相关规

定、必须经审计处审签后方可上报经费决算的科研项目，在科学

技术处或人文社会科学处项目审核盖章，财务处财务审核盖章后

进行的经费决算审签。

第三章 审计内容

第七条 学校自主安排的科研经费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检查科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财务处及科研项

目具体承担单位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建设

情况，对科研项目的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是否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和机制是否执行落实等。

（二）检查科学技术处、人文社会科学处、财务处及科研项

目具体承担单位对科研立项申报、项目合作以及项目结题过程的

管理监督情况。

（三）检查科研项目预算编制、预算调整是否符合国家、省

有关科研经费管理的规定和合同（协议）的约定要求，经批复的

项目资金、配套资金、自筹资金等是否按经费预算表或合作合同

规定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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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查科研经费是否纳入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科研经

费的使用是否符合既定范围，是否经科研管理部门审批，财务部

门审核，严格执行项目预算。大额资金支付是否严格经过授权审

批，外拨经费是否依法依规订立合同并按合同约定执行，劳务费

是否依法依规据实发放。

（五）科研经费用于设备、专用原材料等物资采购，以及建

设项目等方面执行政府采购等相关规定的情况。使用科研经费购

置的固定资产与形成的无形资产是否统一纳入本部门、本单位资

产管理，是否按照学校规定及时、准确入账，并办理固定资产手

续。是否存在隐匿、私自转让、非法占有或谋取私利的行为。在

资产入股和技术转让时是否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六）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的计提、分配和使用是否符合规定，

重大科研设备效用发挥情况。

（七）科研经费的使用进度是否符合合同书、计划书和实施

方案的规定，已结题项目是否完成目标，有无截留、挪用、挤占

科研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八）科研项目决算报表内容是否完整、数字是否真实、准

确，有无隐瞒、遗漏或弄虚作假；财务决算报告是否真实准确地

反映科研项目经费预算执行情况；结余经费的管理等。

（九）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八条 科研经费决算审签的主要内容

（一）经费决算的编制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数据是否真

实、完整、准确。

（二）决算是否符合预算要求，有无超预算或预算执行率过

低等现象。如有预算调整，是否按规定办理预算调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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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开支是否符合国家、省有关科技、经济政策、科

研经费管理办法和财务制度等规定。

（四）有无截留、挪用、挤占科研经费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

为。

（五）其他需要审核的事项。

第四章 审计程序

第九条 学校自主安排的科研经费审计程序

（一）按照学校审计工作计划，安排科研审计项目。如需调

整审计计划或临时增加科研审计项目，须经学校主管领导批准。

（二）成立审计小组，在实施审计三日前发出审计通知书，

告知被审计项目负责人需报送的资料。

（三）相关单位和人员按照审计通知书的要求报送审计资

料，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在

审计实施过程中，相关单位和人员应积极支持和配合审计处工

作。

（四）审计小组实施审计，拟出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经征

求意见并酌情修改后，按照审计规定出具正式审计报告，报主管

校领导审批并由学校发文。

（五）审计处对审计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六）课题项目负责人或相关单位根据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存

在问题和审计建议，认真制定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对未整改而造

成科研项目无法结题的，其后果由项目负责人或相关单位承担。

（七）审计处对落实整改情况进行后续检查，必要时可视情

况开展后续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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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科研经费决算审签程序

（一）科研项目负责人按照科研经费决算报表编制要求，依

据科研经费卡收支记录，如实编制科研经费决算报表，提供审计

所必需的财务会计资料，报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财务处完善有关

审核、签章后，在规定上报决算期限前的 10 个工作日，报送学

校审计处审签。

（二）审计处对科研项目经费决算情况进行初步审查，如发

现审计资料不齐全、不真实、不准确，决算报表所填内容、数据

与财务账簿记录不吻合，经费开支内容不符合有关规定等情况，

应及时通知科研项目负责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充、纠正。

（三）审计处审签时，如发现有不符合相关经费管理事项的，

应及时通知科研项目负责人及有关单位进行纠正。

（四）审计处自收到完整的科研经费决算审签资料后 5 个工

作日内出具审签意见。经审查后符合有关规定的项目决算报表，

由审计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审计处公章后退回送审人。

（五）审计处对审计资料进行整理、归档。

第五章 审计所需资料

第十一条 学校自主安排的科研经费审计所需要的资料包

括：

（一）科研项目申请书、科研项目任务书、立项批复文件。

（二）科研项目实施协议、合同任务书和批复下达项目预算

等。

（三）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其他协议（项目合作

协议或合同、对外协作、加工协议、采购合同等）。

169



- 7 -

（四）经财务部门审核的科研项目明细账、原始凭证以及设

备购置明细清单。

（五）经合作单位财务部门确认的外拨经费使用情况报告。

（六）科研项目经费中自筹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说明。

（七）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使用说明。

（八）科研项目完成结题相关文件。

（九）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和科研项目实施情况、成

果等。

（十）科研项目参与实施人员名册和基本情况。

（十一）按照经费主管部门要求，需委托中介机构审计的，

项目负责人同意支付审计费用的承诺书。

（十二）审计需要的其他资料。

以上各项资料涉及外单位的，需由外单位相关负责人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被审项目的依托单位或负责单位对所提供审计资

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十二条 科研经费决算审签所需要的资料

（一）科研项目的批复预算。

（二）科研经费项目明细表和固定资产清单。

（三）经财务部门签字盖章确认的科研经费决算报表。

（四）项目支出中若含有合作（协作）费支出，应提供合作

（协作）合同复印件，必要时提供原件。

（五）其他相关资料。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审计人员对科研经费财务审计中涉及的保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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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应当按照保密制度的要求进行审计。对审计中知悉的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四条 审计中发现严重违规违纪等重大问题，应及时向

校领导汇报并通报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处，必要时移交纪检

监察部门处理。

第十五条 被审项目的负责人及相关单位按审计报告要求

进行落实整改，并在收到审计报告后的三个月内将整改结果报送

审计处。

第十六条 审计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与被审项目有关的

经济活动进行延伸审计，被审项目负责人及负责单位应当予以配

合。对不按本规定执行，造成科研项目无法结题或其他后果的，

由被审项目负责人及负责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华南农业大学科研

经费审计实施办法（试行）》（华南农办〔2012〕35 号）同时废

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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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117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校级科研机构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校级科研机构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21年

第 23 次校长办公会议和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68 次会议讨论通

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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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校级科研机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学校争

创一流和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部署，聚集创新人才，凝

练学科方向，培育高层次科研平台，促进学校创新体系建设，支

撑科研工作发展，加强和规范校级科研机构建设和管理，结合我

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校级科研机构是指由学校批准成立，主要

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科技合作和研发服务等

工作的机构。

第三条 校级科研机构（以下简称“科研机构”）不定行政级

别，分为实体科研机构和非实体科研机构两类进行建设和管理。

实体科研机构由学校根据学科规划、科研发展和团队建设等需

要进行顶层设计，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组

织设立，是学校的“学术特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自主管理

权利，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为其配置相应的科研和管理岗位、建设期

内划拨建设和运行经费、配备专门的科研或办公场地、给予特殊支

持政策。实体科研机构的党务、群团、教学管理、学生工作等事务

仍由其所在学科的依托学院统筹管理。

非实体科研机构一般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申请并经一定的审

批程序设立，需依托学院等二级单位建设，学校不划拨专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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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行配置编制人员、不另行配备办公和科研场所。

第四条 科研机构是学校科研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

设坚持“资源整合、分类建设、定期评估、注重绩效、协同创新”

的原则，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国家重大战略、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

根据学科发展规划和科研需要，整合优势资源，巩固研究基础和特

色，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促进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提升学校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合作能力。

第五条 科研机构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科学研究院是科研机

构的业务管理部门，指导制定科研机构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政策，受

理科研机构的申请、变更和撤销，指导科研机构的运行和管理，组

织开展科研机构的考核评估等工作。

作为学校独立二级单位建设的实体科研机构、以及非实体科研

机构所依托的学院等二级单位（以下简称为“依托单位”）负责科

研机构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提供条件保障，推荐科研机构负责人，

协助做好考核评估等工作。

第二章 立项建设

第六条 科研机构按照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与成果

转化、国际科技合作、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新型高端智库等五类

进行布局建设，包括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院（所）、国际

（含港澳台）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科技资源库（圃）和野外

科学观测研究站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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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主要聚焦前沿技术和交叉学科，组建

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研究院（所）

聚焦某一产业或应用领域，组建覆盖全产业链或应用领域的科研团

队，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国际（含港澳台）联合实验室（研

究中心）主要支持我校科研团队与国（境）外优势科研机构建立

长期、稳定、共赢的合作团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研究；科技资

源库（圃）和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定位于为发现自然规律、获取长

期野外定位观测研究数据等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公益性、共享性、

开放性基础支撑和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第七条 科研机构实行规范化命名，统一命名为：华南农业

大学××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所、联合实验室、

联合研究中心、资源库、资源圃、科学观测研究站等）。

第八条 非实体科研机构的立项建设条件如下：

（一）基本条件

1.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明确、特色鲜明，在相关学科、领域

具备创新优势，且符合国家战略规划、行业和区域发展需求。

2.申报负责人学风正派，在相关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申

报团队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年龄与知识结构合理，具有良好的

学术氛围；有承担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具备培养高

层次或创新型人才的条件，能够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

作。

3.依托单位支持并能够提供研究机构建设、运行和发展需要

的基本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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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

1.自然科学类：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应有 15名以上的固

定研究人员，其中正高职称研究人员不少于 6人，具有高级职称人

员比例不低于 1/2，具有博士学位人员比例不低于 2/3，40岁（含）

以下人员比例不低于 1/3；有 2～4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具有培养

研究生的能力；近 5年主持本研究领域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

于 10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少于 4项），实到科研经费

不少于 400万元；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1项或授权发明专利

10件（第一发明人）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10篇以上（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使用实验场地较集中，面积 1000平方米以上，科

研仪器设备（含软件）总值 1000万元以上，符合共享要求的大

型仪器设备应纳入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并提供共享服务。

2.人文社科类：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应有 8名以上的固

定研究人员，其中正高职称研究人员不少于 3人，具有高级职称人

员比例不低于 1/2，具有博士学位人员比例不低于 2/3，40岁（含）

以下人员比例不低于 1/3；有 2～4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具有培养

研究生的能力；近 5年主持本研究领域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

于 5项（其中机构负责人主持本研究领域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

少于 2项），实到经费不少于 100万元；发表高水平论文 10篇以上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或获得省部级以上肯定性批示决策咨询报

告 1项以上；积极响应学校及上级部门约稿信息，向学校约稿部

门提交过 3篇以上决策咨询报告。

（三）研究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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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科学类：研究院应有 10名以上的固定研究人员，其中

正高职称研究人员不少于3人，具有高级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1/2，

40岁（含）以下人员比例不低于 1/3；有 2～4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具有培养研究生的能力；近 5年主持本研究领域的省部级以上科研

项目不少于 10项，实到科研经费不少于 600万元（其中横向项目

经费不少于 200万）；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或推广奖 1项或授权

发明专利 10件以上（第一发明人）；使用场地较集中，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含软件）总值 300万元以上，符合

共享要求的大型仪器设备应纳入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并

提供共享服务。研究所的建设条件可适当降低，但原则上不低于

上述各项条件的一半。

2.人文社科类：研究院应有 10名以上的固定研究人员，其中

正高职称研究人员不少于3人，具有高级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1/2，

40岁（含）以下人员比例不低于 1/3；有 2～4个稳定的研究方向；

具有培养研究生的能力；近 5年主持本研究领域的省部级以上科研

项目不少于 6项（其中机构负责人主持本研究领域的省部级以上科

研项目不少于 2项；与企业合作项目不少于 2项），实到经费不少

于 150万元（其中横向项目经费不少于 50万）；获省部级以上领导

肯定性批示 1篇以上；积极响应学校及上级部门约稿信息，向学

校约稿部门提交过 5篇以上决策咨询报告。研究所的设置条件可

适当降低，但原则上不低于上述各项条件的一半。

（四）国际（或港澳台）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

合作领域属于我校的优势或特色学科，合作方是在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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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境）外科研机构，双方应有良好的合作经

历并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有共同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共同投入实

质性资源进行建设；有明确的发展定位和目标计划。

（五）科技资源库（圃）

围绕我校特色的农作物、蔬菜、林果花草、动物、微生物、

病虫害防治等领域建立科技资源库（圃），拥有一定体量的科技

资源（含生物种质和科技数据等），具备资源保存和共享服务所

需要的软、硬件条件；收集保存的资源应具有显著特色，具有较

高代表性，或具有重要保护、科研和应用价值；建有完善的管理

制度、健全的服务流程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能为学校教学和科

研工作的发展提供资源共享服务。

（六）科学观测研究站：具备基本的科研试验、观测条件，

具备对关键要素的试验观测仪器和设施；在野外台站拟建地已建

有常规水、土、气、生等的野外观测站点或长期实验基地，观测

实验场地、基础设施用地原则上应有土地使用权证或具有未来

30 年以上的土地使用证明；提供申报领域连续三年以上的试验

观测数据和代表性研究成果；提供资源的开放共享服务。

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及国家或学校急需发展的学科领域（方向）

需要建立非实体科研机构的，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相应条件。

第九条 新申请的非实体科研机构名称、研究方向和所依托

的主要申报条件不能与同类型已建校级及以上科研机构或平台重

复。

非实体科研机构的固定研究人员应为学校在编在岗教师，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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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同一研究人员最多只能参加 2个第八条第

（二）和（三）款科研机构的建设。

第十条 非实体科研机构申请建设程序包括：

1. 申请负责人组建申请团队，填写《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机构

建设申请表》和可行性建设报告，报负责人所在依托单位审核。

2. 依托单位审核通过后，组织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或依托学

科所在学院学术委员会，下同）进行可行性论证，并出具论证意见。

3. 申请团队根据论证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申报材料，经依托

单位审核同意，并公示（5天以上）无异议后报科学研究院。

4. 科学研究院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审查，必要时可组织现场考

察；审查通过后报校学术委员会（或其授权单位和机构）审议、校

领导审批后，由学校发文批准成立。

5. 科学研究院组织学校发文成立的科研机构签订《华南农业

大学科研机构建设任务书》。任务书中关于科研产出的量化指标应

不低于立项建设的相关指标。

第十一条 科学研究院每年 6月和 12月分两批集中受理非实

体科研机构的申请，特殊情况下可按照“一事一议”和“特事特办”

原则报学校审批。

第十二条 科研机构建设坚持“边建设、边运行”的原则，建

设工作应按照《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机构建设任务书》的计划和内容

实施，非实体科研机构建设期一般为 3 年，实体科研机构建设期一

般为 3-5 年。科研机构建设期满后由科学研究院组织验收，逾期未

通过验收的科研机构予以撤销。实体科研机构通过验收后，学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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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不再划拨建设和运行经费，其人员按照学校有关规定统筹处理。

第三章 运行管理

第十三条 科研机构应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各项内部管

理制度，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推动仪器设备和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建立校内外合作交流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加

强科研诚信、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

第十四条 科研机构实行依托单位领导下的机构负责人负

责制，负责人应为学校在编在岗人员，由依托单位提名推荐、科

学研究院会同组织和人事部门审核、学校审批。科研机构可根据

需要设 1-3名副职协助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副职由负责人推荐、

依托单位审核、科学研究院审批；设 1名兼职科研秘书负责联络工

作，及时向科学研究院报送科研动态和成果。

第十五条 科研机构负责人应积极做好机构的建设和管

理工作，每个考核期均需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工作计划，

采取有效措施统筹做好科研机构发展、科研团队建设、科研

项目申报、科技成果凝练、校内外的合作交流、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等工作。

第十六条 科研机构应对标国家、省部或市厅局级等上级科

研平台的条件进行建设，汇聚优势资源，凝练研究方向，提升研究

实力，积极申报上级科研平台。在一个考核期内无特殊原因，每

个科研机构需至少申报或联合申报一次上级科研平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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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争取第三方评价机构资质，

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做好开源节流工作。鼓励和支持科研机构向在

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开放，有条件的积极聘用本科生科研助理，做

好科研育人工作。

第十八条 科研机构实行年度总结报告制度，每年 1月底向科

学研究院报送《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机构年度总结表》。科学研究院

可以适当的方式公开各科研机构的年度总结材料，促进校内学术交

流和科技合作。

人文社科类科研机构应围绕主攻方向，积极响应学校及上级部

门约稿，每年至少向上级部门提交 2份决策咨询报告（经科学研究

院人文社会科学处组稿统一报送）；积极参与华南农业大学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组织的学术研讨、学术活动、科普活动。

第十九条 科研机构需更换负责人、更名、变更依托单位、

调整研究方向、内容和人员等重大事项，填写《华南农业大学科

研机构重大事项变更审批表》，经单位审核同意后报科学研究院。

其中科研机构名称和依托单位的变更由科学研究院审核后报学校

审批；科研机构负责人的更换，由科学研究院会同组织和人事部门

审核后报学校审批；科研机构调整研究方向、内容和参加人员等事

项由科学研究院审批。

科研机构负责人因调离、退休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履职的，依

托单位应在 3个月内提出新负责人人选并报科学研究院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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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考核评估

第二十条 非实体科研机构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评估，实体

科研机构每五年进行一次考核评估，另外在五年建设期的第三年开

展中期考核评估，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华南农业大学科研机构考核

评估表》等相关材料，并提交考核周期内的工作总结报告。

第二十一条 实体科研机构的考核评估由科学研究院会同人

事、财务、发展规划等部门联合开展；非实体科研机构考核评估工

作由科学研究院组织开展。考核评估的具体方式、标准、程序和相

关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确定，考核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整改和撤销等五个等次。

（一）考核评估的方式包括提交书面材料、会议评审、通讯评

议和现场复核等。

（二）考核评估的主要指标包括科研产出、团队建设、合作交

流和运行管理等一级指标和若干个二级指标。

1. 科研产出主要考核承担重大重点科研项目、获得科研经费、

产出科研成果、申请上级科研平台、开展社会服务等。

（1）实体科研机构建设期的科研产出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主持T0类科研项目 1项或T1类科研项目合计 2项以上；获得T1

类以上科研平台或科技奖励合计 1项以上；发表 T1类科研论文 1

篇以上或人均发表T2类科研论文 1篇以上；主持T2类科研项目、

获得科研平台或科技奖励合计 3项以上；获得科研经费（包括横向

经费和科技成果转化收益）自然科学类科研机构不低于学校支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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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 2倍；人文社科类科研机构不低于学校支持经费的 1.5倍。具

体指标以签订的科研机构建设任务书为准。

（2）非实体科研机构的科研产出指标原则上不低于立项建设

的相关指标。

（3）上述各类指标合计完成 90%以上（含）方可评估为优秀，

完成 75（含）-90%方可评估为良好，完成 60（含）-75%方可评

估为合格，完成 40（含）-60%评估为整改，完成 40%以下评估为

撤销。

2. 团队建设主要考核机构负责人发挥的作用、团队成员的发

展、人才队伍结构的优化、成员间是否有开展实质性科研合作等。

3. 合作交流主要考核科研机构的开放共享、校内外学术交流

和科技合作、参与和承办国内外学术会议等。

4. 运行管理主要考核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有无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和学术不端行为等。

（三）考核评估的程序包括科学研究院下发通知、科研机构按

要求准备并按时报送材料、依托单位进行预审、科学研究院成立专

家组开展考核评估、确定考核评估等级等。

（四）考核评估的相关要求：

1. 科研成果应在考核期内、由本机构研究人员主要完成，且

与科研机构研究方向直接相关，不能与其他科研机构相互使用等。

2. 对纳入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建设的非实体科研机构可直

接评估为优秀，对纳入市厅局级科研平台建设的或获得第三方评价

资质的非实体科研机构可直接评估为良好。非实体科研机构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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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咨询报告获正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可直接评估为优秀，

获副省部级领导肯定性批示可直接评估为良好。

第二十二条 科研机构的考核评估结果经公示（5 天以

上）无异议后报学校审批，通过后以学校文件公布。

第二十三条 对考核评估达到优秀和良好等级的科研机构，

学校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省部和市厅局级科研平台建设，优先推荐

申报各级各类科技奖励和评奖评优活动，在科研项目申报、人才类

项目推荐、研究生招生指标、科研用房和用地等资源配置上优先考

虑并给予相应支持。

对于考核评估为合格以上等级的科研机构继续批准建设；考核

评估结果为“整改”的科研机构，给予 1-2年的整改期，整改期内

实体科研机构减拨 30%的年度经费，整改后仍未达到“合格”以

上的予以撤销；考核评估结果为“撤销”的科研机构予以撤销，撤

销的实体科研机构不再拨付剩余建设经费。

第二十四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非实体科研机构。

（一）已整体升级为更高层次科研机构的；

（二）主要研究内容已经纳入到更高层次科研机构的；

（三）三年考核期内未新增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新增科研

经费明显不足以支撑科研机构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

（四）机构负责人有违反师德师风行为，造成不良影响或不良

后果的；

（五）机构负责人退休、离校等未及时变更机构负责人的，或

机构负责人已经不适合继续履职但依托单位没有提出更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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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经学校批准以科研机构名义擅自对外签订科研协议

（合同）的；

（七）以科研机构名义开展科研或其他活动给学校造成不良影

响的；

（八）连续两年无正当理由未提交年度总结报告或连续两年报

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

（九）不按时提交考核评估材料，或提交的考核评估材料不符

合要求且经指出后仍不改正的；

（十）经学校综合评估后认为应予以撤销的；

（十一）在建设期内，由机构负责人提出撤销科研机构的。

属于第（三）到第（十一）款情况的机构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

三年内不能申报校级科研机构。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校

级研究机构管理办法》（华南农办〔2016〕95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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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116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重点科研平台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重点科研平台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21年

第 23 次校长办公会议和十三届党委常委会第 68 次会议讨论通

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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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重点科研平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农

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

管理办法》《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高等学

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实施办法》《广东省重点

实验室管理办法》等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为加强和规范我校

国家级、省部级和市厅局级科研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管理，进一步

优化整合现有科研平台的资源，加强合作交流和协同攻关，形成

合力促进科研平台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平台是我校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学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和区域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立足自身的研究基础和优势，组织开

展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动学科建

设和发展、集聚和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社会服务、国内外科技合

作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和载体。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重点科研平台是指经国家各部委、广

东省和广州市等相关政府部门（以下统称“上级主管部门”）批

准，以我校为依托单位建设的科研平台。

第四条 我校重点科研平台（以下简称“科研平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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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分类建设和运行管理，从级别上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和市厅

局级三个级别，从学科上分为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二个类

别，从类型上分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类、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类、基础支撑与条件保障类、质量监督检验测试类、国际科技合

作类、新型高端智库类等 6种类型。具体分类包括：

（一）T0 类科研平台：包括科技部批准建设的国家实验室

及其分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及其分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省

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批

准建设的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二）T1 类科研平台：自然科学类包括科技部批准建设的

国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科技资

源库等，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的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其他类别的国家级科研平台。人文社

科类包括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实验室等。

（三）T2 类科研平台：自然科学类包括农业农村部批准建

设的各类科研平台，教育部批准建设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批准建设的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

等，以及除科技部和国家发改委以外的国家部委批准建设的部级

科研平台；广东省科技厅批准建设的省重点实验室、省粤港澳联

合实验室，广东省发改委批准建设的省工程实验室、省工程研究

中心。人文社科类包括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建设的科研平台，广

东省委宣传部批准建设的重点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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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 类科研平台：自然科学类包括广东省科技厅批准建

设的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省科技资源

库，以及广东省科技厅和省发改委批准建设的其它省级科研平

台。人文社科类包括广东教育厅批准建设的高校特色新型智库及

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省社科联批准建设的科研平台。

（五）B 类科研平台：自然科学类包括广州市科技局批准建

设的广州市重点实验室，以及除省科技厅和省发改委以外的广东

省厅级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建设的市厅局级科研平台。人文社科类

包括广州市社科联批准建设的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及除广东省教育厅外的其他厅局级批准建设的科研平台。

第五条 科研平台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其中 T0类科研平台

以及经学校专门研究并批准独立运行的科研平台可作为独立二

级科研单位实行实体化运行，直接隶属学校管理，其党务、群团、

教学管理、学生工作等事务仍由所在学科的依托学院统筹管理。

T1类、T2类、A类和 B类科研平台作为相对独立的科研实

体，由平台负责人所在学院等二级单位负责管理，共建二级单位

协助管理。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学校作为科研平台建设的依托单位，主要职责是：

为科研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政策支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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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全面负责科研平台的规划布局、建设管理、

调整优化等工作。成立由校领导牵头，党政办公室、组织部、保

卫处、人力资源处、发展规划处、本科生院、研究生院、科学研

究院、财务处、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总务部、国际交流处等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科研平台建设与管理委员会，不定期召

开部门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学校科研平台在建设运行过程中的资

源配置、资金管理、基础设施条件建设、人才培养、人员聘用、

后勤保障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重大问题。科研平台建设与管理委

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科学研究院。

第七条 科学研究院是科研平台的业务管理部门，主要职责

是：负责制定全校科研平台的发展规划，组织科研平台建设项目

的申报、验收、考核与评估，指导科研平台制定中长期发展计划，

对科研平台建设和运行进行指导与分级分类管理，组织并支持科

研平台开展相关业务活动等。

第八条 科研平台依托的学院等二级单位（以下简称“依托

单位”）是科研平台建设和运行管理的责任单位，主要职责是：

负责将科研平台建设纳入二级单位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对所属

科研平台的建设和运行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和条件保障，协调解

决科研平台建设与运行中的有关问题，支持科研平台开展各类学

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活动，支持科研人员在平台之间合理流动，

督促科研平台做好检查、考核、验收、评估、成果管理与学术道

德建设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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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科研平台的主要职责是：按照“开放、流动、联合、

竞争”的运行机制，制定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重视学术道德和

学风建设，保证科研平台的正常运行；凝聚科研队伍，培养和引

进优秀人才，建设结构合理的科研学术队伍；积极开展创新研究，

聚焦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积极承担国家各类各级科研任

务；紧密联合相关学科和二级单位，与相关学科和二级单位在资

源、人才等方面实现共享，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平台

内部运行机制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建立完备的档案，

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报送平台建设和运行管理的相关信

息；多渠道筹集经费，改善实验条件，促进科研平台的发展。

第三章 建设与运行管理

第十条 科研平台实行依托单位领导下的平台负责人负责

制。平台负责人的任期和任职具体要求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

执行，由依托单位推荐，科学研究院会组织和人事等部门审核，

学校审定、聘任、报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任期内一般需全职在

科研平台工作。平台负责人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

树人，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是本领域的学术或学科

带头人。

第十一条 T0 类、T1 类、T2 类和 A类科研平台原则上应

成立学术（或技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机构，主要职责是审议

科研平台的发展目标、研究方向、重大学术活动、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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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结，审批开放课题，指导科研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等。学

术（或技术）委员会一般由不少于 9人的单数组成，其中学校人

员不超过三分之一。学术（或技术）委员会委员一般由学校聘任

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主任委员一般应由非本校人员担任。学

术（或技术）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 1次会议，每次会议需形成会

议纪要并报科学研究院和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科研平台可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立若干

名副职，协助开展平台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由平台负责人推荐，

依托单位审核，科学研究院审定，学校聘任、报主管部门备案或

审批。

第十三条 科研平台建设项目获得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立项

后，平台负责人应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和要求及时组织编

制项目任务书、建设实施方案或可行性论证报告等，对科研平台

建设计划和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组织团队成员按照任务书、实

施方案或可行性报告约定的建设计划和内容开展科研平台的各

项建设和研究工作；建设期满及时准备验收材料，按时提交验收

申请。

第十四条 科研平台应围绕主要研究方向和重点任务，组织

团队开展系统、持续、深入的科学研究，充分发挥学校多学科优

势，联合国内外优秀团队开展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合作，积极承担

国家、地方、行业和企业的重大科技任务；围绕国家和地方重大

战略需求开展决策咨询服务；鼓励各科研平台结合实际和优势加

强跨学科研究，开展仪器设备的自主研发和更新改造，开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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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的创新研究，加强数据、标本等科技资源的采集、整理、

加工和保存，积极建设各类资源库。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类科研平

台建立特色研究数据库。

第十五条 科研平台应建立高水平的研究队伍，研究队伍由

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实验技术人

员和管理人员，数量不能少于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流动人员包

括访问学者、特邀研究员、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生等。科研平

台要加大流动人员规模，注重吸引国内外优秀博士后研究人员、

应届毕业生等青年人才，通过聘用合同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聘

期及在岗工作时间等，相关费用可根据有关规定由科研平台建设

和运行经费或科研项目劳务费支出。

第十六条 科研平台应充分发挥科研育人作用，深化科教融

合，注重人才培养，支持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吸引

优秀本科生进入实验室参与科研活动，注重研究成果向教学内容

及时转化，积极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创

新人才，开展学生跨校交流和联合培养。

第十七条 科研平台应开放运行，根据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

访问学者制度，吸引优秀人才开展合作研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与国内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和团队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积极参

与重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争取在国际学术组织中任职；鼓励各

科研平台设立公众开放日，面向社会开展科学知识传播和普及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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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类科研平台应该聚焦科研平台目标建设和能力提升需

要，积极向上级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报告。

第十八条 科研平台对科研设施和仪器设备、数据库和样本

库等科技资源应依法依规建立开放共享机制，在满足学校科研教

学需求的同时，面向社会开放运行；避免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

提高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第十九条 科研平台应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开放

课题，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开放课题申报指南，国内外学者自由申

请，经科研平台学术（或技术）委员会评审，择优支持。开放课

题取得的研究成果由学校和研究者单位共享，科研平台应做好开

放课题和科研成果等资料存档工作。

第二十条 科研平台应切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对科研

平台研究人员以及开放课题完成的专著、论文、软件、数据库等

研究成果均应署科研平台名称，专利申请、成果转化、奖励申报

等按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科研平台应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严格遵守

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确保数据、资料、成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并做好档案保存和保密工作。

第二十二条 科研平台应加强信息化工作，原则上 T0类、

T1类和 T2类科研平台应建设独立的网站、网页、公众号等宣传

媒介，并保持运行良好。

第二十三条 科研平台应营造宽松民主、团结协作、积极进

取的工作环境，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加强学术道德、科研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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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形成潜心研究、勇于创新和宽容失败的学

术氛围。

第二十四条 科研平台如有涉及平台名称、负责人、研究方

向和内容等重大事项调整变更，须按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申

请变更，经学术（或技术）委员会审议或依托单位审核后，报科

学研究院审核，由学校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五条 科研平台是学术机构，不允许以其名义从事或

参加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

第四章 考核与评估

第二十六条 科研平台应按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按时提交

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经科学研究院审核或组织考核后上报。必

要时，学校将组织对部分科研平台进行现场检查，发现、研究和

解决科研平台存在的问题。现场检查的内容包括：听取平台负责

人工作报告、考察实验室、召开座谈会等。

第二十七条 科研平台应按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公布年度报

告，科学研究院可以适当的方式汇总公开各科研平台的年度总结材

料，促进校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第二十八条 科研平台应高度重视上级主管部门开展的周

期评估，提前对照评估指标体系进行预评估，及时发现存在不足

和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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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在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周期评估中，对评估结

果为优秀和良好的科研平台，学校将优先培育并推荐申报更高层

次的科研平台和各级奖励，优先推荐其固定人员申报各类科技和

人才类项目，在有关经费安排、研究生招生指标、科研用房和用

地等资源配置上优先考虑并给予相应支持。

第三十条 在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周期评估中被评估为整

改的科研平台，应积极会同学术（或技术）委员会、依托单位和

科学研究院等按规定落实整改要求。

第三十一条 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导致科研

平台被撤销的负责人，学校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限制申报科研

项目和奖励等处理。

第三十二条 对于上级主管部门不开展周期评估的科研平

台，科学研究院将组织与校级科研机构同期开展考核评估工作，

考核评估的具体方式、标准、程序和相关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另行

确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部分规定（如成立学术或技术委员会、

建立访问学者制度、设立开放课题等）对于各级基础支撑与条件

保障、质量监督与检验测试、国际科技合作类、新型高端智库类

科研平台不适用，可根据实际情况不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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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本办法相关规定如与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或管理要求

不相符的，以上级主管部门的为准。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考核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华南农办

〔2020〕54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1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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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19〕5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科研创新团队

建设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18年第 35次校长办公会议和十二届党委常委会第 220次会议

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19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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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快我校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优秀科

研创新团队的形成和优秀科研领军人物的成长，夯实科研工作基

础，提升科研工作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和

一流学科建设，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创新团队是指以首席专家为核心，优秀中青年

科研人员为技术骨干，具有良好合作基础，致力于相同领域研究

的稳定人才队伍。

第三条 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目标：承担国家各类重大高层

次科技计划项目、培养高水平学术领军人才、产出高质量科研成

果、发表高水平论文，推动团队及所在学科发展。

第四条 科学技术处是科研创新团队的管理部门，负责科研

创新团队的申报、评审、立项、考核和验收等工作。

科研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所在单位为团队依托单位，负责团队

建设、日常管理、科研条件保障等。

创新团队实行合同管理、目标考核的管理模式。

第二章 团队组建

第五条 科研创新团队的研究方向应属于国家、广东省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重点领域。团队应主要从事重大基础理

论的开创性、探索性研究；对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有重要战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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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基础性、前瞻性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前沿研究；

可产生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关键技术和集成创新的研究。

第六条 培育对象为：有潜力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

究群体、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广东

省“珠江人才计划”本土创新团队；或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或重大项目、NSFC-
广东联合基金集成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重大专项或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的团队。

第七条 科研创新团队实行“首席专家”责任制。首席专家

应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原则上应为院士、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者、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及讲座教授、国家重大或重点项目主持人或首席科学家、广东省

领军人才、广东省特支计划杰出及领军人才、广东省高等学校“珠

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并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凝聚力。年

龄一般不超过 55岁。

第八条 科研创新团队应是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凝聚而成

的研究群体，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共同研究的科学问题。团队

成员中应至少有 50%的成员为 45岁以下的研究骨干，其中 80%
以上应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专业技术职称。

成员分为固定核心成员和合作成员，其中核心成员不得少于

5人、合作成员不得少于 3人。团队成员原则上不包含博士后及

研究生，以在职教师为主。核心成员之间必须有合作关系，包括

合作承担科研项目、合作发表研究论文、合作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等；合作成员必须与首席专家签订人才成长备忘录，明确合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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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团队中的创新作用、个人成长规划、对团队的支撑等。

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程序

第九条 各依托单位根据本办法规定和年度申报要求的条

件组织申报科研创新团队。申请团队需填写《华南农业大学科研

创新团队申请书》，由依托单位分学术委员会对申请团队的科研

业绩、创新潜力、拟开展的研究工作、预期建设成效以及团队建

设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积极作用进行评议，由依托单位对申请团

队的工作条件、保障等提出具体意见。

第十条 科学技术处负责申报材料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进

行评审，评审结果经公示后报校领导批准。

第四章 实施与管理

第十一条 科研创新团队建设期为 3年。建设期内团队成员

不得擅自变更。首席专家若因特殊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职责，应及

时向科学技术处提交书面报告，由科学技术处根据具体情况作出

处理；团队成员在建设期内不得加入其他科研创新团队。

第十二条 学校每年培育 1-2个科研创新团队，每个团队资

助 500万元。资助经费纳入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经费等，并

分年度下拨。

第十三条 获得资助的科研创新团队应填写《科研创新团队

研究计划任务书》，并报科学技术处审核批准。

第十四条 科研创新团队实行年度检查与结题验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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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核制度，获资助的科研创新团队应按年度填写《科研创新团

队年度进展报告》，并于每年 12月 15日前报科学技术处；建设

期满后 1个月内，应提交《科研创新团队总结报告》，科学技术

处将组织专家根据《科研创新团队研究计划任务书》的任务内容

进行考核验收。

第十五条 科研创新团队在建设期内建立一支结构合理、有

较强研究能力，学术研究特色明显，达到或接近国内该研究领域

前沿水平，在国内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研究队伍，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或完成以下科研任务：

（一）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科睿唯安（JCR）一区 ESI
论文 20篇以上（其中影响因子≥10.0的论文不少于 3篇）。

（二）新增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研究类项目（一年期项目、小额应急项目除外）或广东

省科技计划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 5项以上。

（三）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6人次以上，其中国际性学术交

流活动不少于 2人次。

（四）引进或培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或教育部“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人；或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共 2人。

第十六条 科学技术处根据科研创新团队年度进展报告确

认其执行情况，对于年度检查和考核不合格的，将责令其整改，

并缓拨下年度经费。对验收达到优秀的团队，优先推荐申报国家

和省级重大人才团队及项目。对验收不合格的团队，视情况进行

整改或终止，团队首席专家和核心成员暂停承担任何上级部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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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而由学校配套经费的科研项目。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七条 科研创新团队资助经费分年度拨款，未提交年度

进展报告或进展情况不佳的团队将暂停拨款，限期整改。

第十八条 学校资助和配套的经费须专款专用，主要用于科

研创新团队所需科研条件建设、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等开支，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克扣和挪用，不得提取管理费、酬金、津贴，

不得用于餐饮、汽油、路桥等非科研必需开支，不得外拨，非团

队成员不得使用该经费。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为 3年。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1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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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17〕28 号

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建设跨学院、跨学科

研究中心（院）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建设跨学院、跨学科研究中心（院）的

实施意见》已经学校 2017 年第 4 次校长办公会议和第十二届党

委常委会第 146 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17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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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建设跨学院、跨学科

研究中心（院）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粤发〔2014〕12 号）

和《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

（粤发〔2015〕3 号）要求，切实推进学校高水平大学建设，促

进学校学科群发展与科研资源有效整合及高效利用，提升学校服

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能力和水平，学校决定建设跨学院、跨学

科的高水平研究中心（院）（以下简称“研究中心（院）”），并提

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研究中心（院）实行目标责任制。根据学校发展战略任

务和研究中心（院）所在学科发展需要，由学校和研究中心（院）

签订建设目标任务书，明确研究中心（院）在争取各级各类重点

重大科研项目、建设高层次科技创新平台、引进和培育高层次科

技创新人才、组建人才结构梯次合理行业竞争力强的科技创新团

队、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提交战略咨询报告以及获得发明专利

等知识产权成果等方面的任务指标。

二、研究中心（院）实行主任（院长）负责制。研究中心（院）

主任（院长）由学校聘任，对研究中心（院）具有相对独立而高

度自主的人、财、物等资源支配和管理权限，主要包括：①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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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招聘与聘任、岗位与目标、薪酬与绩效、管理与考核，符合

学校引进条件的高层次人才由学校聘任；②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及

实施；③按照相关规定分配及使用管理经费。鼓励研究中心（院）

探索实行“基础年薪+绩效奖励”相结合的薪酬制度，报学校备

案。

三、研究中心（院）实行资源共享制度。根据研究中心（院）

实际情况，学校给予适当的研究场地，内部按照功能分区的方式

进行分配。鼓励对社会开放，积极吸纳研究中心（院）之外科研

人员进入开展合作研究。

四、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研究中心（院）必须建立完

善的人员聘用管理、经费管理、设备管理、岗位责任及绩效奖励

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报学校备案。

五、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研究中心（院）要强化与国际

同行开展实质性科技交流合作，有效聚集国际创新资源和力量。

深入推进访问学者制度，实施优秀科技创新人才柔性引进制度，

吸引国（境）外优秀科研人员加入开展创新研究。

六、实行建设期考核制度。研究中心（院）每个建设期为 5～

6 年，在建设中期和建设期满后，由学校聘请国际同行专家进行

综合评估。

七、加强组织和经费保障。学校成立跨学院、跨学科研究中

心（院）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研究中心（院）建设重大事项的

协调处理以及建设指导等工作。学校在每个研究中心（院）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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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任（院长）1 人，并根据研究中心（院）实际情况，每年

投入适当的经费保障（具体经费分配由研究中心（院）提出意见，

经学校审定后执行）。

本实施意见从下发之日起执行，由科学技术处和人文社会科

学处负责解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2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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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16‟115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支持 

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已

经学校 2016 年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

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16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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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 

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粤发„2014‟12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粤

府„2015‟1 号)，加快我校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进一步激发

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加速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学校服务

社会的能力，根据《关于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试行办法》（粤

科产学研字„2015‟69 号）有关要求，经研究，特提出以下实

施意见： 

一、新型研发机构是指投资主体多元化，建设模式国际化，

运行机制市场化，管理制度现代化，创新创业与孵化育成相结合，

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独立法人组织。新型研发机构是我校科技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的重要机构。 

二、学校成立新型研发机构的专门管理部门（挂靠科学技术

处），负责全校新型研发机构的规划、论证、评价、运行管理等

工作，加强学校与新型研发机构以及各投资主体的沟通联系，协

调解决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中遇到的政策性问题，促进学校科技成

果在新型研发机构的转化应用。 

三、新型研发机构应建立健全由产学研等多方主体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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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理事会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项目管理、知识产权保护、薪酬

激励等制度，实行管投分离、独立运作，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

定性作用。 

四、学校主要以科技成果、人才、平台、管理等投入参与新

型研发机构的建设，与地方政府、企业等其它投资主体产学研结

合，达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的目的。 

五、新型研发机构按照“一事一议”、“一院一策”的制度进

行建设，具体建设内容和支持措施由各投资主体另行协商，学校

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支持。 

六、学校鼓励各学院、二级科研单位和科研团队与各级政

府、企业和社会团体以产学研合作形式参与创办新型研发机构，

在科技支撑、成果转化、能力建设、人才引进、科研仪器设备共

享等方面给予支持，科研团队及其所在学院（单位）可按学校相

关规定分配成果转化收益和股权。 

七、学校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参与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对于

学校派驻或新型研发机构长期聘用的科技人员，学校将保留其基

本工资、职称等待遇；其依托新型研发机构所承担的科技项目、

获得的科技成果、成果转化等业绩学校予以承认，并在职称评审

和岗位考核时，相关职能部门给予承认；具体按照学校有关管理

办法和制度执行。 

八、学校可以向新型研发机构派驻专职科技管理人员，派驻

的管理人员按照学校相应级别的干部进行管理。 

九、新型研发机构中开展的合作科技项目、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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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管理等工作，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 

十、本指导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科学技术处会同学校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解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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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3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已经学校2020

年第 31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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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

合，提高教职工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5 年修订）、《广东省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条例》（2016 年发布）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高

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

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8

号）、《教育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部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

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1 号）等相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科技成果是指学校师生员工承担的

国家、地方和企事业单位项目或利用学校物质、技术、人力及其

它条件所完成的新产品、新品种、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职

务科技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利、植物新品种权、软件著作权、

评价（含鉴定、验收等）成果、商标、技术秘密、行业标准以及

学术作品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科技成果转化是为提高生产力水平

而对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

推广等活动。

第四条 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包括许可实施、转让、作价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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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转化和横向科技合作等。

许可实施包括普通实施许可、排他实施许可、独占实施许可

等类型。

面向社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横向科技合

作活动，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形式，其管理按照《华南农业大

学横向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条 学校可自主决定科技成果的定价和交易方式，科技

成果定价形式包括：协议定价、依据第三方机构价值评估定价、

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和拍卖等。

第六条 学校对职务科技成果有转化处置权，学校各所属单

位和人员有责任和义务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成果完成人（团队）

不得将科技成果及相关技术资料据为己有。未经学校允许，任何

人不得私自处置职务科技成果，不得私自利用职务科技成果从事

创办企业等活动。

学校可通过与成果完成人（团队）以签订协议的形式赋予科

研人员成果使用权。

第七条 科技成果自完成之日起，若两年内未以学校名义转

化的，在不变更知识产权权属关系以及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成果完成人（团队）可与学校及其所在单位签订实施合同，

自行实施其完成的科技成果。

成果完成人（团队）与学校及所在单位签订的实施合同应明

确成果完成人（团队）、所在单位以及学校等三方的责权利。

第八条 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尊重市场规律，遵循自愿、

互利、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或者依照合同的约定，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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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并承担风险。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九条 科技成果转化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和业务分类负责

的管理机制。学校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统筹领导和决策。各二级

单位负责本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期谈判、合同预审、执行协调

以及督促和协助管理。成果完成人（团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直

接责任人和履行合同的主体，具体负责成果转化合同前期沟通、

洽谈以及成果转化后的技术跟踪、服务等。

第十条 学校成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领导小组，由校长担

任组长，分管科技、资产、财务的校领导担任副组长，党政办公

室、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人力资源处、本科

生院、研究生院、科学研究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财务处、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计处、文博馆、图书馆、广东华农大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为成员，作为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

机构，负责学校知识产权与成果转移转化的宏观管理。

第十一条 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

科学研究院，具体负责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

作，包括但不限于学校知识产权管理、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

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和平台建设、技术转移人才和队伍建设、相关

规章制度拟订，并统筹协调科技成果许可实施、转让及第三方评

估的相关业务工作。

第十二条 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由学校授权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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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负责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和自行转化的相关业务工作，代学校持

有和管理股权，配合科学研究院完成转让成果相关信息上报工

作。

第十三条 学校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财务处作为学校资

产、财务管理部门，负责登记全校无形资产的资产账和财务账；

组织对无形资产的清查、登记、汇总及监督检查；参与学校利用

无形资产进行投资的可行性论证。

第十四条 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可以聘请校内外知识产权管

理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组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专家委

员会，以技术专家身份参与学校知识产权管理、技术推广、对接

谈判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全过程；或聘请社会化技术转移机

构，协助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或交易工作。

第十五条 与国（境）外的企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开展科

技成果转化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实施程序

第十六条 科技成果对外许可实施和转让程序

（一）成果完成人（团队）与拟受让方初步洽谈，达成初

步意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方式、时限、权限、费用、成

果及具体组成。其中成果价格可以采取委托第三方机构价值评估

或协议定价等方式确定），并向学校提出申请。

（二）成果许可实施或转让价格在 50 万元以下的，由所在

单位审核并提出意见，报科学研究院审批；成果许可实施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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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在 50-300 万元的，由所在单位和科学研究院审核后，报学

校分管校领导审批；成果许可实施或转让价格在 300 万元以上

的，由所在单位和科学研究院审核，学校分管校领导复审后，报

校长办公会审批。

（三）经审批同意后，由学校与合作方签订许可或转让合

同，并完成科技合同登记。

如采取转让方式的，在签订合同前应进行校内公示，其中转

让价采取第三方机构价值评估的公示期为 5 日、转让价采取协议

定价的公示期为 15 日。

（四）采取转让方式的，由科学研究院协同财务处办理无

形资产财务账入账出账登记、配合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办理无形

资产资产账入账出账登记。

第十七条 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实施程序

（一）成果主要完成人（团队）与拟合作方开展技术入股

合作事宜初步洽谈，提出技术入股合同草案（包括但不限于技术

入股的成果名称、类别、入股方式、入股价格、各方的占股比例

以及责权利等内容），并向学校提出申请。

科技成果技术入股的价格可以通过协议定价、第三方机构价

值评估或其他方式确定。

（二）成果完成人（团队）所在单位、科学研究院和广东

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分别对合同草案进行审核。其中，成果

完成人所在单位、科学研究院负责科技成果技术情况审核，广东

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入股可行性等审核。

（三）经审核无异议的，由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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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成果完成人（团队）及其所在单位负责人等对拟合作的技

术入股事项与合作方开展实质性洽谈，对拟合作项目进行风险评

估（评估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科技成果应用前景、转化方式、盈利

模式、公司架构、运营方案、风险防控、退出机制等）。

科学研究院负责完成拟入股技术成果价值评估、学校相关利

益主体收益权分配比例的协调确定等工作。

（四）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修改相关的合作

合同、可行性报告，按规定对合作方进行尽职调查，并按规定逐

级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后，报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审议。

（五）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由经营性

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在校园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日。

（六）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得到圆满解决的，由经营性资

产管理办公室提交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

（七）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科学研究院配合财

务处办理无形资产财务账入账出账登记、配合资产处办理无形资

产资产账入账出账登记，配合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办理

科技成果转让手续。

（八）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表学校与拟合作方

正式签订技术入股合同，并承担后续相关工作。

第十八条 成果完成人（团队）经与学校及所在单位协商得

到同意、并与学校签订相关协议后，可以采取自行转化的方式推

动科技成果转化，具体实施程序参照前述有关规定及程序执行。

第十九条 科技成果转化合同生效后，成果完成人（团队）

应严格履行合同条款，所在单位应认真组织、督促实施，确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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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顺利完成。

第二十条 采取许可实施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成果完成人

（团队）每年需向科学研究院提交实施情况工作报告。实施合同

结束后需提交实施总结报告。

第二十一条 采取作价入股方式转让科技成果的，广东华农

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每年需向科学研究院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内

容包括：成果实施情况、股份收益及分配情况、企业运营情况等。

由科学研究院按规定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成果完成人（团队）及相关人员应当严格履行

对技术秘密和合同规定保密事项的保密义务。

第四章 收益分配

第二十三条 完成科技成果转让合同登记的由财务处负责

办理免税申请等相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 采取许可实施和转让方式的转化收益拨入学

校统一账户。采取作价入股方式的转化收益由广东华农大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按学校相关规定上交。

第二十五条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到校后，由财务处纳入学校

预算，扣除学校和成果完成人（团队）支付的知识产权前期费用

后再进行分配，知识产权前期费用主要包括申请费、审查费、年

度维持费等。

学校作为知识产权唯一权利人的科技成果，由成果完成人

（团队）支付知识产权前期费用的，成果完成人（团队）提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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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证明，经所在单位及科学研究院确认后，由财务处从科技成果

转化收益中双倍扣除并返还给成果完成人（团队）。返还金额不

超过可分配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第二十六条 采取许可实施或转让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

可分配收益比例按照学校 10%、成果完成人所在单位 10%、成

果完成人（团队）80%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成果完成人（团队）

收益部分可全部用于劳务酬金，由成果负责人按照贡献大小分

配。

第二十七条 采取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或创办企业等方式转

化科技成果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团队）的股权比例不低于学校总股权的

50%，具体比例根据成果的类型和性质另行约定。

第二十八条 采取技术入股方式转化成果的，成果完成人

（团队）所分配的股份可以由成果完成人（团队）按约定股比直

接持有，学校和成果完成人（团队）所在单位所分配的股份由广

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代持。

第二十九条 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

现金奖励，可减按 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缴

纳个人所得税。由成果完成人（团队）提供相关材料，经科学研

究院公示后，由财务处办理个税减免报备。

第三十条 学校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用于支持知

识产权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学校所得

部分的 10%、各级政府或组织对于知识产权资助奖励等经费，除

有明确规定用途外，均纳入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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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由于成果完成人（团队）主观原因或合作方等

原因而导致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能正常执行，其间发生的协商、

调解、仲裁和诉讼等费用，由成果完成人（团队）负责。中止合

作的，已划转资产公司的专利或成果划转回学校。

采取技术入股方式转让科技成果，如果入股公司经营不善且

扭亏无望的，经学校批准后，由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办

理股权退出手续。

第三十二条 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后明确由学校赔

偿的款项，首先从成果完成人（团队）获得的转化收益中支出；

若仍不足，其不足部分由学校、成果完成人所在单位、成果完成

人（团队）共同分担，其中学校和所在单位承担部分不超过其所

获得的分配收益。

第三十三条 采取技术作价入股或者自行转化实施科技成

果的，如果成果完成人担任学校处级以下(含处级)领导职务的，

由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如果成果完成人担任校领导职务

的，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再报广东省经营性领域技术入

股改革联席会议审批。

第三十四条 学校正职领导、学校所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二

级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其本人作为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对科

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可以获取现金奖励，但原则上不得

获取股权激励。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是科技成果的主

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可以按照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获得现金、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等奖励和报

酬。具体相关要求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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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奖惩措施

第三十五条 对于积极推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并做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学校给予表彰或奖励，并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成

绩列入工作业绩，与年终考核以及职称评定挂钩。

第三十六条 对积极维护学校利益，检举揭发侵害学校知识

产权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学校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学校允许转化学校科技

成果的，学校有权收回其收益，并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学校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

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依法追究民事责任等。构成犯罪

的，移送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一）在科技成果转化活动中，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侵犯学校知识产权，擅自对外转化或者变相转化科技成果的；

（二）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隐匿转化收入，不按规定

入账，或违反国家、学校财经纪律者；

（三）除不可抗拒因素外，不按规定履行合同，造成合同

纠纷，严重损害学校声誉和权益的；

（四）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弄虚作假，以欺骗手段获得

收益和荣誉的，或者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给学校造成损失的；

（五）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泄露学校科技成果秘密，给

学校造成严重损失的；

（六）其他影响学校声誉和权益的。

第三十九条 严禁未作贡献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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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相关权益。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如与上级有关规定精神不符的，按照上

级有关规定执行；学校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

法为准。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暂行）》（华南农办〔2015〕73

号）、《华南农业大学科技成果技术入股改革实施方案（试行）》

（华南农办〔2016〕21 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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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2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知识产权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20年第 31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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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鼓

励师生员工发明创造和智力创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

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教育部

国家知识产权局 科技部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

用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所属单位是指学校的所有下属单位

（含全资控股子公司等一切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本办法所称的

师生员工是指学校所有在编在岗人员和离退休未满一年的人员、

临时聘用人员、兼职教师、博士后在站人员、校办企业聘用人员、

在校学习的学生(含研究生、本科生)和进修访问人员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知识产权包括：

（一）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

（二）商标权（包括学校的校名、校徽、校标以及其他服

务标记）；

（三）著作权（含学术论文）；

（四）未公开信息专有权（商业秘密权）；

（五）植物新品种权、新药以及其他生物制品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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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

第二章 知识产权归属

第四条 学校对以学校名义申请注册的商标、已依法注册的

校名及校标、互联网域名、学校的其他服务商标及标记，包括但

不限于“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大”“华农大”“华农”及华南

农业大学的徽、标（包括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或SCAU）

等，依法享有专用权，并归入学校无形资产。

第五条 执行学校或所属单位任务、由学校主持或代表学校

意志创作、并由学校承担责任的作品为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由学

校享有。

第六条 主要利用学校或所属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

由学校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计算机软件、地图

等职务作品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所形（完）成的作

品为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由学校享有。

第七条 执行学校或所属单位任务，或利用学校、所属单位

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或其他技术成果属于职务成

果，职务成果申请知识产权的权利属于学校。申请被批准后，学

校为权利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

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

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八条 上述执行学校或所属单位任务完成的发明创造或

其他技术成果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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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本职工作中完成的发明创造。包括在完成科研课

题或合同（协议）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自选课题、自筹经费完

成的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发明创造或其他技术成果。

（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完成的发

明创造或其他技术成果。

（三）离休、退休、停薪留职、辞退、调离或离岗创业一

年内做出的与其在学校或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分配的任务

有关的发明创造或其他技术成果。

第九条 上述利用学校或所属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是指利用

学校或所属单位的资金、设备、原材料、试验条件、场地或者不

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技术基础等，或是利用以学校或所属单位

的名义筹集或获得的资金、设备、品种、原材料、试验条件、场

地等。

第十条 在学校学习、进修访问或者开展合作项目研究的学

生、研究人员，在校期间参与学校的研究课题或者承担学校安排

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及其他技术成果，除另有协议外，均归

学校所有。

学校公派出国（境）进行访问、进修、留学及开展合作研究

的人员携带学校享有或者所有的职务成果出国（境）的，应当报

学校保密部门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对其在校已进行的

研究，而在国（境）外可能完成的发明创造或其他技术成果，应

当与对方单位签订协议，确定成果归属。

第十一条 来学校或所属单位工作、学习、进修或合作研究

的客座研究人员、临时聘用人员、博士后在站人员，离休、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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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薪留职、辞职、辞退、调离及离岗创业的职工，在离校前须将

在学校或所属单位从事工作期间的全部管理资料、经营资料及技

术资料、实验材料、实施设备、产品、计算机软件等交回所在单

位。

学校及其所属单位有责任保护学校的知识产权，不得允许上

述人员擅自复制、发表、泄漏、使用、许可或转让。

第十二条 在执行学校科研、经营、管理等工作任务过程中

所形成的信息、资料、程序等技术秘密、商业秘密、管理秘密均

属学校所有。

第十三条 学校的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计入总资产。以华

南农业大学及其无形资产的名义设立机构、签署协议等时，必须

经过学校授权使用。

学校所属的法人单位变更、终止后，其知识产权由承受其权

利义务的法人单位享有；无承受其权利义务法人单位的，其知识

产权归学校享有。

第三章 知识产权管理

第十四条 学校知识产权实行三级管理制度。学校成立知识

产权管理与运营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所属单位具体负责本

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等日常事务，并设立知识产权专员;成

果完成人（团队）具体负责所承担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和运

营工作。

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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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科技、资产、财务的校领导担任副组长，党政办公室、党委

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人力资源处、本科生院、研

究生院、科学研究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财务处、资产与实

验室管理处、审计处、文博馆、图书馆、广东华农大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的负责人为成员，作为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机构，负

责对学校知识产权与成果转移转化的宏观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拟定学校知识产权发展规划和目标；

（二）审核学校知识产权政策、规划，并监督执行情况；

（三）建立学校知识产权业绩评价体系；

（四）提出学校知识产权重大事务决策议案；

（五）审核知识产权重大资产处置方案；

（六）统筹协调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事务；

（七）统筹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事务。

第十六条 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

科学研究院，由科学研究院院长担任办公室主任，由科学研究院

分管知识产权工作的负责人担任副主任。办公室具体负责知识产

权管理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学校及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的各项政策、规定、办法和计划；

（二）拟定学校知识产权工作规划和政策文件，并组织实

施；

（三）提出学校知识产权业绩评价体系的方案；

（四）建立学校专利导航工作机制，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

知识产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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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知识产权资产清单；

（六）审查合同中的知识产权条款，防范知识产权风险；

（七）培养和指导知识产权专员；

（八）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及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

办法；

（九）接受师生员工有关知识产权事务的咨询；

（十）协助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领导小组调解、处理

有关学校知识产权争议；

（十一） 负责学校其它有关知识产权的日常管理事务；

（十二）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第十七条 学校所属单位负责本单位知识产权日常管理和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拟订所属单位知识产权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知识产权日常管理，包括统计所属单位知识产权信

息，并报送至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等；

（三）宣传、普及学校知识产权相关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

（四）组织本单位人员参加知识产权培训；

（五）参与本单位重大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导航与布局工

作；

（六）负责本单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工作。

学校所属单位配备知识产权专员，可由科研秘书或科研助理

兼任。鼓励和支持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和重大科研团队设立知识

产权专员，负责该平台或团队知识产权日常管理和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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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具备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条件的职务或非职务知

识产权成果，成果完成人应及时申请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经所

在单位审核后，报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

批，通过审批或评估后办理申请手续。

第十九条 拟以专利形式保护的知识产权成果在申请专利

前不得发表可能导致有关技术内容公开的论文或进行成果评价；

对不宜申请专利但有商业价值的智力劳动成果（技术秘密），必

须予以保密处理，具体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建立高质量专利培育制度。支持各平台、团队创

造高质量专利，强化知识产权布局，构建重点领域专利池。鼓励

各学科开展专利导航，引导科技创新，推动知识产权运营。开展

专利价值评估，建立高质量专利备选库。

第二十一条 探索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由学校知识产权管

理与运营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开展评估。对于学校

决定不申请专利的职务科技成果，经学校与发明人订立书面合同

后，依照法定程序转让专利申请权，允许发明人自行申请专利，

获得授权后专利权归发明人所有，相关费用由发明人承担。

第四章 知识产权保护

第二十二条 学校设立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纳入年度

经费预算，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学校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开

展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导航与布局、申请与维护、转化与运营等

服务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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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学校所得部分的 10%、各

级政府或组织对于知识产权资助、奖励等经费，除有明确规定用

途外，均纳入学校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基金。

第二十四条 对于学校为唯一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学校原

则上仅支付国内发明专利授权后前 6年的年费，国外发明专利授

权后前 3年的年费。

对于学校为唯一申请人或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申请或知识产

权成果，鼓励成果完成人（团队）承担知识产权申请费、审查费

和年度维持费等。若该项知识产权转化并有收益进入学校的，对

于成果完成人（团队）已承担的上述费用，在成果转移转化收益

中双倍扣除并返还给成果完成人（团队）。返还金额不超过可分

配的成果转化收益。

第二十五条 对于专利类知识产权成果，如果发明人拟放弃

缴费维持的，由发明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和学校知识产权管

理与运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审批。对于发明人申请放弃、但对

学校建设和发展有作用的知识产权，经评估或认定，由学校继续

缴费维持。

第二十六条 学校或所属单位采取技术转让、许可实施、作

价入股、合作开发等方式转化知识产权成果的，按照学校有关规

定办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建立非正常申请专利惩戒制度。对被国家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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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局监测到并认定为非正常专利申请的发明人（或团队），学

校参照《华南农业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未经学校许可，任何个人或所属单位不得擅自

处置学校的知识产权，不得擅自将学校及其所属单位的知识产权

泄漏、使用、许可或转让等。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泄漏本校的商业秘密，或者擅自

转让、变相转让及擅自许可使用学校知识产权，或造成学校知识

产权流失和损失的，学校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处分并追究

相应赔偿，触犯法律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学校或所属单位及个人有权监督本办法的实施，

并有责任劝阻、制止和举报违反本办法的人员及行为，学校对举

报有功的单位或个人予以保护和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

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华南农办〔2016〕137号）和《华南农业

大学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华南农办〔2016〕138号）

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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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16‟118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重大科研成果培育 

和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和评价管理办法》已经学

校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16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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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重大科研成果培育 

和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粤发„2015‟3 号）和《广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我省教育“创强争先建高地”的意见》（粤府„2013‟

17 号），以及《华南农业大学关于持续提升科研质量，推进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决定》（华南农办„2013‟52 号）等文件精

神，围绕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目标，凝聚科研资源，打造高水平科

研成果，强化重大科技成果培育和评价，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培育的成果是指拟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奖、

中国专利奖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广东专利奖金奖、省部

级人文社科奖一等奖的科研成果。其中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包括广

东省科学技术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

术）和农业部中华农业科技奖；省部级人文社科奖包括广东省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科）。 

培育的目标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专利奖、省部级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广东专利奖金奖或省部级人文社科奖一等奖。 

第三条  重大科研成果培育是指，学校划拨专门的经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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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基金，资助符合本办法第二条所述的成果进行整理、完善和提

高，使其具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专利奖、省部级科学技

术奖一等奖、广东专利奖金奖或省部级人文社科奖一等奖的条

件。 

第四条  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基金不支持技术的研发、实施和

推广工作，只限于支持成果的凝练、强化和完善以及奖励申报等

工作。 

第五条  所培育的成果以实际水平和价值为主，经评审认为

达不到培育目标的可以空缺（当年无资助项目），宁缺毋滥。 

第六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中国专利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和广东专利奖金奖的培育工作由科学技术处负责组织；省

部级人文社科奖一等奖的培育工作由人文社科处负责组织。 

 

第二章 资助金额 

 

第七条  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基金包括成果培育经费、工作经

费和后补助科研经费奖励，纳入学校年度预算，实行专项资金管

理。 

第八条  国家科学技术奖成果培育经费每年预算 100 万元，

培育数量 2 项，每项 50 万元；中国专利奖成果培育经费每年预

算 50 万元，培育数量 1 项，每项 50 万元；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成果培育经费每年预算 100 万元，培育数量 4 项，每项 25

万元；广东专利奖金奖成果培育经费每年预算 25 万元，培育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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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超过 1 项，每项 25 万元；省部级人文社科奖一等奖培育经

费每年预算 60 万元，培育数量不超过 4 项，每项 15 万元；工作

经费每年预算 10 万元，主要用于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工作的组织、

评审和专家费用支出等，由科学技术处统筹使用。 

 

第三章  申报成果的基本条件 

 

第九条  拟申报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培育成果基本条件是近

5 年已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拟申报中国专利奖的培育

成果基本条件是近 5 年已获得广东专利奖金奖，或获得广东专利

优秀奖后又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 

第十条  拟申报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培育成果基本

条件是完成科技成果评价（含鉴定、同行评议、学术委员会评审

等），且整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及以上；拟申报科技

进步类奖励的科技成果必须取得良好的推广应用效果；拟申报广

东专利奖金奖的培养成果基本条件是专利权有效且不存在纠纷，

专利已获得实施并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十一条  拟申报省部级人文社科奖一等奖培育成果的基

本条件是已出版、发表或提交了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 

第四章  成果评审及立项 

第十二条  评选采取“项目组申报、所在单位推荐、专家评

审”方式进行。 

（一）学校下发申报通知，由项目组填报《华南农业大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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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研成果培育项目申报书》，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

后，统一报送至学校科学技术处或人文社科处。 

（二）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分别对申报成果进行形式审

查，经形式审查合格后，在校园网公示所有形式审查合格项目名

单及其基本信息，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或

者虽有异议但已经妥善解决的，提交评审专家进行评审。 

（三）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分别邀请校学术委员会相关

专业的委员组成评审专家组，召开会议对申报培育的成果进行评

审，遴选出拟予以资助的项目。 

第十三条  经评审后拟资助的项目名单和资助金额由科学

技术处、人文社科处在校园网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经公示无异议，或者虽有异议但已经妥善解决的，由科学技术处、

人文社科处整理后报校领导审批。 

第十四条  经校领导批准后，获资助成果的项目组与科学技

术处或人文社科处签订立项合同，开始成果培育工作。 

第十五条  每项成果的培育期不超过 2 年。 

第十六条  获资助成果的项目组实行项目组负责人制，项目

组负责人要带领项目组作好成果的培育工作，严格履行合同规定

的质量、时间和其它任务目标，合理合规使用培育经费。 

 

第五章  经费下达及使用 

 

第十七条  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基金经费实行“一次拨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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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下达”的形式： 

“一次拨付”是学校每年以专项资金的方式将全年的培育经

费下达至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 

“分批下达”是指由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处按照每个项目

的实际执行进度，分批下达具体的培育资金，具体下达比例为：

签订合同下达资助总经费的 60%、完成奖励申报并经设奖部门公

示无异议的下达资助总经费的 40%。 

第十八条  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基金主要用于成果的鉴定、评

价（评审）、检索和专家咨询、差旅费、会议费等开支。 

 

第六章  异议处理 

 

第十九条  重大科研成果培育项目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提

出的异议，其中单位异议须加盖单位公章、个人异议须签署个人

真实姓名，所有的异议必须提交书面的异议书并附证明材料，不

接受电话、邮件、网络等异议。异议经过处理并得出结论的，再

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异议同一项目的，不予受理。 

第二十条  重大科研成果培育项目异议范围包括项目支撑

材料的真实性、项目实施经济效益的真实性、成果的知识产权归

属、完成单位及完成人排名。 

第二十一条  科学技术处或人文社科处收到异议材料后，交

由校学术委员会的学术道德委员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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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评价和考核 

 

第二十二条  对基础研究类成果的评价以有利于长期积累，

催生重大原创性成果为重点；对应用研究类成果的评价以聚焦需

求和效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大技术突破为重点；对软科学

研究成果的评价以服务决策需求，形成战略研究报告，支撑思想

库智囊团建设为重点；对技术转移、科技服务和科学普及类成果

的评价以经济、社会效益和实际贡献为重点。 

第二十三条  重大科研成果培育项目的考核以签订的培育

合同为依据，核心指标是培育的成果荣获合同规定的相应级别的

科研奖励。对于经过培育获得了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科技奖励成

果，学校按照成果培育资助的标准，以科研经费的形式于次年给

予一次性后补助进行奖励。 

第二十四条  由于项目组主观原因而没有按时完成奖励申

报的，给予项目组全校通报，并且停止项目负责人 3 年内重大科

研成果培育项目申请资格，同时追回已经下达的资助经费。 

第二十五条  对于没有经过学校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基金资

助的成果，如果以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了本办法第二条规定

的科技成果奖励，学校按照成果培育资助标准，以后补助的形式

于次年一次性给予科研经费奖励。 

 

 

 

252



- 8 -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华南农业大学

高水平大学重大科研成果培育基金实施方案》（华南农办„2015‟

38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负责解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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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86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办法》已经

学校 2021 年第 14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

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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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4 号，第 666 号修订）、《动物

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农业部令 2005 第 53 号）、《卫生部关于

印发<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的通知》（卫科教发〔2006〕

15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病原微生物，是指可以侵犯人、动物引

起感染甚至传染病的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真菌、立克次体、

寄生虫等。根据病原微生物的传染性、感染后对个体或者群体的

危害程度，国家对病原微生物分为以下 4 类：

（一） 第一类：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非常严重疾病的微

生物，以及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微生物。

（二） 第二类：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严重疾病，直接或

者间接在人与人、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间传播的微生物。

（三） 第三类：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但一般情况

下对人、动物或者环境不构成严重危害，传播风险有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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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后很少引起严重疾病，并且具备有效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微生

物。

（四） 第四类：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

的微生物。

第一类、第二类病原微生物统称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病原微生物实验室是指从事与病原微

生物菌（毒）株、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的

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国家根据实验室对病原微生物的

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并依照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将

实验室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低等级实验室不得从事国家病原微生物目录规定应当在高

等级实验室进行的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

小组”），组长由学校法定代表人担任，副组长由分管科研和实验

室安全的校领导担任，成员单位由相关部门和学院组成。领导小

组负责组织成立学校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统筹全校的生物安全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日常事务依托科学研究院开展。

第五条 学校成立生物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主任由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兼任，成员由相关部门、学院和实

验室负责人等人员组成。委员会负责全校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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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立学校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安全委员会。委员会日常

事务依托科学研究院开展。

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审议学校涉及生物安

全的重要事项，其议事规则由科学研究院另行制定，经委员会审

议通过后实施。

第六条 科学研究院具体负责领导小组和委员会的日常事

务，负责全校生物安全的组织管理和政策宣贯工作。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实验室的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定期

组织对实验室的设备设施、规章制度、安全措施和风险点等开展

检查，组织应急演练，对实验室废水、废气及其他废弃物进行处

置。

保卫处负责实验室的安全保卫工作，协助处理突发事件和安

全事故。

测试中心（实验动物中心）负责在中心开展的病原微生物研

究和试验安全管理，以及人员培训、资料档案整理。

第七条 涉及生物安全的二级单位负责人为本单位生物安

全负责人，负责成立本单位生物安全委员会和确定本单位实验室

的负责人；负责本单位的生物安全统筹管理，制定安全培训、跟

踪检查、定期报告等工作制度，强化过程管理；组织对实验室设

施、设备、材料等进行检查、维护和更新，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

负责审核本单位涉病原微生物等内容的科研文章发表，严防通过

公开发表论文造成变相公布重大动、植物疫情等事件的发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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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本单位涉病原微生物科研项目的实施管理。

第八条 实验室负责人为所在实验室生物安全第一责任人，

负责本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日常管理；负责制定实验室安全培训、

安全检查、定期报告、技术规范、操作规程、档案管理和应急预

案等工作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本实验室所有人员的备案管理工

作，尤其是研究生、进修人员等流动工作人员的备案管理；负责

定期对本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保证其掌握实验室技

术规范、操作规程、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负责实

验室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维护；负责按规定处置实验室废水、废气

及其他废弃物；组织并参与应急演练；负责及时处置并上报实验

室安全事故。

第九条 校、院两级的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依法依规实施病原微生物研究、试验活动的监督、检查和安

全管理，并为从事病原微生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保守技术秘密和

商业秘密。

第三章 实验室的建设与运行管理

第十条 一级、二级实验室的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实行备案

制，经科学研究院审核同意后，向广州市天河区卫生主管部门或

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备案；三级、四级实验室的新建、改建或扩建

按有关规定报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应通过国家认可。实验室完

成备案或审查批准后，应将有关资料报科学研究院、资产与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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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管理处和保卫处备案。三级、四级实验室应当在明显位置标示

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还应当向当地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十一条 一级、二级实验室自行承担建设和运行条件保

障，三级实验室由实验室、所在学院和学校共同承担运行条件保

障。

第十二条 一级实验室可选择配置生物安全柜，二级及以上

实验室必须根据操作的病原微生物和实验活动类型选择配置防

护水平相适应的生物安全柜。

生物安全柜应放置在远离门和过道的地方，定期检查维护并

填写维护记录。由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定期对其是否符合国家和国

际性能标准进行检查。

第十三条 根据从事病原微生物的安全防护等级，实验室应

根据相关规定配备个体防护服、手套、口罩、防护眼镜、应急救

援器材等设施设备。

第十四条 实验室购买或引进涉及生物安全的重要设备和

特殊生物因子，应当按照重要设备和特殊生物因子管控清单进行

登记，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核后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禁止个人购

买或者持有涉及生物安全的重要设备和特殊生物因子。

第十五条 全校所有经主管部门备案或批准建设的实验室

应开放共享，实行有偿使用。学校建立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生物

安全源头审查机制，拟开展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申请人提出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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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申请并选择拟开展实验的实验室，经所在单位生物安全委员会

审核、拟接受实验室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十六条 所有涉及病原微生物的实验活动均应按规定在

相应等级并具备相应资质和条件的实验室开展。一级、二级实验

室不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三级实验室需要从事

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

的，应当经科学研究院审核后，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

医主管部门的规定报省级以上主管部门批准。实验活动结果以及

工作情况应当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并抄送科学研究院。

从事不同病原微生物的实验活动，其所需生物安全实验室级

别、运输包装分类等要求参照《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农

业部令 2005 第 53 号）和《卫生部关于印发<人间传染的病原微

生物名录>的通知》（卫科教发〔2006〕15 号）等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采集、运输病原微生物应按照《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4 号）等有关规定，具备

相应的条件，采取必要的措施，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第十八条 实验室要制定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保存

制度，具备专门的保存设备，并由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专门负责。

严格执行菌（毒）种采购、领取、发放、样本接受、使用、销毁

等登记制度和档案保存制度。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

样本应当设立专库或专柜单独储存，做到“双人双锁、双人领用”，

分类管理、安全存放、随时监控，严防丢失或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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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学校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外，其他任何实验室不得保

存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

第十九条 实验室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实验动物的管理，

防止实验动物逃逸，对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按照规定进行无害化处

理，实现实验动物可追溯。禁止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市场。

第二十条 实验室应当加强对实验活动废弃物的管理，依法

对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弃物进行处置，采取措施防止污染。在

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实验室应当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兽

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

毁或送交指定的保藏机构保管。

第二十一条 未经学校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

或兽医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实验室和个人不得擅自采集、运输、

接收、保存重大动物疫病病料、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

种和样本，不得转让、赠送已初步认定为重大动物疫病或已确诊

为重大动物疫病的病料、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

样本，不得私自将病料样本寄往国外或者携带出境。

第二十二条 对于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

微生物，任何实验室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相关实验活动。为

预防、控制传染病，需从事此类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应

向科学研究院提出申请，并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其指定的

专业实验室中进行。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并维持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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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控制程序，制定生物事件应急预案。风险评估报告的内容

应包括生物因子（病原体）的基本特性与风险分析，拟从事实验

活动的风险分析、风险评估结论、风险控制措施、应急救援预案

等，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二十四条 一旦发生生物安全事故，实验室要立即启动事

故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保护现场，及时向学校报告，并按照《华

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可自行扑救的，

应立即组织扑救，边扑救边报告。如情况紧急，也可先报警，然

后再向学校报告。

第二十五条 事故发生后，实验室要及时查明原因，吸取教

训，消除隐患。对事故的发生原因、经验教训、处理结果要有书

面记载并归档。

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处理

第二十六条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对涉病原微生物的研

究、试验场所和活动等开展检查，实验室应接受并配合学校有关

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开展的各项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十七条 学校根据上级部门的工作安排，建立病原微生

物研究和试验的追溯管理和倒查机制，加强对相关科研项目、论

文和成果的追溯检查。经上级部门检查并经学校生物安全委员会

认定，对违法违规开展病原微生物研究和试验所获得的科研成

果，学校可不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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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经学校生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或生物安全委

员会认定存在以下情况的，按照《华南农业大学教职工师德师风

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报学校进行处理，包括：

（一）未按要求在相应级别和具备相应资质的生物安全实

验室开展涉病原微生物研究和试验的；

（二）病原微生物材料外泄，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在学校和各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检查中发现问题，情

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的；

（四）违反管理规定或操作规程酿成事故的；

（五）其他违反《生物安全法》《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的。

第二十九条 实验室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处以罚款或导致学

校被处以罚款的，相关罚款由实验室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条 全校师生有义务维护我校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危害生物安全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涉及实验动物生物安全管理的，参照《华南农

业大学实验动物及动物实验管理规定》执行；涉及转基因生物安

全管理的，参照《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

执行；涉及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参照《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

管理办法》《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华南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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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和《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危险废

物处置管理办法》等执行。

第三十二条 涉及生物毒素、植物有害生物及其他生物因子

操作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参照有关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中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

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科学研究院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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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7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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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1〕85 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已经学校

2021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1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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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促进我

校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健康发展，保障人体健康和

动植物、微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根据《生物安全法》《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04 号，2017 年 10

月 7 日修订版，以下简称《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

价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8 号，2017 年 11 月 30 日修订版）

等相关规定，结合本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属我校编制、人才租赁或单位聘用人员，以及本

校在读学生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等活

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凡利用我校科研设施（实验室、基地等）进行农业

转基因生物研究和试验工作的外单位人员，也应遵守本办法相关

规定，由本校的合作单位和人员具体负责转基因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农业转基因生物适用于《条例》相关

规定，主要包括：

（一）转基因动植物（含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微

生物；

（二）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

（三）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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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含有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产品成份的种子、

种畜禽、水产苗种、农药、兽药、肥料和添加剂等产品。

第五条 学校实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制

度，逐级落实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领导责任制。学校法定代

表人是我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二级单位负责

人是各二级单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实验室和

课题组的负责人是各实验室和课题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第一责任人。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学校成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以下简称“校

安全小组”），负责统筹全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审议学校

涉转基因生物安全的重大事项，审核审批全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评价申请等工作。校安全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科学研究院。

校安全小组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其议事规则由科

学研究院另行制定，经校安全小组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七条 科学研究院具体负责校安全小组办公室的日常事

务，负责全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组织管理。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涉转基因研究实验室的技术安全

管理，定期对实验室的设备设施、规章制度、安全措施和风险点

等开展检查，组织应急演练，对实验室废水、废气及其他废弃物

进行处置。

保卫处负责涉转基因研究实验室和试验基地的安全保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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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助处理突发事件和查处案件。

基地管理处负责对学校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进行统筹

建设和管理，保障基地具备相应的田间基础设施和条件，做好基

地的日常维护工作。

农业农村部植物及植物用微生物生态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广州）是学校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的建设和管理主

体单位，负责基地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基地的申请使用、人员和

实验材料进出登记、人员培训、档案记录、试验材料的销毁和灭

活等，保障基地的生物安全，协助开展校内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查。

测试中心（实验动物中心）负责在中心开展的动物转基因试

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档案整理等。

第八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等活动的学

院等二级单位，应当成立由二级单位行政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以下简称“学院安全小组”），负责本

单位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安全管理，建立健全本单位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组织相关培训、定期开展安全检查

等工作。

第九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加工等活动的实

验室、课题组和科研人员（以下简称“试验人”），应当按照相关

管理规定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安全控制措施》《转基因

植物试验安全控制措施》《转基因动物试验安全控制措施》《农业

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通用要求实验室》《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通用要求温室》《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通用要求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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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标准，配备与安全等级相适应的安全设施和措施，组织开

展内部培训，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安全；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试验操作规程、突发与应急预案、田间或实验室管理制

度，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的可追溯管理，定期进行安全自查；

制定研究材料的包装、储存、转移、运输、销毁和灭活的具体措

施，指定专人管理并记录；整理并保存试验记录、人员进出、材

料进出、检查记录、培训等原始档案，建立规范的安全管理档案；

按时报送工作总结等。

第三章 安全评价的申请与审批

第十条 国家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实行分级管理评价制

度。农业转基因生物按照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

环境的危险程度，分为以下 4 个等级：安全等级 I 为尚不

存在危险；安全等级Ⅱ为具有低度危险；安全等级Ⅲ为具

有中度危险；安全等级Ⅳ为具有高度危险。

第十一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试验实行报告制和审批

制，应当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四个

阶段，各阶段研究和试验的规模、时间和范围等相关要求，按照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

试验人拟开展安全等级为Ⅰ、Ⅱ的实验研究，应在研究开始

前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经学院安全小组审核，报校安全小组审

批，批准后方可实施。

试验人拟开展安全等级为Ⅲ、Ⅳ的实验研究，以及所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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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应在研究开始前按要

求提交申请材料，经学院安全小组和校安全小组审核后，向国务

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申请，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二条 中外合作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应

当在试验开始前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经学院安全小组和校安全

小组审核，报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三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需要从上一试验阶段转入

下一试验阶段的，试验人应当按要求提出安全评价申请，经校安

全小组审核，并报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转入下

一试验阶段。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的试验人在生产性试验结束后，应

当及时按程序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农业转基因

生物安全证书。学校支持申请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积极开

展实施。

第十四条 科学研究院根据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安

排，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申报、审核和

审批工作。

第十五条 我校主持的各级各类涉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

试验内容的科研项目，应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执行后方可开展相

关研究和试验工作。

第十六条 我校参加其他单位涉农业转基因科研任务的人

员，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并报校安全小组办公室备案。如在本校从

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应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执行后方可开展

271



- 7 -

相关研究和试验工作。

第四章 研究和试验的实施管理

第十七条 已通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

试验审批的试验人，应严格按照审批的时间、地点、规模等内容

开展研究和试验；在试验期内，应按规定向校安全小组办公室和

试验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年度试验总结报告。

第十八条 试验人应当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国家标准要求，

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和条件，采取相应的安全管理和防范措施，

设置明显警示标志，严格按照有关操作规程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

研究和试验、以及材料的包装、储存、转移、运输、销毁和灭活

等工作，指定专人管理并做好记录，确保试验材料不进入自然环

境、食物链和饲料链。

第十九条 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书有效期内，试验人

需要改变试验地点和试验内容的，应当向校安全小组办公室提交

申请，审核通过后向农业农村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

报告，同时向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备。

第二十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试验的单位和试验

人，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注重尊重科学，

客观公正，打造科学传播平台，为转基因科研和产业化营造良好

舆论环境。

第二十一条 已取得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证书的负责

人，有责任和义务对技术转让单位（或企业）宣传农业转基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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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有关管理法规。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人体健康和动植物、

微生物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管理的行为进行检举。当发现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动

植物和生态环境存在危险时，应采取有效安全措施，并立即报告

校安全小组办公室和相关主管部门。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处理

第二十三条 校安全小组办公室不定期组织安全小组成员、

专业机构或联合相关部门对涉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加

工等场所和活动等开展检查。试验人应接受并配合学院安全小

组、校安全小组、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学校根据上级部门的工作安排，建立农业转基

因生物研究和试验的追溯管理和倒查机制，加强对相关科研项

目、论文和成果的追溯检查。经上级部门检查并经校安全小组认

定，对违法违规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试验所获得的科研成

果，学校可不予以认可。

第二十五条 按照“谁研发、谁负责”的原则，经校安全小

组认定存在以下情况的，将依据《条例》和《华南农业大学教职

工师德师风失范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报学校进行处理，具

体包括：

（一）未经学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或主管部门批

准，擅自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等活动的；

273



- 9 -

（二）已获得主管部门批准但未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安全管

理和防范措施的，或者擅自更改试验地点、超过批准范围进行试

验的；

（三）造成转基因生物材料外泄的；

（四）在报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请材料、总结材

料或各类工作总结报告中弄虚作假的；

（五）在学校和各级主管部门组织的检查中发现问题的；

（六）其他违反相关规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二十六条 试验人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处以罚款或导致学

校被处以罚款的，相关罚款由试验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校、院两级安全小组成员及其工作人员，应当

依法依规实施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活动的监督、检查和安

全管理，并为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保守技术秘

密和商业秘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生产与加工、经营、进口与

出口管理，按照《条例》及配套规章执行；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

过程中涉及转基因基地的，参照《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

试验基地管理办法》执行；涉及实验室安全管理的，参照《华南

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室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华南农业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和《华南

农业大学实验室危险废物处置管理办法》等执行；涉及实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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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照《华南农业大学实验动物及动物实验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其他未尽事宜

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华南农业大学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华南农办〔2017〕14

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7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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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0〕75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

试验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管理办法》已经学

校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华南农业大学

2020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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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304号）、《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

部令第 8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学校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

地（以下简称基地）管理，规范田间试验，保障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通用要求（试验基地）》（农业部 2406号公告-3-2016）和《华南

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华南农办〔2017〕
14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与职责

第二条 凡在我校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从事转基因生

物的研究、试验、生产等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学校成立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

管理小组（以下简称“基地管理小组”），负责学校农业转基因生

物试验基地监管和审查工作。“基地管理小组”下设办公室，挂

靠农业农村部植物及植物用微生物生态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广州）（以下简称“转基因中心”），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

试验基地日常管理和培训工作。试验中心负责对试验基地进行统

筹建设和管理，学校每年设常规经费下拨到试验中心。

第四条 各项目负责人为转基因生物试验的第一责任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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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科研材料的种植计划与清单核实，收获后种子的储藏与处理；

科研材料的实际种植者为转基因试验的直接责任人，承担科研材

料的安全责任。

第五条 学校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要求，委托“基地管理小组”

每年定期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审查工作。“基地管理小

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实施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

生产、加工、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和安全管理，并为从事农业

转基因生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保守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三章 受理与审批

第六条 “转基因中心”负责接收、审批转基因试验用地申

请等日常事务管理。重大事务由“基地管理小组”商议决定。

第七条 基地内部用地及配套设施为开展农业转基因试验

专用，拟在基地内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田间试验及相关研究，应

至少提前 3个月向“基地管理小组”提出申请，并提供农业主管

部门准予试验的批准文件，经审核后方可进入基地开展试验，并

服从中心的日常管理。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八条 人员和物品出入管理。因科研需要进出转基因生物

试验基地者，需由本人申请，项目负责人同意后，报基地安全责

任人审核并授权后方可出入基地，并详细记录人员进出基地的准

确时间、携带材料名称、状态（灭活、活体、包装容器和包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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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数量。

第九条 材料引入与转出管理。转基因生物材料在基地内外

运送、转移应采用密闭、耐磨容器包装。播种结束、种子收获后

应及时清理散落的种子并作记录。项目负责人应指派专人对收获

后试验区进行监管并作记录备查。

第十条 田间管理。播种前，基地管理人员应在试验区设置

试验边界标志、隔离带，设立标牌明确显示试验内容。要做好边

界物种开花期安全防范措施，包括花期去雄、去花、套袋、花期

不遇等，并作记录备查。如试验申请者对材料种植期间的调查有

特殊要求的，可协助基地管理人员进行调查。

第十一条 收获后，应将试验区内残留植株、残留物灭活处

理，灭活处理应在焚烧池内或专用设施内进行并作记录备查，不

得在试验区内任意焚烧材料。

第十二条 试验结束后，应检查、去除试验区内自生苗并作

记录备查。

第十三条 转基因材料的保存与管理。转基因材料如需在基

地内临时保存，必须采用安全密封容器保存在专门的储藏室，派

专人守护，防虫、防鼠、防盗并作记录备查。

第十四条 农机（具）的管理。所有在基地中使用后的镐、

锄、拖拉机、播种机等农机（具），应在基地内指定地点进行清

洗消毒后方可带出基地。

第十五条 人员培训管理。基地安全责任人定期对基地试验

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岗位职责和安全控制措施要求。

第十六条 档案管理。试验结束后，基地管理人员应协助试

验申请者向“基地管理小组”递交试验安全管理工作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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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带入/出转基因生物材料数量、种植面积、收割后转基因材

料的处理等；试验基地门禁及监控记录设立独立电子文档进行保

存；试验基地田间试验建立田间试验记载本，试验阶段结束后，

交由基地管理小组办公室保存。试验基地安全检查等记录，由基

地管理小组办公室负责保管，建立独立文档保存。

第十七条 应急管理。项目负责人应根据批准文件确定安全

控制措施和预防事故的紧急措施，由“基地管理小组”负责审核，

同时做好安全管理记录以备核查。安全控制措施包括物理控制、

化学控制、生物控制、环境控制及规模控制。

第十八条 收费管理。由“转基因中心”与试验中心签订用

地协议，按照“谁使用，谁缴费”的原则，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农

业农村部相关收费标准以及学校科研基地的有关规定，缴纳相应

的土地和设施使用费及田间试验管理费用，由“转基因中心”代

收后统一上缴学校。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罚则

第十九条 严禁试验者擅自进入其他试验者的试验区，违反

本规定者，将无条件终止其在基地的试验。

第二十条 基地安全责任人及各项目负责人应定期对各试

验区进行安全检查，针对试验方案制定合理的检查计划，并做好

检查记录，报“基地管理小组”备案。基地安全责任人定期对基

地内硬件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若发生转基因生

物意外扩散，基地管理人员应立即上报学校，并启动应急预案。

第二十一条 未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或伪造批准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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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转基因试验基地进行田间试验的，经核实，由“基地管理小

组”责令暂停研究并限期整改，并报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农业农村部植物及植物用微生物生

态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管理小组成员、基地安

全责任人及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建设小组成

员

2.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试验用地

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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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管理小组成员

组 长：仇荣亮

副组长：王声斌（农业农村部植物及植物用微生物生态环境

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常务副主任）

严会超（科学技术处处长）

傅洪勋（试验中心主任）

成员单位：资产管理处、保卫处、后勤处、农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园艺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附现阶段人员名单：王成树、龙新望、蔡茂华、李华平、

陈乐天、王建武、胡桂兵、彭昌操】

二、基地安全责任人

王声斌（农业农村部植物及植物用微生物生态环境安全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常务副主任）

三、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建设小组成员

组 长：仇荣亮

副组长：王声斌（农业农村部植物及植物用微生物生态环境

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常务副主任）

严会超（科学技术处处长）

傅洪勋（试验中心主任）

成员单位：资产管理处、保卫处、后勤处、采购招标中心

【附现阶段人员名单：王成树、龙新望、蔡茂华、谭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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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

试验用地申请表

申请人 联系方式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起止时间 用地面积 亩

材料名称 主要性状

申请用地理由及

田间试验内容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审核意见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试验基地管理小

组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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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7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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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华南农办〔2020〕78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服务 2020 年第一批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任务清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方案》（华南

农办〔2018〕110 号），结合各学院（单位）教师申报意愿、前

期对接基础以及产业园企业需求等，特制定《华南农业大学服务

2020年第一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任务清单》，现予印发。

请各有关单位及牵头学院、责任学院、总协调人、牵头专家

等按照《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方案》规定的任

务和职责，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附件：华南农业大学服务 2020年第一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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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建设任务清单

华南农业大学

2020年 7月 17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年 7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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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江
青
艳

9
汕
尾
市
海
丰
县
丝
苗
米
产
业
园

王
慧

国
家
植
物
航
天
育

种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农
学
院
、
园
艺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等
。

陈
志
强

10
江
门
市
台
山
市
丝
苗
米
产
业
园

章
家
恩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农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等
。

王
建
武

11
阳
江
市
深
海
网
箱
养
殖
产
业
园

李
远
友

海
洋
学
院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等
。

秦
启
伟

12
阳
江
市
阳
西
县
程
村
蚝
产
业
园

余
祥
勇

海
洋
学
院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等
。

秦
启
伟

13
湛
江
市
廉
江
市
茶
叶
产
业
园

陈
文
品

园
艺
学
院

农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胡
桂
兵

14
湛
江
市
正
大
集
团
（
遂
溪

）
生
猪
产
业
园

漆
海
霞

工
程
学
院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兽
医
学
院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王
海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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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茂
名
市
电
白
区
对
虾
产
业
园

甘
炼

海
洋
学
院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等
。

秦
启
伟

16
肇
庆
市
生
猪
产
业
园

邓
近
平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江
青
艳

17
肇
庆
市
广
宁
县
肉
鸽
产
业
园

王
修
启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江
青
艳

18
清
远
市
佛
冈
县
水
果
产
业
园

胡
桂
兵

园
艺
学
院

农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胡
桂
兵

19
清
远
市
阳
山
县
丝
苗
米
产
业
园

章
家
恩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农
学
院
、
园
艺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等
。

王
建
武

20
潮
州
市
广
式
凉
果
产
业
园

黄
苇

食
品
学
院

园
艺
学
院
、
农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雷
红
涛

21
潮
州
市
饶
平
县
水
产
产
业
园

杜
治
国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海
洋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等
。

黄
琼

22
云
浮
市
云
安
区
花
卉
苗
木
产
业
园

郁
书
君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农
学
院
、
园
艺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彭
昌
操

23
云
浮
市
新
兴
县
丝
苗
米
产
业
园

黄
苇

食
品
学
院

农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雷
红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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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20
20

年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第
一

批
自

筹
资

金
建

设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名
单

产
业
园
名
称

联
系
人

牵
头
学
院

责
任
学
院

总
协
调
人

1
广
州
市
番
禺
区
名
优
渔
业
产
业
园

杨
慧
荣

海
洋
学
院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水
利
与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等
。

秦
启
伟

2
广
州
市
花
都
区
渔
业
产
业
园

杨
慧
荣

海
洋
学
院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水
利
与
土
木
工
程
学
院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等
。

秦
启
伟

3
广
州
市
花
都
区
花
卉
盆
景
产
业
园

郁
书
君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农
学
院
、
园
艺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彭
昌
操

4
广
州
市
从
化
区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优
质
农

产
品
供
应
链
产
业
园

易
法
敏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工
程

学
院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园

艺
学
院
、
农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艺

术
学
院
等
。

米
运
生

5
广
州
市
从
化
区
柑
橘
产
业
园

陈
杰
忠

园
艺
学
院

农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胡
桂
兵

6
广
州
市
从
化
区
生
猪
产
业
园

李
加
琪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林
学
与
风
景
园

林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等
。

江
青
艳

7
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丝
苗
米
产
业
园

章
家
恩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农
学
院
、
园
艺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王
建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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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管
理
学
院
等
。

8
广
州
市
增
城
区
特
色
水
果
产
业
园

张
承
林

资
源
环
境
学
院

农
学
院
、
园
艺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工
程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等
。

王
建
武

9
佛
山
市
南
海
区
九
江
鱼
花
产
业
园

杨
慧
荣

海
洋
学
院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等
。

秦
启
伟

10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优
质
草
鲩
产
业
园

杨
慧
荣

海
洋
学
院

动
物
科
学
学
院
、
兽
医
学
院
、
食
品
学
院
、

经
济
管
理
学
院
、
数
学
与
信
息
学
院
（
软

件
学
院
）
、
电
子
工
程
学
院
等
。

秦
启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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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办 E⒛ 19〕 91号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太学服务⒛19年粤东西北

第二批及珠三角地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任务清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

根据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方案》(华南

农办 匚⒛18〕 Ⅱ0号 ),结合各学院 (单位 )教师申报意愿、前

期对接基础以及产业园企业需求等,特制定《华南农业大学服务

2019年粤东西北第二批及珠三角地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任务清单》,现予印发。

请各有关单位及牵头学院、责任学院、团队
`总
协调人、首席

专家等按照《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方案》规定

的任务和职责,认真抓好工作落实,由各牵头学院 (单位)主动

组织对接,责任学院 (单位)积极配合,确保在⒛19年 9月 30

294



日前完成对接任务,为广东省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走在全国

前列贡献力量。

附件:华南农业大学服务⒛19年粤东西北第二批及珠三角

地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任务清单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祺 ⒛ 19年 7月 :16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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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竖

u
打

艹
’

Ⅱ
·
江
丶

d

娓
扣
鞑
辖
龊
樾
飨

蝌锏耙鹦啉勰⒈咫蝌唧岫蚓删蜘耐翮澜耥翩刿‰唧

赕
蜴
酽
曜
吣
铆
耙
蛳
吣
脲
⒈
咫
蝌
蜊
脚蛛
航鲫
旺
螂
嘟

蕊⒌飓啉喇灞涨肥蜘瞧岬斓俐澜训啊哪喇酮俪黼脚训遐
舳
扪
因

迟
扮
扪

R

遐
舳
赆
菸
憨
欺

遐
舳
烬

遐
舳
岵
诳

遐
舳
桊

陬
岷
k
阶

肛
腠

遐
舳
舳
葵
察
菸

迟
舳
岵
馘

遐
舳
《

遐
舳
妆
螋

遐

舳

扪

囚

遐
舳
烬

遐
舳
赆
海
恶
欺

褰
败
屎

巾
烬
恶

彤
K
栅

桊

 
凇

半
胀
以

制
晷
苄

抵
禚
枫

愈
髁
贵

搽
器
以

划
以
屎

懋
腿
嫘

枨
擞
枷

凿
回
秦

彤
诋
栅

因
爿
怔
帐
髁
咪
账
Κ
丶

囟
爿
怅
古
Κ
呻
糍
骢

囡
爿
怅
爿
《
锪
划
郸
巡
璎
牾
椒
长

因
爿
怅
爿
K
<
罴

翅
埘
憋
牾
椒
长

胛
H
队

胭
t
、妪

⌒
※
耜

ˇ
遐
舳
葵
钟

因
爿
怅
喋
嘟
咪
憨
锶

囚
爿
怔
《
絷
凶
友
督
忙
※
耜

因
爿
杖
螟
靼
咪
吝
世

因
爿
怅
罂
癸
咪
※
鞍

囡
爿
k
怔

长
忙
〓
友

囚
爿
怔
古
Κ
牾
勹
撼
仁
〓
友

因
爿
怅
枨
髁
咪
长
撖

囚
爿
怅
※
栖
刹
牾
w
戢

㈧

H
Θ 寸

H
∽ 0

冖
{|∶
∶∶∶∶∶i|{∶∶!!!∶∶} ∽

H 8|N|N|因
297



烈
舯
筲

犁
舡
友

蟋
m
Ⅱ
狲

螨
岫
沁

螨
m
Ⅱ
沁

世
熙
螅

埝
谳
帼

世
爬
螅

咪
驷
郢

咪
驷
骞

世
炽
螅

《
驷
夥

咪
驷
骞

螨
岫
沁

以
剿
骞

途
翳

斟

锢

鳔

恤戊瞌龉槲淝謦踯唧唧峤陆咫螂删蜘岷航蜘毗螂啷

亟郯

曹营
亟逭

拳蒜
X讪

嚣塄

莘攀
举垩

'冫
l∮冖
塞剽
⒈slnu
d悠
豇粼

H
吲

⒒

丬

惟

茄

吼

喋

泔

茧

亻

叩

⒈

催

卩
l
Ⅱ

似
^
忄

陋

际
k
腼

卩

泄腮w
曜

鲱狮嘤狮吣峭叫蚓蚓叫叫蚓蚓Ⅷ蚓岬唧

剿
瑙
瘸
猁
鼎
Ⅷ
洲
珊
腽
勰

亟舯

曹墓
亟5
卜遐

滠茁
虫觜

豢戴
V'
态迟
蕉舳

'哪
匿0l:l
卜,恁
举刈

躞
愆
麇
鞭
搬

蹙

骷

黜

灏

跚
遐
舳
舳
葵
察
志

跹

罐

囡
岷
κ
旰
潞
毒

遐
舳
桊

囡
岷
<
奸

滩
萎

遐
舳
妆
螋

遐
舳
岵
妪

迟
舳
妆
螋

遐
抽
扪
回

遐
舳
妆
螋

 
一 
巛
唰
排

遐
舳
扪
囡

遐
舳
扪
囚

 
一 
喇

 
察

墼
舳
桊

紧

艨

肝

髅

遐
舳
焖
囚

遐
排
扪
囡

训
累
以

艇
年
适

赳
悃
※

搂
〃
热

巛
唰
秭

巡

 
一帜

世
怏
螅

恶
型
枫

搴
眦
屎

回
删
铫

妆
搛
识

咪
驷
骞

囚
爿
怅
想
划
咪
※
凝

囚
爿
怅
扪
囡
钛
捋
凶
瓒
榧
忙
勹
巷

因
爿
怔
钛
捋
凶
恳
璺
掊
彐
迭

因
爿
怅
钛
掇
凶
恶
槌
牾
勹
迭

囡
爿
怅
爿
剿
凶
长
叫
牾
勹
迭

狈
爿
恢
账
弗
拳
凶
蝽
撰
悟
虿
漤

囚
爿
怅
坛
女
2
只

《
ˇ
怅
K
督

回
友
郏

因
爿
怅
蜜
椒
悟
荩
怔

囡
爿
恢
爿
剩
凶
余
粗
仁
虿

k

囡
爿
怅
々
蜾
吲
凶
怨
裂
怛
烹

k 因

H
队

脒
胛
喱
E
罂

船
凶
祭
觐
怛
虿

k

因
爿
恢
琚
搽
聪
制
睿
凶
祭
裂
牾
烹

k

困
爿
怔
钛
捋
凶
罴
≤
悟
烹

k

因
爿
恢
烬
撩
凶
罴
≤
忙
蕉

k
寸
㈧

∽
㈧

0
㈧
卜
㈧ 团 |{{|∶丨!∶ i} 0

∞ Cn
d
∞

Co
Co

寸
Θ

∽
Co

0
〓

卜
Cn

298



长
w
熔

搛
槌
糠

犁
舡
琪

埝
划
蚺

盱
寺
娣

筲
剡
叫

咪
驷
邪

狳
叫
丬̄︱

逻
熙
熄

、遐
舳
割
鞭
螓
谳

亟舯

芎￡
迟督

培虽
鲜黪
择觜
嚣戴i

酃
ˇ
遐
舳
碰̀
娌

岬
舳
粼

岷
κ
岬
舳
桊

、遐
柚
赆

、遐
舳
哪
鞭
悠
Ⅻ

阡
憨
欺

'
酲

姊
烬

`  '靴

双迟⌒
浒抽遐
阳桊舳
圆因寺

爆恿
舳抽
桊硬

`妲
遐却
舳酗
泄谳
H、
`遐

迟舳
抽刚
岵 tlt【

伛螓
、刈 。
∶查营:'靴
洳遐⌒
㈧舳遐
因桊舳

赆
勰
、刂目‖0

墼 ⌒

舳座

拶舳
H寺
`督
酲
ˇ

抽墼
岵抽
舡姒

'妲
酲圩
牡舳
睽蟋

鉴遐
浒舳
阳刚
圆sll

欺批

'哪
1」甘:olm
舳您
泄刈 。
H、舯
、遐⌒
迟舳墼
排桊批
a吕因世
舡岷督
、《
ˇ

酲却遐
蜘舳舳
K桊硬

爨鸯黪
睽朕遐

'督舳
酲苌刚
浒烬 qll

㈧长悠
Ⅲ·kⅫ

刈 c

、刂目{卜
遐⌒

舳坚

桊舳
囡寺
岷督
【
ˇ

师坚

舳舳

桊硬

`妲
鉴坪
蜘舳
a且谳
钽

'

、1坐墨
鎏舳
浒哪
型Wul
叫Ⅱ芯

遐
舳
舳
苌
察
芯

遐
舳
岵
妪

遐
舳
《

遐
舳
赆
涤
憨
欺

遐
舳
N
因

遐
舳
驷
H
弗

型

迟
舳
妆
螋

樊
舾
秦

搽
紫
账

半
画
奉

蜘
珊
沁

《
驷
骞

则
叫
叫

黩
账
吹

皿
爿
恢
食
嘲
卟
删
凶
吝
≤
仁
虿

k

囡
爿
杖
樊
舡
咪
度
塑

囡
爿
杖
榔
扛
牾
艹
迪

囡
爿
恢
划
掇
仁
坩
里

囡
爿
杖
鄄
搽
咪
陋
里

因
爿
怔
毖
胀
嵘
苌
芈
唰
怛
鹦
粼

因
爿
怅
删
捋
珊

⌒
糕
迎
ˇ
圆
账
《
螋

∞
Co

o
∞

0
寸 冖
寸
㈧
寸

∞
寸

寸
寸

l

⒄

l

299



华南农办 匚⒛19〕 们号

关于印发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⒛19年

第一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任务清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

根据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方案》(华南
农办 匚⒛18〕 110号 ),结合前期对接情况,特制定 《华南农业
太学服务⒛19年第一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任务清单》,现

予印发。请各有关单位按照《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
工作方案》的任务分工和职责,切实履行服务责任,认真抓好工

作落实。请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清单主动组织对接工作,相关学

院(单位 )积极配合,确保在2019年 6月 30日 前完成对接任务,

为广东省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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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太学服务⒛19年第一批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任务清单
严

占

.

产业园名称 牵头专家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总协调人 牡任
校领导

1
梅州市五华县
茶叶产业园 曹藩荣 园艺学院

环
农
究
软

经
境
学
院
件

陈厚彬

钟仰进
2

市

园

宁
业
兴
产
市
米
州
苗
梅
丝 唐湘如 农学院

碑

鄹

丶

经

钸

)
等

°

植
研
院
理
院

家
术
学
管
学

国
技
境
济
息

李华平

3
区江
园

梅

业
市
产
州
叶
梅
茶 曹藩荣 园艺学院

环
农
院

源

丶学

资
院
息

°

丶学
信
等

院
程
与
)

学

工
学
院

理

丶数
学

管
院

丶件

济
学
院
软

经
境
学
(

陈厚彬

4
市

园

会
业

四

产
市
桔
庆
糖
肇
沙 胡桂兵 园艺学院

院
土
院
与
)

学
与
学
学
院

农
利
程
数
学

陈厚彬

陈少雄
5

县
园
开
业
封
产
市
鸡
庆
花
肇
杏 张细权 动物科学学院

丶

丶

与

)

院
院
学
院

学
学
数
学

品
林

丶件

食

园
院
软

丶
景
学
(

院
风

理
院

学
与
管
学

医
学
济
息

°

兽
林
经
信
等

江青艳

6
区东

园

揭

业

市
产
阳
笋
揭
竹 林 捷 食品学院

与
院
与
)

学
学
学

院

林
农

数
学

雷红涛

7
区
园
江
业
曲
产
市
菌
关

用

韶
食 莫美华 食品学院

与
管
学

糌

绋

觖

等
°

丶

丶
与
)

院

院

学

院

学
学
数
学

境
林

丶件

环
园
院
软

源
景
学
(

资
风
理
院

雷红涛

廖 明

8
市
园
平
业
恩
产
市
米
门
苗
江
丝 王 慧 种

心

育
中
天
究
航

研

物
术
植
技
家
程
国

工

院
院
院
与
)

学
学
学
学

院

农

程
林
数
学

陈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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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区安

园
云
业
市
产
浮
牛
一犭
由
N

刘德武 动物科学学院
丶
与
)

院

学

院

学
数
学

品

丶件

食
院
软

丶学
(

院
理
院

学
管
学

医
济
息

°

兽
经
信
等

江青艳

吴 鸿

10
县
业
南
产
郁
皮
市
黄
浮
核
云
无
园

陈杰忠 园艺学院

食
院
源

丶
件

丶学
能
院
软

院
境
与
学
(

学

环
料

理
院

农

源
材
管
学

陈厚彬

区头
园

坡
业
市
产
江
藕
湛
莲

吴锦铸
食品学院

丶
与
)

院

学

院

学

数

学

程

丶
件

工
院
软

丶学
(

院

理
院

学
管
学

艺
济
息

°

园
经
信
等

雷红涛

咸春龙

12
湛江市吴川市
生猪产业园 邓近平 动物科学学院

丶

丶
与
)

院

院

学

院

学
学
数
学

品
林

丶件

食

园
院
软

丶
景
学
(

院
风

理
院

学
与
管
学

医
学
济
息

°

兽
林
经
信
等

江青艳

13
县闻

园

徐
业
市
产
江
姜
湛
良 杨跃生 生命科学学院

园
园
源
广

心
理
院

邓诣群

14
市

园
宜
业

信
产
市
李
名
华
茂

三 何业华 园艺学院

学

院
与
)

品
学

学

院

食

程
数

学

陈厚彬

15
区南

园

潮

业

市

产
头
猪
汕
生 邓近平 动物科学学院

丶

丶
与
)

院

院

学

院

学
学
数
学

品
林

丶
件

食

园
院
软

丶
景
学
(

院
风

理
院

学
与
管
学

医
学
济
息

°

兽
林

经
信
等

江青艳

杨运东
16

水区城

园

市

业

尾
产
汕
产 李远友 海洋学院

丶
学
学
究
院

院

程
林

研
学

学

工
园
策
息

品

丶
景
政
信

°

食

院
风
村
与
等

秦启伟

17
区东

园

阳
业

市
产
江
虾
阳
对 秦启伟 海洋学院

畔
埘
钸
)
等 °

学

工
研
院

品

丶
展
学

食
院
发
息

秦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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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县罗

园

博

业

市
产
州
药
惠
南 熊 平 材料与能源学院

丶

林 学 与

丶

农 学 院

丶

御

学 院

丶

数

岬

院
院
电

理
院

学
学

丶管
学

学
林
院
济
息

°

科

园
学
经
信
等

命
景
品

丶与
)

生
风
食
院
学
院

蒋恩臣

杨 洲

19

区
产
安
茶
潮
丛
市
单
州
凰
园

潮

凤
业

黄亚辉 园艺学院

工
院
学
(

丶学

理
院

院
境
管
学

学

环
济
息

°

农

源
经
信
等

陈厚彬

20
区
业
新
产
清
鸡
市

麻
〓迈
迈̌

清
清

园
谢青梅 动物科学学院

丶学
数
学

院
境

丶
件

字
环
院
软

品
源
学
(

食
资

理
院

丶
丶管
学

院
院
济
息

°

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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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⒛ 19年 5月 1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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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华南农办 匚⒛18〕 110号

关于印发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方案》已经学校

2018年第28次校长办公会议和十二届党委常委会第 213次会议

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各有关单位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
工,抓好工作落实,确保高质、按时完成各项任务,为我省实现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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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

工作方案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党和国家顺应农业发展新趋势、培育

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是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产业

兴旺的重要抓手。积极参与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是学校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和有利契机。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学校在服务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中

的技术支撑作用,助力广东省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走在全国

前列,根据 《关于印发⒛18年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方案

的通知》(粤农 匚⒛18〕 126号 )、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方案》(华农党发 E⒛ 18〕 %号 )等要求,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按照 “找准园区、统筹推进、建好团队、落实到
人
” 的工作要求及 “分片包干、一园一策”的工作思路,加快
组建产业技术服务团队,为广东省打造

“
百园强县、千亿兴农

”

的农业产业兴旺新格局和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走在全国前

列提供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工作目标
●

按照中央和广东省确定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
“
时间表
”

(201㈣怩0年 ),统筹全校人才、技术、成果、信 .憝等资源,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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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全产业链的专家技术团队,全力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做

到对接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有成效、有亮点、有影响、有

贡献。逐步构建校地合作的长效机制,加速学校科技创新与成果

转化,促进区域产业发展,支撑学校人才培养,扩大学校社会影

响。

三、服务内容

充分发挥学校的农科教资源优势,根据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

园工作方案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园

专家服务团队,推进农科教、产学研大联合大协作,建立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高效机制,在园区规划、技术支撑、成果转化、共建

研发平台、人才培训等方面全力支撑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支撑

与我校对接的产业园建设成优势特色产业引领区、现代技术与装

各集成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区、新型经营主体创业创新孵化

区、质量兴农的示范核心区和乡村振兴的样板区。具体服务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1.提供园区规划及实施方案编制;

2.提供新品种及配套技术 ;

3.承担企业委托的各类技术和产品研发项目;

4.提供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旅一体化规划方案;

5.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服务 ;

6.提供品牌建设与营销方案;

7.共建 “五位一体
”
综合试验站、产业研究院、科技创新

中心、特色产业基地、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专业硕士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等平台;

8.向企业推荐学校科技成果,实施技术转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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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担任政府或企业专家顾问;

10.为地方政府、园区企业等农业管理干部、企业骨干和技

术人员提供技能培训;

11.共同举办特色农产品文化节等;

12.选派科技特派员进驻企业进行技术指导;

13.推荐优秀大学生到地方企事业单位工作;

14.联合企业共同申报各级各类项目;

15.与经营状况好,愿与我校建立长期、紧密、深度合作的

企业探讨技术入股。

四、任务分工及职责

学校建立领导挂钩联系机制,举全校之力,行政推动,分片

包干、分级负责,推进服务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有序开展。

学校根据前期合作基础、学科优势等制定了《华南农业大学服务

现代农业产业园任务分工》(以下简称
“
任务分工

”
)(附件 2、 3)。

责任校领导要带领牵头学院、责任学院及专家团队主动深入市县

及产业园区开展对接活动。各学院要高度重视与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对接工作,把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按照任务分

工切实担负起责任,认真抓好工作落实,确保高质、按时完成各

项任务,为 我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贡

献。

(一 )任务分工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是学校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的综合

协调部门,负 责制定学校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方案,提出相

关工作计划报学校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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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实施;制定相关激励及考核政策,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参与服务

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定期督查、汇总、

公开产业园对接工作落实情况,并向学校领导及省有关部门汇

报。

牵头学院根据对接市县或产业园的需求,组建产业园专家服

务团队;牵头组织专家服务团队,主动对接市县相关部门及现代

农业产业园实施主体企业;制定激励措施,将服务现代农业产业

园工作纳入学院绩效分配、工作量计算、年度考核等工作;及时

向学校报送本单位产业园对接工作进展。

责任学院负责遴选合适专家,协助牵头学院组建专家服务团

队;制定激励措施,将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纳入学院绩效分

配、工作量计算、年度考核等工作;及时向学校报送本单位产业

园对接工作进展。

各单位要充分利用校友资源,主动出击,积极与地方市县人

民政府、农业局、产业园办及实施主体企业进行联络沟通,加快

对接现代农业产业园步伐,同 时鼓励广大教职员工充分利用合作

基础和社会资源,牵线搭桥,促成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对接工作。

在做好现有产业园对接工作的同时,密切跟踪各市县 2019和

2怩0年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申报动态,及早谋划,积极参与产业

园的前期规划与申报工作,确保在⒛18年 11月 30日 前完成对

现有产业园及各市县的对接工作,签订合作协议,争取项目资金 ,

主动做好服务。有关对接工作可参考现代农业产业园对接工作流

程 (附件 4)。

(二 )相关人员职渍

牵头学院根据对接市县或产业园的需求组建专家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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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个,每个团队设总协调人 1名 ,由牵头学院院长担任;设首

席专家 1名 ,由产业园主导产业对口学院派出副高级以上专家担

任;设联络员 1名 ,由学院办公室主任担任;团 队成员由首席专

家根据产业园技术需求在校内外遴选,研究领域涵盖育种、栽培

(养殖 )、 病虫害防治 (防疫 )、 机械、加工、保鲜、品牌建设、

信
`憝化及农业旅游等全产业链。相关人员职责如下:

1.总协调人职责
(1)在责任校领导的指导下,制定本学院对接现代农业产

业园工作计划,明确相关人员分工,推进各项对接工作有序开展;

(2)牵头制定本学院相关激励政策,支持本学院产业专家

团队开展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对接活动等。

(3)协助本学院首席专家组建专家服务团队,协调解决跨

学院、跨学科遴选专家、团队开展工作中碰到的行政事务性问题 ,

为团队顺利开展工作做好组织保障。

2。 首席专家职责

(1)根据产业园发展需求,制定产业专家服务团队工作方

案、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指导团队成员开展科技服务工

作;

(2)组织、参加与产业园及所在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

各类产学研对接活动,宣传和推广应用学校新品种、新技术、新

产品、新工艺等,推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
(3)牵 头完成地方政府、产业园实施主体企业委托的各类

项目研究;

(4)条件成熟时
`地
方政府、企业协商共建产业研究院、

大学生教学实践基地、特色产业基地、分布式服务站等产学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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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构。

3.团队成员职责
(1)在团队首席专家的领导下开展科技服务工作,参与制

定团队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并按职责分工开展实施,及时向首

席专家汇报工作情况;

(2)主动参与产业园及所在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各类

产学研对接活动,宣传和推广应用学校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

新工艺等,推动学校科技成果转化;
(3)根据项目分工,积极开展项目调研、技术攻关、技术

咨询等服务,配合首席专家完成对接目标 ;
(4)积极参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建的产业研究院、大

学生教学实践基地、特色产业基地、分布式服务站等;

(5)完成学校和产业专家服务团队首席交办的其他工作。

4.联络员职责
(1)负责团队成员之间的联络,及时传达总协调人、首席

专家的各项工作安排 ;

(2)负责团队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络,各类对接、

调研活动的联络、行程安排、信息收集、后勤服务等工作 ;

(3)负 责与学校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络,及时向各团队成员

传达学校有关工作部署,定期向学校报送产业园专家服务团队工

作进展情况。

五、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主体责任。要充分认识服务现

代农业产业园对促进学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社会影响力的

重要意义,把贯彻落实 《工作方案》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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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1),学校党委书记、

校长任组长,其他校领导担任副组长,相关部处、学院负责人作

为成员,负责审定相关工作计划和决定有关重大事项;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挂靠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由分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的副校长兼任主任,负责向学校提出相关工作计划建议,依据领

导小组的决议提出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责任校领导和牵头

单位制定对接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计划,明确责任分工和进度安

排,尽快启动,确保完成任务。
(二 )建立协同机制,狠抓任务落实。专家服务团队的组建

要求对标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全要素发展需求,系统解决农业产

业发展中的技术问题,要求整合全校的人才和学科团队资源,各

学院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协同联动,优势互补,在做好牵头单

位本职工作任务的同时,有责任有义务向其他学院推荐合·适人选

组建专家服务团队,联合开展产业园对接工作,确保服务现代农

业产业园工作落地见效。学校将定期汇总和公开工作方案的落实

情况。

(三 )制定激励机制,加大支持力度。出台专家服务团队激

励政策,在干部配各、岗位设置、职称评审c· 绩效工资、工作量

计算、评奖评优等优先向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服务现代农业产业

园工作倾斜,对其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团队和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

设立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专项经费,支持开展现代农业产业园对

接工作。

(四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q各学院要加强对服务

产业园建设的宣传力度,拄重利用各类媒体、全方位、多角度、

立体化宣传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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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及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加强服务产业园建设工作调度和信息报送,为领导决策当好

参谋 :

附件:1。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领导小组及办

公室组成

2.华南农业大学服务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任务分工
·
      (2018年 )

3.华南农业大学服务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任务分工

(2019、  2020年 )         丨

4.现代农业产业园对接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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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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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18年 11月 2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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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领导小组

及办公室组成

一、华南农业大学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领导小组

组 长:李大胜 陈晓阳
副组长:钟仰进 陈少雄 温思美 吴 鸿 廖 明
咸春龙 刘雅红 杨运东 杨 洲 蒋育燕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
丁红星 万俊毅 王建武 王海林 邓诣群
∷龙新望 丛沛桐 刘卫民 刘财兴 江青艳
严会超 李吉跃 李华兴 李国章 杨乃良.

杨增明 张 玉 张 耿 张丰清 张日新
张永亮 陈厚彬 金 惠 秦启伟 徐正春
黄国文 彭新湘 蒋恩臣 傅洪勋 谢正生
谢韶锋 雷红涛

二、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园工作办公室 (挂靠新农村发展研究

主 任:咸春龙 (兼 )
副主任:钟 强 苏雄武 吕建秋 龙新望
专职工作人员:蒋艳萍 程 雄

`
】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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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

任务分工 (⒛ 18年 )
产业园名称

首席

专家
牵头单位 责任学院

责任
领导

对接目标

梅州市大埔县蜜柚产业园 秦永华 园艺学院

农学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

电子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

程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

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钟仰进

蒋育燕

全产业链

梅州市梅县区金柚产业园 肖德琴
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电
子工程学院等。

农业信息化

梅州市丰顺县茶叶产业园 曹藩荣 园艺学院
工程学院、资源环境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等。
栽培与病虫害
防控

梅州市平远县脐橙产业园 陈杰忠 园艺学院 相关学院。
栽培、病虫害

防控

肇庆市广宁县油茶产业园 黄永芳
林学与风景园林
学院

食品学院、工程学院、水利与
土木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数
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陈少雄

全产业链

肇庆市德庆县 (碧桂园)贡柑产
业园

邓晓玲 农学院
园艺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工程学院、食品学院等。

黄龙病防控

省供销社怀集丝苗米产业园 章家恩 资源环境学院

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艺
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农学
院等。

仝产业链

揭阳市普宁市青梅产业园 吴锦铸 食品学院 相关学院。 青梅加工

云浮市罗定市肉桂产业园 吴 鸿 生命科学学院
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食
品学院、工程学院、林学与风
景园林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

吴  鸿

全产业链

温氏新兴优质鸡产业园 谢青梅 动物科学学院

兽医学院、食品学院、数学与
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资源
环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

全产业链

韶关市南雄市丝苗米产业园 张 林 农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食品学院、工程学院。

全产业链

韶关市乳源县蔬菜产业园 刘厚诚 园艺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

学院、工程学院、艺术学院、
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全产业链

韶关市乐昌市香芋产业园 张铁民 工程学院 相关学院。 香芋剥壳杌械

壹号食品 (湛江)土猪产业园 印遇龙

邓近平
动物科学学院

兽医学院、食品学院、数学与
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水利
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
院等。

廖 明

动物营养、疫

病防控

湛江市遂溪县火龙果产业园 秦永华 园艺学院
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农学院等。
栽培、病虫害

防控

湛江市廉江市红橙产业园 陈杰忠 园艺学院
●

相关学院。
栽培、病虫害
防控

江门市开平市家禽产业园 任 涛 兽医学院

兽医学院、食品学院、水利与
土木工程学院、数学与信息学
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
院等。

仝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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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高州市荔枝产业园 陈厚彬 园艺学院
农学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

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咸春龙

全产业链

茂名市化州市橘红产业园 昊 鸿 生命科学学院
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食

品学院、工程学院、林学与风
景园林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

全产业链

茂名市电白区沉香产业园 黄少伟
林学与风景园林
学院

食品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 结香技术

阳江市江城区绿萝产业园 孔旭晖
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

园艺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

院、艺术学院、林学与风景园

林学院等。

全产业链

清远市清城区清远鸡产业园 谢青梅 动物科学学院

兽医学院、食品学院、数学与

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资源

环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等。

刘雅红

全产业链

清远市连南瑶族 自治县稻鱼茶
产业园

章家恩 资源环境学院

海洋学院、农学院、数学与信

息学院 (软件学院)、 工程学

院、电子工程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等。

稻田养鱼、生

态循环农业技
术

清远市英德市红茶产业园 曹藩荣 园艺学院
工程学院、资源环境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等。

栽培与病虫害
防控

清远市连州市菜心产业园 杨  暹 园艺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

学院、工程学院、数学与信息

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

学院

育种、栽培

汕头市潮阳区丝苗米产业园 王  慧 农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食品学院、工

程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

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杨运东

全产业链

汕头市澄海区蔬菜产业园
胡开林
雷建军

园艺学院 相关学院。 蔬菜杂交育种

汕尾市陆丰市萝 卜产业园 刘厚诚 园艺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

学院、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
工程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软

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全产业链

汕尾市海丰县蔬菜产业园
桂 冰
吴锦铸

食品学院 相关学院。 蔬菜加工

惠州市龙门县丝苗米产业园 唐湘如 农学院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资源环境

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

学院)、 食品学院、工程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林学与风景园

林学院等。

杨 洲

全产业链

惠州市惠阳区蔬菜产业园 杨  暹 园艺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

学院、工程学院、数学与信息

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

学院等。

全产业链

惠州市惠城区丝苗米产业园 章家恩 资源环境学院
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农学院等。

有机水稻栽

培、稻田生态
研究

潮州市饶平县茶叶产业园 李 斌 食品学院
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工

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数学

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等。
全产业链

碧桂园华农大丝苗米产业园
罗锡文
刘耀光

工程学院
农学院、资源环境学院、食品

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等。
全产业链

河源市龙川县油茶产业园 吴雪辉 食品学院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工程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

蒋育燕

全产业链

河源市紫金县茶叶产业园 曹藩荣 园艺学院
工程学院、资源环境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等。
仝产业链

河源市和平县猕猴桃产业园 昊锦铸 食品学院 相关学院。 猕猴桃加工

河源市连平县鹰嘴蜜桃产业园 张志祥 农学院 相关学院。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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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华南农业大学服务广东现代农业产业园

任务分工 (⒛ 19、 ⒛⒛年 )
序号 对接地市 牵头单位 责任学院 责任领导

1 梅州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

管理学院等。
钟仰进

2 中山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农学院、食品学院、材料与能源学院、生命科学、

学院、海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数

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揭阳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生命科学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

院、食品学院、电子工程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

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

学院等。

陈少雄4 肇庆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农学院、食品学院、园艺

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工程学院、电子工

程学院、工程学院、艺术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材料与能源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5 东莞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农学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

学院、艺术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6 云浮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动物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兽医学院、园艺

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学院、工程

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软

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昊 鸿

7 佛山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海洋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

食品学院、工程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

院)、 艺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等。

韶关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农学院、园艺学院、食品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数

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廖  明

9 江门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兽医学院、海洋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农学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水利

与土木工程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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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湛江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动物科学学院、兽医学院、海洋学院、园艺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数学与信息学

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咸舂龙茂名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园艺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学院、动物科学学

院、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数学与信

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12 广州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园艺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动物科学学院、农学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

海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数

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清远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动物科学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海洋

学院、农学院、兽医学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

电子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艺术学院、
·

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刘雅红

14 珠海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海洋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

食品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工程学院、生

命科学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数学与信息

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汕头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农学院、工程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

食品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水利与土木工

程学院、艺术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 )、

经济管理学院等。

杨运东16 汕尾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海洋学院、

食品学院、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艺

术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

理学院等。

17 阳江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园艺学院、食品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电子工程学院、水利与土

木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

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潮州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食品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

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数

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杨 洲

19 惠州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学院、

工程学院、电子工程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20 河源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食品学院、园艺学院、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程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院、食品学院、

文与法学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等。     ·

工

人

蒋育燕

21 深圳市
新农村发展

研究院

园艺学院、动物科学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农学

院、食品学院、工程学院、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艺术学院、数学与信息学院 (软件学院)、 经济

管理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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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现代农业产业园对接工作流程

丨协助编制园区总体 丨

丨 规划及申报  |

组建团队

I
协助园区验收

产业园实施
主体企业

县 (市 )

人民政府
县∷(市 )

农业局

签订框架

合作协议

协助制定

园区实施方案

技术需求调研

专家服务团队到位 科技服务到位

协助推进园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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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华南农业大学 

关于印发《华南农业大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经研究，现将《华南农业大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

印发。请各单位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抓好实施方案的落实。要加强对实施方案完成情况、工作成效

的考核，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充分激励和调动全校党员

干部和师生员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办、

校办要加强跟踪督办，定期汇总和公开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2018 年 6月 7日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文件 

 

华农党发〔2018〕2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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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广东省委、省政府把乡村振兴摆在全省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

积极参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途径，也是推进学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契机。根据中央、省

委的文件以及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充分发挥人才支撑作用 

（一）优化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产教融合，与农业龙

头企业深度合作，成立产业学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瞄准乡

村振兴的新需求，开设新专业或专业方向及特色班。调整人才

培养目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专业课设置及内容，使之

与农业产业发展密切对接。建设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通识课程，

组织编写高质量教材。融合第一、二课堂，建立农业农村特色

系列学生实践活动，培育学生“三农”情怀。（教务处、学生处、

校团委、各学院） 

（二）深化涉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面向农业

硕士新开设《现代农业创新与乡村振兴战略》学位课程；依托

产学研合作机构、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及新农村发展研究

院地方分院，探索设立“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兴农’创

新班”，创新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重点培养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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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农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研究生院） 

（三）推进涉农创新创业教育。依托广东省高校创新创业

联盟，汇聚省内相关高校力量，加强农业科技项目的创新创业

实践。以学校的创客空间为依托，打造“互联网+大农业”大学

生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孵化一批适合乡村振兴的创业项目。举

办“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探索搭建“互联网+精准扶贫+

农产品网上行”平台。依托教育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引导大学生增强投身乡村振兴的意识。（新农院、创新创业学院） 

（四）开展乡村振兴人才培训服务。以继续教育学院为依

托，设立“乡村振兴培训学院”，积极与地方党政部门和农业经

济组织等开展合作，开展新时代农业农村干部人才、新型职业

农民、乡村振兴带头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主题培训，实施

好广东省“领头雁”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项目。（继续

教育学院） 

二、不断增强科技支撑能力 

（五）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结合跻身“双一流”行列的目

标，实施“科技成果倍增计划”，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

高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数量，促进学科建设与广东现代产业体系

特别是农业产业体系的融合发展。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乡村振

兴发展中的基础性问题，组建一批科技创新团队，强化青年创

新领军人才培育，积极承担原创引领的重任。组建粤港澳大湾

区生命健康研究院，聚焦生命健康领域前沿重大科学问题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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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疾病机理，开展化学生物学、药物研制开发、健康保障、疾

病治疗等研究。积极参与国家（广东）种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大力开展种质资源评鉴、种质资源创制、优良性状相关基因挖

掘与利用、品种改良与育种等研究。（科技处） 

（六）培育产学研合作特色品牌。加大人员派遣和资金支

持力度，进一步做实学校现有的与茂名、珠海、顺德、汕头等

地市签约的新型产学研合作机构；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探

索建设一批集科技推广、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和创

新创业“五位一体”的综合试验站。支持各学院利用各自的专

业特长和优势，打造学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特色品牌和亮点。

大力加强与农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建设大北农研究院、肇庆（华

农）生物产业技术研究院、潮州（华农）食品研究院。（新农院、

科技处） 

（七）建强产业攻关专家团队。按照产业兴旺的总要求，

围绕广东特色和优势农业产业，对接广东省农业产业园建设，

组建包括品种选育、健康高效种养殖、保鲜贮藏、精深加工以

及产业经济等在内的全产业链专家团队，开展系统攻关。按照

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投入品减施、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以及乡村规划等方向组建共性关键技术专家

团队，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技术支撑。（科技处） 

（八）建立健全农技推广体系。深度推进校地、校企、校

所、校农合作，充分发挥我校牵头成立的“广东省涉农院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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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推广联盟”和“广东省农技推广联盟”的作用，完善国家重

大农技推广服务试点项目所形成的“科研试验基地-区域示范基

地-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站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链条式农技

推广服务模式及成果。建设学校“互联网+大学农技推广服务平

台”，加快形成“科技专家-区域农技推广专家-企业或基层站点

技术员”的农技推广网络体系，打造精准化、便捷化和高效化

的农技推广服务品牌。（新农院） 

（九）加强乡村振兴规划服务。依托农村规划设计研究院，

积极承接地方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农村连片建设示范点、田园

综合体、农业公园、特色小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镇）

以及精准扶贫示范村等规划。围绕地方主导和特色产业，提供

品种选育、农作物栽培、畜禽养殖、水产养殖、水肥药一体化、

病虫害防控、农机装备、农产品加工、品牌建设与运营、农村

电商、园林绿化、循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服务。（新农院） 

（十）加强现代农业国际化合作。组建“一带一路农业科

技创新战略联盟”，推进中英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中巴农业研究

院建设，打造国际合作研究服务平台。实施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培育工程，支持有合作基础、有望实现重大原创成果或关键技

术突破的国际合作项目。（国际交流处、科技处） 

（十一）助力精准扶贫攻坚战。服务乡村振兴与助力脱贫

攻坚有机融合，协调整合校内外资源，依托现有的校地共建技

术推广平台，发挥国家和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

科技特派员及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志愿者的作用，全力支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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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的精准扶贫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组织部、新农院） 

三、大力强化理论支撑能力 

（十二）建好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发挥学校学科齐全、

涉农专业特色明显的优势，整合相关学院和科研机构的资源，

服务政府“三农”政策制定和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为国家和区

域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决策咨询，将研究院建成在全国

具有较高影响力的高端智库。（社科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十三）加强“三农”政策研究。利用学校“三农”政策

研究力量，组织开展专项调研及中长期课题研究，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供决策咨询。加强与省深改办、省委政策研究室、

省委农办、省农业厅等单位的合作，协助推进广东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乡村社会治理、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关改革。加

强与各地市的合作，为当地乡村振兴实践提供智力支持。（社科

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相关

单位及学院） 

（十四）增强理论研究的针对性。继续发挥好学校所属的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人文社科类学院的优势，围绕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农业供给侧改革、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乡村文化建设、“三农”人才培养等问题开展理论研究和提

供咨询服务，为省有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和有关政策提供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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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社科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

究院、相关单位及学院） 

（十五）加强交流互鉴。建立开放式的成果发布与共享平

台，不定期通过专题网站、论坛、论文、出版物、研究报告、

咨询报告等方式公布研究成果举办相关领域的高端研讨会，邀

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参与，汇集全国高校的研究成果，推进学术

研究、理论探讨和成果借鉴，研究、总结、宣传乡村振兴的广

东经验和广东智慧。（社科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四、深化相关领域的制度机制改革 

（十六）改革学科资源拓展和汇聚机制。瞄准基因编辑、

智能农业装备、合成生物、新型农业材料等国际科技前沿，在

基础研究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在新兴交叉学科领域成为开拓者。

强化分子育种、健康养殖、健康种植、新型生防、农业垃圾无

害化处理、新型疫苗、新型农业材料、新型能源与饲料、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领域的重大技术攻关，推动优势特色学科

向“乡村振兴”的关键领域延伸，构建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

的学科体系。推动理工学科与优势农科融合，围绕精准农业、

智慧农业、互联网+农业、健康农业、节能型农业、环境友好型

农业等关键领域开展创新研究。（发展规划处） 

（十七）改革科研成果推广转化机制。发挥技术转移转化

中心作用，面向乡村振兴主战场，努力建成以农业为特色的高

新技术企业孵化器，构建集科技服务、科技孵化、专利运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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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成果转移转化体系。通过结成合作联盟、面向企业和地

方选派科技特派员等形式，深入了解市场对科技的实际需求，

促进校企校地合作，推动成果转化。（科技处、新农院） 

（十八）改革教师评价考核制度。着眼于提高教师和科技

人员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在教师考核评价、职称评审、绩

效工资分配、兼职管理等方面科学设定有关服务乡村振兴的业

绩权重，引导教师和科技人员将教学和科研与乡村振兴更好地

结合，引导教师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人事处） 

（十九）健全管理运行和激励机制。着眼提高服务乡村振

兴工作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进一步理顺相关部门、学院、研究

机构的职能，明确科技创新与推广服务职责分工，完善工作监

督管理和考核评价办法，促进学院和二级单位班子在服务乡村

振兴中主动作为。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设立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奖励制度。（组织部、人事处、新农院、科技处）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共华南农业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6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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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办 E⒛ 16〕 171号

关于印发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推广人员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各单位 :

《华南农业大学科技推广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学校2016

年第 29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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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科技推广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科技推广人员的聘任与管理,增强广大
教师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形成一支稳定的科技推广队

伍,建立学校服务社会的长效机制,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支撑 ,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科技成果、科技服务和科技人

才,扩大学校社会影响力,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科技推广人员是指我校从事技术推
广、技术指导、咨询服务、科技培训、成果示范、校地 (企 )合

作、基地建设、科技扶贫、社会调研等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科技推广是学校服务社会的主要途径,科技推广业
绩是科技人员职称评审、岗位聘任、年终考核等的重要依据。

第二章 管理与考核

第四条 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人事处及相关学院共同参
与科技推广人员的管理与考核。

(一 )学院负责组织本院教师完成学校下达的科技推广任

务,负责本院科技推广工作考核与管理,包括教师科技推广工作

报各审核以及职称评审、年终考核、岗位聘用等工作中相关科技

推广工作量的报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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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负责全校性科技推广工作的组织与

协调,推广人员工作实施情况的监督与评估,教师职称评审、岗

位聘用、年终考核等工作中科技推广工作的审核及评奖评优等工

作。

(三 )人事处负责年终考核、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等工作中

科技推广工作量的认定。

第五条 科技推广人员在每次开展推广工作前应在“华南农
业大学农技推广服务综合管理及绩效考核系统

”
登记报各,说明

推广工作地点和工作任务,获得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本次推广工

作,完成推广任务后应及时在系统上传工作照片、工作简讯等相

关凭证,学校将以此为依据核算推广工作量。如不做登记或没有

提供相关证明的不计算工作量。

第六条 科技推广工作实行档案管理,各学院 (部、处)要
安排专人负责。

第三章 约束与激励

第七条 全校教师应以服务社会为己任,除学校聘任的推广
专家外,学校其他科技人员也应积极参加科技推广活动,鼓励优

先选择到我校新农村服务基地开展推广活动。

第八条 科技推广工作在职称评聘、岗位聘任、年终考核等
相关工作中可折算为工作量。参与学校组织的无偿、义务性的科

技推广工作按每人每天 3学时计算;开展有偿服务或为完成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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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推广工作按每人每天 1学时计算。

第九条 科技推广工作量是学校科技人员职称评聘的重要
参考依据,被学校聘为科技推广专家是评选推广系列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的必各条件。

第十条 学校每个五年计划召开一次科技推广工作表彰大
会,对在科技推广服务工作中取得显著效益、做出重大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评选 5个科技推广先进单位、10名

科技推广先进个人。

第四章 专兼职推广专家的聘任管理

第十一条 为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科技推广专家队伍,学校
通过聘任制招聘科技推广专家。除本校科技人员外,可根据工作

需要从国内外其他高校及科研机构、企业、行业聘请科技推广专

家。

第十二条 科技推广专家主要有专职推广专家和兼职推广
专家两种类型。专职推广专家指根据条件申请并被学校聘任的校

内推广专家。兼职推广专家指学校聘任的校外推广专家、我校从

事科技推广工作非专职的推广人员 (含本校退休教师 )。

第十三条 聘任条件
(一 )专职推广专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遵

纪守法,作风正派,身体健康,热爱科技推广及新农村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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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2.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3.以科技推广为主要岗位工作,能够长期在基层从事技术

推广服务。
'

(二 )兼职推广专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遵

纪守法,作风正派;

2.身心健康,热爱科技推广及新农村建设服务工作;

3.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第十四条 聘用程序
(一 )由学校设置推广专家岗位,根据工作需要分批次在校

内发布招聘人员的专业、数量及岗位职责。

(二 )符合条件校内人员可提出申请,经所在学院推荐,将

相关材料报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审核;符合条件的校外人员可由我

校教工、学院 (部处 )、 新农村服务基地推荐,将相关材料报新

农村发展研究院审核。

(三 )由人事处和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共同组织聘任工作,签

订聘任协议、颁发聘书。

第十五条 聘用期限
专职推广专家聘期 4年 ,兼职推广专家聘期根据工作需要而

定。

第十六条 相关待遇
(一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推广专家评聘相应的专业技

— 5—332



术职称。

(二 )优先推荐专职推广专家申报各级农业推广、示范及开    '
发类项目。

第五章 保障条件

第十七条 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中设置推广教授、推   :
广研究员、推广副教授和推广副研究员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中科技推广工作由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审核。

第十八条 学校设立科技推广服务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科技
推广日常工作差旅、食宿和表彰奖励等,确保科技推广工作正常

开展。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负责解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4tzAeavr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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